LR AN 2R T 2
1114# &+ % % 41555

2 yan el 8
A 2 R -

th AHRE A L EEE
%ﬁt 4 EikR

FEREA ZHRER
AR 2 FArIp

thAFRE A AR RRE A R RA
th*'ﬂ&Fﬂ*wﬁi’!‘f%vad T SRET A0 (11
1# &3 %1845 ~ 111# & ¥ 3 % 30955 ~ 111# & ¥ 3 % 370
0L~ 1114# B 6 3 % 57285 ~ 111# & # F %$58635L ~ 111 & & 1§
F % 60435~ 111# B & F %66975. ~ 111# & 0 F % 67335 ~ 11
1# B 05 $67345. ~ 111# & & 5 % 692155 ~ 111# & # F % 759
65~ 111F BB F %7T795L ~ 111#F B @ F % 778050 ~ 111# B @
FHTI815. ~ 111+ B W F 578505 ) » Afad]ildc™
TOOFRME - %5135 T728-21223 T~ | 572 % »
LMt A - $Bl 25 TE2821223 T A | AT 2T E R

1



fo o3 HRAIAE > B IHINTES Y -
*OOB‘”] % - ﬁa%ﬁl,—LZO r;'_’\’ ST 2B o A RS E -
B13220 TA 2T E T F D RAIIINAE 0 BRI
RS L ER Y o
e OOrY4 - %2434l "A < | Bérrm2 B 0 & 2
24341 VA2 AT 2 TR Sl e 3 H RSN 0 B
HHIEE R o
e QO F4rit £ = B3 12304 354 % -
¥ 7
-~ 700~ *O00R &+ B4 8) ~ e OO arfdis &~ 4-
TATAFG T A NN—' AT rE A (AL
)9 ﬁi‘Ji PAIE G A E 2 % 2 s Bk d
G B f D VIRARSAE L ZF B

@
éﬁﬁﬁﬁﬁiﬁ”’i%&$a,ﬁﬁ%wi
%

- =1

AT ETALLIEE R A&
=

r 4
ME- B A B2 AFETREEE AR A EG

=~ OO~ *OOX B ¥ 1 1%%*%%%%éii%ﬁé

LA PRI 0 AR A - Bl 15 - TI 84T 2

EI%“‘F'“ SR g et A - HE1E5 0 TI8MTA L R s HK

PP At - M3l 25~ TR 8T L & SEKES A -
fn%*ul,l.5 TX 84717 2. =+ & pEa & f 21 g o

EROOLBF A » A3 § {2 &2 3 Foned 2 2 ]2 o

,@ A B A - S B0~ 92 2097 2 R - b0 B M ek

— 36~ 92 20T 2 e B 0 TR dor A - SR

6 ~ 9312097 2 F HFEEES A - $El6 - 9120 L = £

A L= 2% -

S OQOXRF > A g e &2 3 Fenrbe 12 4]2 )e

B A E R - SEi2] - 2297 2 PR - e B et A

= W21~ 2297 2 R~ BE o B et - SRl > 22

AT 2 F R MR - B2l ~ 229 2 s E RS B ]



i

s}

o

Ko BT TN R - BFi2397 o R » AKX 4o
A - SHL23YTor 2 B s BE B ﬁr"‘f?fz\' - .:ﬁ:%iZB'—"erF
2 & RS A - MR8 A EMAE Y P ELE
a%%o

e QOLBF T » ASE g 126 2 F Feverte 12 )2 )0
fﬁl » BB HE R - nB24 2 4] o 22 FF R S B BE s et A

- FL242 41 rm 2 R - BE By &rwz« - 524141
BT 2 A AR A - MRL24T 41T L S E A 2]
X o AWk o
ﬁv‘?*‘v?lllﬁ 1716p 1640~ 3% » 7 OO0 &£&7% O% OO0

#w0005Lw > FlFp v R s EE L 57 OOk 4% 0 A
géﬁjﬂCX}fiﬁ?ﬁﬁﬁi Fir e 14 & - 523
BT RER K 2 & et 409 ( E142.055) ~ 12 &
e (£ £9.33250) » T § HiciF Epx 4 s * 2 [PHONET
FE R el (7 ™5.00000000005LSIM+ 155) » 1@ A5 4

SO LA FERRE T - A hRLLRLES S RRTR

o

AT

g 4 2 HP

Fek g vk A g A SRR G o R R AT

Feh o 2RISR NFFREFIONEFIALF P2 -
A TR EHRET OO FOOW ER L Mt e O
OB FF 2 3t - ikt ¢ OOm 3 » akd eb 2 43
% L] ¢k 2 K mﬁﬂccxﬁvﬁév*%%ﬁ%ﬁ%%
iﬁﬂﬁt%ﬁﬁﬁ ’%Hﬁmi%?4ﬂ§§%%
1% w2 $159652.2 ~ %1591 2319 4 Hyh 2 b
A R T BREA TR EZEHZL T OO0 200
WEGM TR L c OOFR R E R T 2 ki g R

Hep R 2| AT 5051 % A ek 2 A g A2 232 G

S e
=
‘&\\
\



7

M > R BF AL 2 B A AR REFE A 5 2 4 #
ﬂ¢%*4’Fiﬂﬁﬁﬁmﬁi%(%Mé%ﬂbJ%
2812 286F ) » A%t RAEKZF LA TRLFR > T &
ik mWJW@ﬁ@\f@’méu7ww B
iy R E i F 15902 5% 19 2 R i
y;ﬁﬂuj; BIpa A o I AB AT 2 LR T A

*ﬂﬁﬁﬁiﬁi’&; FRAEPEPRERATLEZE
grﬁg HEIE > FEAARZFRETAS KIZQ A F R E % 1D
8@7\4%{'{45 m R B FEpa 4 0 &L AP o
ST REF TR ZERE LTI

- 2T OO0 A

Hﬂ%ﬁ%ﬂOO?Fﬁiﬁﬁ—~G)‘F)%?%W%*

# gt 5 R ié'li%mmﬁi TG R Rk

FRA > 3T E g lﬁﬁ N ER S JE A P =P N
(%ﬁ3§—fi3¥1HONM$W%J » T ALE0350% 0 $152
1E > 111# R @ F %11845L% » T4 11845 > %9224~ 1
992 210 ~ 2172219 ~3132 315 ~3552 361 ~ 37323767 1
11# & 35 %30958°% » T 1M 3095% » - %2871 329
F o5 %36247~57280F > 111# 2 &&3 5955 > 7
FEEOL > $24227TF » 111& & 83 $265% > T4
265 > %162 17F > ~r¥ - %1602 176 ~275%2 281~ 34
023427 » ¥ %83F ) #4843+ 2-700-70
O &2 § a7 2B EARAPF (L7 F- 435111070
33235L% » T HE3323% > %301 32F » 11848 %6927
2~89292~952 971192132 ~225% 229 ~ 4112 412F >
%’r‘* - 0 F 5111070288355 » T HE2883% » %8211
’ 1114551 W F % 60435L% > T 4 6043% - %3193 20
> {8 3095%— %4633 471 ~51132523F ) » T3 #EA %
Sz "%, (WeChat ID < ken000000) B ~ "“;%%u#p
R AR RS TiE RSS2 ML RS
g BB E G B Y 5 2 M5L000-0000p * [ £ B B g



wmEHEE AL T OO02f0F 2 p w0 & * (000000000
O i@ * 00000000008 i FoahdF 2 e s Frx bk s A2
T O00g r\QQ~4 = *Eﬁiﬂ"”f%ﬁ Hresppl s K4
TOO0L P EEERLT 2RV RAERRY - A R
% Jo ié‘:r ‘ a‘r’%“ &P Bk o P ey~ BT A0S
R AR B iR e SRy (118428 %
72 79~1032105~109x 111 ~ 234 ~ 3172 328 ~ 4052 408
oo d3095% - %43146 109118 ~543F > &£ & - 1§
# 5 110T01575 % - = JLFISTS - 5522552577 - ¥
0350% % 233228 ~45350F ) 7 o X4t & = %52 ~ 3
fror a2 7 OO %L ?«“% Z_F Fovkvete 427 R B HHE it

ZZ %A d T OO mamfE T8+ 2 2 A i
BFAEr2Z ARl iled v i andhick2z 9 ¢ BHD
g 'ﬁ;'%;w PRI G R A R RS A E Tk
e 428 (5 450 RAF Bl Ekewrete 239 2 PRl S vrte |
9 ) S p ARty HEBHY | e BBFEEIE 0 ALY
73 ¥y 2a3 % T4-7 A7 A+ 7 A, (4-methylmethcathi
none ~ Mephedrone ~ 4-MMC) ~ " ® £ -N N-= @ A+ & fF |
(Methyl-N, N-Dimethylcathinone) > ™ % 2 3 % = % & &
"4-v v A+ & (4-methylmethcathinone ~ Mephedro
ne ~4-MMC) ~ "® A-N,N-= = X+ & fit | (Methyl-N, N-Dim
ethylcathinone) ~ % v %3 &% Ao (L m) |, (Nitraz
epam) = A~ & & 5 3 A ARGTIINE S B R I111£27 TP Xk
#3 %1110100220%% 1114’12 T10p ¥k #EF 1110100221
BLESRE PN E AR ERLIIE2Y 9P M EF F ]
11000719985 &= 2 21> 1’}_” % (W1184% %1732 180
F) "Gt nRER B BXRApE AT F
My HE e rhE gy

St 2 i E o f 2 4 Soewre 5025 2/ ¢ 3
S TERGE ARP I EER = 0 KA

TRAEETVHECSIERITL 2205 2 izp v

feo-



4

¥
w
S
W I
(w
T
=
)
® udy
_N\
S
\-rq‘\
o
\

==
o deogm EE W

&

=

(“

o~

Ix]

‘l*
)
& Fw

-
o~
iy
ETIRS
&~

[}
=a

=5
=
),
NS
b =
%
(H}

el
N

~ e ko ]
[

Ay u .
=R

|
&x
=
4
N
N
q
e

qfl E Yehiay
=

\} -
=~
m

o~

—

o -

g
Y
(w
W

¥

i)
—

N

E
W
I
WolHoqER o o
2

F:
=
1y 'E*'
S I
|
&
5".9
;7-*\

Y
—

- T8

T & b
ﬁn
™

o
P feh A
|
_\,}ﬁ
=

I oo H

T
S

~.
X
[

[y
o
\l“
_‘rﬁ-’
o
=
Em\i\r 3‘\“{ (Q
oo
B ™
~
(o

I11# &R & F %243

[hy
i —E\_?‘ > e

\
(= P
: 3

e

>~

—I‘]:

R

—~

(w

~
PR
e

]

W I
F_L
=
(w
SHe
_\\

_ﬂ:
s
35
=
4

|

% e
~ (=

(v o=k
T
e B
B
e (= e
o ¥
o

T
- 3R

A b AT

TR
>~
C

<\

N

N
9

Ty

=4

S YR AR R F N T

(Vo= g

21N é‘ﬂ\$ (w,
¢

5=
b
5
S
4
{

|

£

= = A e

i
/“
bl
¢y
, %1 3
b
R e

A
=

SN
Ko
LS
™
-— @ "'ﬂ gi‘ ‘,}"{_"\_ (“«
=

=

=\
[n o
iy

=

1}1*(
i
=
=
I e (N
S
p
=
(w
o
W<
\
C
ot
%
17
&
M
—=h

ﬁ?k* K2 Wéﬁ’*%%ﬁ%ﬂﬁéléi&ﬁ&é
BIEE o AW T e REFE G ot e K2 e )
FoeFE4-" AT AT am T ANN-Z 7 A+ 7
A TaPBR ) he K2 veete Pl D ﬁ*ﬁ "“;fzx:;i Ry
PARTAFTITEH T A-NN-Z T AFIT@mE K
ﬁi(mﬁ&ﬁ\)—trﬂ‘ AR AR Fis i

A #EF % 11100071995 #F= F & %a“‘ﬁ% ‘
180 P AL T QO § 2 3 vt

VN
Yov
U
[E—
oo
W~
S
R
o
.y
©
|55

e mF 73 A
MEE=5F K2 ANt 5=2%3 % 52 %id T

e X R A EFATERE Y FZ 5 B s

R AR E REIR LS ch s AR IE N R AR
frig g - AEF(AE - F151~158F )0 v L4k
OO H wypx '?. 2P FEF vt s ] ;L“ B H sy



2 F SN FARER F 4 BENL P FEER AT
mo- i B F St OBl EE G HM- FE 500 6
R e fEE E A RA RS Ak T OO § A %
G Eert s g o ERI8K B REFLAY 2EES
= ¥ w ﬁyil/’;?%’?OO?

= =
AL CHEPN TF RAEL P FEE
Ly EFRE AR5 B ad
FR TR B E T OOL 5 By
S AR LS A T = N L A
R ATE S e PR E G 2 N K2
BRI

= A AOOF S DAt ~ OO0 RERH- ~ (D>
(Z )M A > «&ﬁs‘?@ SRS AREY 2 B HARE P AR KT
@ (EIH4TE %53 10F > #2886% % 125F » &7 &- 1}
F % 11107041555 % » = L &4155% > %12 3F > #3095%
- %35237~4931 7617332174 ~ 2553 263 ~ 291 % 331 ~ 33
9% 345~5792590F > - %3219-3524857285F - 11
1#& B 83 %2350% > T HEH23E 5222247 > 111# &
WEF RA65LF 0 TH W FA6X %247 > A - 27512
81 ~340% 342 ~387F > - %83F ) » FeHEL g+ I -
FOOMHH 2 aWER2 HHY 2FE A RAp P
(¥3323% %302 32F » ¥1184% %69272~89292~95%
97 ~ 1192132 ~ 2253 229 ~ 2412 245F > % 3095% - % 365
338541732441 ~ 4632471 ~ 4853 493 ~ 5111523 ~ 5252
539 ~ 603Z 607TFE > 111# & @ F % 370052 % » = £ i 3700
0 %3732 377~3932397TF ) » T3 #A 8+ LG BH
"4 5 (WeChat 1D : ken000000) i * Fiufwip e 5 ~H A |
+ 38 TEXFmb Y 2 EGHZEE ERESERE G
g R S B2 5L 000-0000p * ) R BB R TSR



Ji

2427002 4c% 2 4p % & * 0000000000 5 & 5@
00000000008k - 347 £ He iz Fr X % 4% ~ 3 4 2575 2 etz
Wi i drfndp B Y ~ A A2 5P 520000000000
0032+ R P ~ SFoeid NOOME 3 Frweid 22 5
pELR T CBAPOOLME HE e SfpR Y ~#A 3 5
H T2 by | 2 RGHERE FALIEEAPRE
AOOME 4 Feete 2 1A R ER Y 327008 A0
Oz M LA Z Hit s Sfsdp e ¥ ¥ v = (11184%
$25235~752 79~ 1032105~ 109% 111 ~ 235 ~ 253 % 25
431732328 ~4052408F > 43095% - %$43146 7718
2~1022 105~ 109 ~ 118 ~ 121 ~ 2653 276 ~ 445 % 449 ~ 451
%455~ 545~ 5533555~ 601F - ¥ = $13114~18F - ¥1
54T% %52 ~55%5TF » M %3700% %381%382~386% )
G AOOWREZR Mo BEFARE A EF
By e

SA e QOA fagppd ¢ OO RE R - ~ ()3

Ao B S E s AREH R FAARA Y R KA (1
3700% %9226~ 1272138 ~ 1912 200 ~ 2312 235 ~ 2451 26
5~48571 492 ~ 5211524 ~5312539 ~5602575F » &= 3
4% %2432 26F » A ¥ - %48250 ~ 1652175 ~ 2751 28
13437 » 2% = %837 ) > PIEFEAFT® - 2 5 A
ficdy ~ e s R B 2 A7 L@ A RAP P
(E1184% %2413 245F » #3095% - % 4851493 ~525%5
39~ 6032 607F > ¥3700% %2732 284 ~ 3301 345~ 37313
77 ~3932 397 ~ 4052 410 ~ 431 1 447 ~ 453 2 460 ~ 4692 48
0~5622574~5792 587 ~6252633F ) » I3 & A i
zZ ¥ EeepdpR Y ~FE A2 5320000000000 & €
e OOz # % aa0000000000000ud. comz- $t35 % 4 ~ L2
OO2-40% £ #0000000000%c i+ F2v3F 2 e 23 Frx &% ~ 38
A e 4420000000000 7 8 72 3522 ¢ OO2 #5aa00000000
00000ud. com2_ ¥t3% % 4 ~ & 4 i A2 120000000000 = & &



7z OOz #, % aa0000000000000ud. comz ¥+3E % 4% ~ 44
200 #HEeEPpR Y - F L8 L O02 £
AT HFAERRS - A hirR L8 P PSP S s dof
ot vE (91184% %2525 253F » M 3095% - %
5512 553F » = %122 13F » ¥ 3700% %393 43 ~ 22332
28 ~ 2871 325 ~ 4191 421 ~ 5032508 ~ 5112513 ~615F °
EET FTERR S - A h B EsSR S (F 2 %50 :00000
000) %423 49 ~ 78~ 89F ) » B2 e OO FE gty
éﬁiﬁﬂwiwwﬂﬁi?’fﬁvﬁﬁo

TR

ﬁb%i“;%ﬁﬁiﬁé’%ﬁaAé%kﬂ P @
g A Rn T o ARy HAimyFG Flz i
@’f%ﬁ‘ﬁﬁ%iﬁé’%iﬁ*’4 ?%J{@é
S P2 (BB 2 IRI3E R & P F % 1656150 4

D SR xR FZsd g AE- TR xz%é\
Bt E R AR O EETES 2T CMAGZIEY 3
F2 & E - E‘z@’ P 7 ‘F‘;‘%’ ‘ﬁi“f £2 F fdriv 2
FHETE MR P A E 2 éﬁm:% PN A s

@
&
%
£ 3
ot
i3

@ LR AR H kR X

P= ¥ 'Jﬁﬁlrﬁ TR A s F’E‘?}_J B TBAE ) FEERIES
R ARG AR REMBAIF 222 750 a0 RIBA
oo FE IR GEITE KGR FY 0 BT EAERESA
EXXPERE A PHANEE A A R kA
a0 B v B E 0 BIFSE RO A 2 e
£ =% %i&%%%@?%ﬁ@%’ﬁﬂﬁ%J%%
PrRZBd 2R AYTE FAY EARFEHE
EyELE T pen T K S sd SR F e 8
Pror 2 PR RA N2 BRGSM oA Y R A
ﬁ%iiﬂi%@&@?’@%gﬂmiem%%ﬂoo~



[SX)

\\\Xr

~N

\?4—\0

o KT EAI300~ > e 1o T OEA230% 0 de k3 B
B A — ;,3,?. ) ,T}.;E'*:in A s flé = .3@?3%4}1200;4 > vhr
e 1o ¥EFI200~ %3 (An 156 F ) o M Ak 2
“OQ AQQ\LQQiﬁmﬁﬂgi%ifﬁ’ﬁﬁg
P& W&z e

i o AEEHERP R EIAZ P EBENT BPRRE
;m%i o

W Je L2

B ¢

Bt d 7 OO A -

2$4ﬂ00*$4*OQW e

1444 - Qofj“ﬁ?‘ $BE1 R 502405 2t d a2

FHliEe 54 S 3§ ¥ 2 ad S0 ,7&"{3‘%\— Yo BET
8 2175 » B F A T HEGFIEFIE ~ 5F4i1F %

v
3ﬁ1%%“3&i&amg:ﬁu;1£§%;%w%—

52377 Plard T p4iEe] %9k %378 ~ 54i%
%6}?~%3I§ PRyt maRE - A2 4 BAK
o x B2 T OO0 5253 REFT ARG 77T %
ZEAELFLOBEER R & TR EIERE 2

v N, WV
NFRZMEFE T

m

il

7 3
@ﬁ,]y%%;i%%ﬁﬁﬁx
> B

T

—"‘3‘ \ﬂ_" N Kﬁ»Z\' - %7%’{»7;]_ SE} % = & -%‘ rr'\:"r_ﬁ ‘(‘Pb ‘:L: = %ﬁ_'j _1’ L—%-

LA %a£ﬁé@%’ﬁ%%u%kﬁao
SWb%ﬂCX)ws_#Miwug R Rt IR E g S S
FEARE-FUI2ZFEER]IXEY S5 Fa R

SN2 3R AEREEFIOR A PREW AR
5;'\ ’ },7%;5 /:o\?‘;é\nl/if—‘glj o

Ehd OO~ -

Lﬁ%ﬁ*OOﬁw% ¥l 3

675 BRI 5B T
WE B FA4E % MSJEE}? %= ad Hh EI‘* - ﬁn%*ﬂ_—LZOﬂr
PoRGrd RETEAIECFOE 3T F4ERIF LS



MEZfE 2 F BB oo
+ w7 OO/ » ﬂk"ﬁz\— SE1 IO Y %2 &
e "xj‘z\ ﬁn%'&u7_L8E«‘% EEC - r%rﬁy‘ﬁ@j fErL b 2

2 MU*H‘MM%;/»\# BRH I A R
A OOM'“ + b= E}‘% = %3 5 14= ‘?{ = &
%ﬁm :ﬁUFii§#?%ﬁifﬁ’Pi§w,ﬁ
< 3

fi’%'n /u\ it IJ o

&
O
O
\na*

Thoit 2 e OO % - #¥242 40475 > 210
FIEGIH9E S 390 ~ $4FEF 329 5 =
CRPBIGENE Sl ,T%Kﬁz\» - Y%¥ 41975 0 PR
FIEG]H4IE SR G 5 2 553 5% -

2L e OO 5 HBITApE g $ 253 Sa R & - fa1r b2
FEEIGEGFd BR8P E PREAY A
S35k ot A o

Z A2 A E s REE

(a2 OQijfa“ﬁ%\» - 5T ~8~21 23575 > A *‘OO/T&‘»

A - SBT3 20975 0 A T OO)}%WI% - Y¥243 40%7
R F AT EAEG S OME 3~ F40F %33 2P
MR E - fA 2 F 5% RiRFERFE

>

G2 = OO MiZS“M\ e AN R ¥z sd 5
/Eé\':?fjé.”iwirrﬁaiéﬁ”fﬁ?}%ﬁ)ﬁrﬁ 42k
HLTEREE O RBPAEE 0 RIEFDEFERT

L2 DEESLV o £
(ﬂi&ﬁ?wﬁwﬁwinuﬁwﬁ%i:rr¥4§i$8ﬁz
gk A -—Z‘)ﬁ'bﬁ? ai”ﬂr}’ﬁ’/ﬁ“ﬁ 2 o FRH = E R
B ﬁ’ﬁ. ;}:1]%33%*?'; = a’:4",’£i P 8 iF 2. B
9

s

F

]/}IJ““Z]:/',:'?;‘. ""‘81";{5’{—#&{20 §EL}§@'\$J F\ ?
*

11



JE}

SRR L K o T FREE o A E RS R
1«%&%;5%’{@ P R JM@ iR AT T
RPEIVEEIEAAZEY o rIJI}DE}‘?

:;H
—
baun)
(w.
(I

m
cm

»
»

PP -P DI iy
F%Qt’ﬁﬁﬁ‘%‘r%;;:}rﬁﬁjll+l}ljazl fl;angé—LlE’y» (ﬁx%é‘
Pelll & B 5 3 511048247 ot g ) o 424 34 3121
2%

ﬂﬂﬁﬁﬁﬁfﬁﬁﬁé%ﬁ’%%it’%ﬁﬁ%%
-

T BEikERRER A

F e p TP AIEC R ITIES IRR T2

Tl %4iEL %8~ $10F S ¥ 1112 8% > B3 Bk >
Fld AR AR PaL o REAAFRA o F R
THENFITES A TEhd Bkkm Fla 4 &
ﬂwﬁré;rﬁj’%%ﬁ%iﬁﬁmi&i@a?%
%A’%%ifﬁ#PLﬁ?~ﬁf\&%b L
FEUZ FHE  RBAL AP R 2 252 Eda

>

ﬁﬁﬁirﬁﬁjﬁﬁﬁ,%ﬁgﬁa

H2 FEFB AN AT M D EIZIEE 2 23

'"é”*ﬁﬂﬁ¢*"%hw*®@$,ﬁ@%ﬁ@.
H

54

-r-\-\ I

1iF o HRELENE SRR Fla 4 EH
cJe 0 FARTERLAA REE E57%
\3‘,’*#"®°%” TRE u#ﬂ'ﬁ
KiRm 5 0 MFF RGP RIS A
SR ipm—-ﬂ‘“l‘f LR & ek B A 'E'
L/}EWT“ s f 2 F L o drsis A SR
-7 % }J AR o hed) T RIE o BT

S T
E‘i
dihs

O L TR A AL . ¥ £

S o 3R E

&K

R #ﬂr
z

>

N

T

e
Ewﬁ&*m
“E
(™

TR
A
-\
o MY

o s &

=+ ﬁyﬁ’fﬂ'ﬁWﬂW*“ﬁﬁiiiﬁF?uE{@
Ban B ~ A% DA% 4cr ’%ip‘”{‘ﬁ | AL
SEFR 2R IRL A ey T HE ) PR R
78 'ﬂ% » IR T PEARLE (S o YR v B Z A o F @ I
MFRAEFAR IR ST ELES 7 EERE R %”ﬁﬂx
EIART G o (P A B ki fes ;s 20

12



“r3 TR RE, 2 TAE f’%'ﬁﬁw&é? B m B
K2 VBT BT RGP RBHER
MBRBFRIATEIFE B3 2> T2E, 2 E
LR R ﬁéﬁwﬁi R N R
%% EEd ERNRLEEME > RDAAHBRZ A
%%égﬂﬁ#ﬁ’mmh@MP%&aﬁﬁf% T
BRACE > Ry S AP M L2 BRIFE NG &
"Fm Ak, 2% F ’1l‘zf§§’§;ﬁ’%1§3§f4 l’f’}’hi
]

TP L Bz 4 A H wpge g 2 ‘Tt;i:k)j"’ 72 ir‘%i
i&%%’h—ﬁ%ﬁaﬁi%
BlJ° T ARy N E MY o TR
F G R R ;@ﬁ;aﬁé ﬁ—\ﬁ-‘r,f\/x
ii(ﬁﬁuﬂmﬂ0&§51>%¥MZHi 112& & -+ F %
16825211 0 ) ° A2 34 i’af—*ﬁ—ﬁ;i gp S
TAA m2FEARE T OO0 OO0 BhHF R
Mepd e OO LT it > 350 0 X T‘I@tﬁ* " O
O~ *OOZ T It 4234 # 5 “wvfﬁﬁﬁ
Ewmz i ot OOMY 3 2. tHic s PFR - b 212
FEEEETA > RE2FRE T IR L M T A54
22 00~700~~*00% &6 4 1F5 - fPis T2 3
A A ERRA AEM:F I REBEI L FERY
PREFEFEERE OO 700 *O0ORIES Rk
BEARFEN S FEEADAFERRY - A h S F
AEFEHFLE AR LHTAETI(LARE - B
2343912395 F ) XA AEZmFIH LI ENT R
o Flm R REAE M F L OO0 00
NOO » B FIBH A48 TPRIPCFAE B EES Y M
w TR | h& 2o

S R EERT ERR S - A kSR g E R LR
FF s AEAE Y i FRT1IIELY 3P 8F 211

13



1E17 12p 18R 8 5 = 5 d S £ 2 3 Frherd 4
wE3L oL OO GBI ELT 4B ¢ % = 53 &
e 2 & ewete 327 OO~ 110#127 8p 200
02072 00p FFps ¢ % = 5d SR8 £ 2 F Fovnrbe 4 422
COO#HET OO AOO0OR*111#1 7 13p 2 b # 7
00p FFERpy » 4047 OOJi&L“ﬁz‘r\» - B 11073
822323 M4 *OOJI‘M - 51120 44 2 OO
e Fo— 52813840241 A o R PR > BT L
WAt B PR R R gL e OOA b ¢ 4
A A I BERF s i s AE e OO 4R & 38
AR BRI ENF R BB NS

AT AIENFITESIERLE R T2 * 5 T4
+ 7 OO/T&‘»"ﬁz\» - Y2l ~ At e OO#L"&% - SBL241

e

27~39) 72 PR PR > 530 F B L e OO W= igpx
3342700 QOZBF > fi- 5 FF 2 &M
Bo B APMITAFRLE T OO~ OO0z it m & &%
Moz A kR P AFENTITESIFRLE R T

2Uig o
S Rk o e b e e S
R E = far !

S a2 deE s RFEPRPGRE T OOrjfuﬁ% B2 R
BAHZFHYHp 0 g HNLFIH KA B ﬂ_z
EPREREZED > FEAZEFT0E S FT1EF 15
CAREEIETE RN ISR I ST P
&11%31711;%22I§:r~%%;i/ﬁ“ﬂﬂlj L RE ERE T EAIENF]
ER IR TR

W2 7 OO » A’OQ\ FEARY 42 7 00 2005
%u-¢jﬂ$4nﬁﬁﬁ,gﬁﬁﬁﬁ’%ﬂi%%%’
PRER > e 3 300 007t g e > A ¢
et e 2 EEE BRIDD R EN O FRIE 509 R TL R
EHAEZ o BT F0)ERTZMERER T LR )e

rr'r_ﬁ/gr,__%ﬁljl—?irwiﬁE ’qﬁ;‘;'&f’il’-‘

—\\



i

BT F AL RIZRR AR R0 R
PARA LT L2 XRERET]  HHREEF e B -
it o IFES 'Lﬁ’» MR He g2 T B MA S jagy 2B
CREZ o F o PIEGRE Y £ 8 UREEd RN 2
&@&Nﬁé°%%%%$ﬂ%%*%@iﬁﬁ’%i£“
i @M«id }E“ 'J 0 BB RS R EE

"+J’E»Lﬁ] /)E“‘ﬁt-‘n—ﬁ %

%%&@a>°«%%m¢%ﬂ00‘*00ﬁ%i%ﬁ%
bt HRAREZALGIeE BT HAE > Wi W %
$H B AT L 2 2% mEE TR LR P

b

AP H BRI S o &2

\_~;
—~
i
ihl
T
[u—
o
g
;D
o
T
)=
Hk
DO
()]
—
DO
&
\ W&

.
i M’?Qiﬁﬁ%%ﬁ’% P

f

2 E A BRI AEEMR S T EFEZEA R4
SRR I RS P & Sl PERE N 3 A Pl ESEAR
L ERRER o R SO0 R TR ) 0 I o
FUELAZFELRAHE FHF SHALE AR 2 MR
PEIFIAE RERSAE L > AP i Y
AR ERT HE AR PSS SR L 2 s
JA¥or s £ kAT VLD A2 3 LE
B~ BHd 5o Fl- iR flag A SE O B i &
BerEwt 302 ZhOHAEHATT A HIEE £ R
BT EREIIAZDPFEAT 0 G RAR F R AL
WREEEALET A P HE PSS KPE A Y



N

DA T AN A
» AL ZA A BN RIREEY B M

A
23

WRER ~ pIeF S~ 1 TR Ak R(AE - 51607 )
E-oFk puE et d - 2% T T 2

Ao Foaw R B R FAeA 2 AT 0 TR
.

F#E =
FEEE A2 F 549 A9 AF T/~ 7 A-NN-=
TAFTEME St BHT L(HLR)ES S 0 LA
FI3R Jr‘“/%‘%rmlllﬁ2”7ﬂi‘f? #F % 11101002205 #F2%

T 111#22 10p ¥ &5 %:1110100221%£<F5a%-, EEL:
Bk R EZA111#27 9p 71853 % 11100071995 8%
%é;%ﬂ;(ﬁﬂ%é¥rmim0a>,ﬁgﬁgwﬁ,é
%%‘4ﬂ©©%%ﬂg4?@%ﬂ%1ﬁu5ai&M@
g ’w‘wﬁ4'ﬁcmbw« FEoo kA2 5 380 198 2 A

C o “%*%%ﬂOQﬁ BT AT 2 AR
TRz ad B2 s KRB 420 0 R EoR S 2R
RIS TR T2 kS k> MERTMES R B et
MpE2 b e E R R - WAL F RE T e &
A F r‘?r%;‘;f,%ﬁ%b’ﬁi#ﬁi%%& » Fle v B2 A pAELY
22T o

Frkdort & = BEll 2 By iror G2 SIMF )E21 > &
J,—;Zfﬁ;'*”OO‘ e OO*3 » B¢ dertd = Haglldrr £
WA o OO0 u%%iﬂ\%;‘}% EE T 2 I &
WA 2R GA L e OO B A ZE Y 3 &% 74T

2 A, Fwpga OO0 O0A | EEPm (A%
= %140~ 157 ) » Pt d 7 OO0~ OOr * % 0
Farr 2 dr o kA EpTAIENSI9ES T2 R A



(=)&) B w1 iF ’bﬁf%ﬁp&ﬁ’akf;a IE 2 iﬁ’
RN~ FRA G LT A T CpE o i e R
F 5

ié§338f'3"5‘ 151D E ~ 53 L 8T 3 P2 odd j“’
/A’](‘lﬁﬁtﬁ‘ 'JE%JE})#'S"?—»B 1 B 1}.1‘_"/\23;“,‘-?_
JWZJkﬁ uﬁ%wwﬁﬁwr% HE

-

poem 3 ﬁk%ﬂﬁ%i%w4m14%§£%??1
& o PBEF RNyt R B2 RS E
d 3 Rl h @ JIERIREFR OB LB F L2 A
FrRL R EF IS uAE PRt o e AT 2
ﬁiﬁﬂuimﬁ%,aﬁﬁﬁaﬁﬂﬁé&ﬁaﬁﬁ(&
BERODER S F R20165 LA gV £) o

2
H§$ﬁ3&§ﬁfﬁb%i§%@1%%’ﬂék%ﬂ%%
F AT N2 R AR RER D
Q~*OQi A ﬁﬂ%&—ké’fﬂﬁié7i
(2% - %1567 ) » A4 234 2 PR T iipird
J&s &2 % ?3?3 2 151w s %3 R WE XA
/gl ?Eb.

THFArsfez Je B AriE > A BT A T o 2 IR -

A

FRA we i f o e E B EE o

B IR (TR A BBl R 12304 )

s R g TR A e OO A Z BBl 1297 2 BF
B~ 3o gh o A Z BBl R 2%t 2 R PR R A
BL1D 12997 2 4 SBAFA A Z SBE1D 12977 2 A
Flaamd e OQOFY s 5T B 4E %95 %378 ~ 54
EFIM2ZPEY F A A RS ‘ 4

~FPRER RERERRTL > AERD

Be 2o B AR pe e r R E

2 72 d ’3'J1$; ¥ % 1540F % 238 % ¢ T

AR ER 2T GprmT LRl A

=\

17



I

Hoop PR ZED  H g
4o PR b22 A RARE S BT
Boo it 1%

2y T 3R 5 1541 % 238 #13)
BREF 2 o x BANEFREFI6
)’Iﬁlﬁ'ﬁ»% PREF

%?%%ﬁ%if&iﬁ’%éﬁm

295 E@E?%ﬁﬁ
7 1" 1?;%33 BT 2 IR

> v 78 2} st "‘i /"v B
W2 Z% > NE I nEIPHLFEE A L AR
.

rFﬁ-lZiFE_%F,QLJ Z_ 3'0
liES1ER T S

B RET I g NEP L2 ﬂjﬁ’

G2 IR TER

FE oo E R B P LA A G R fEEp o A
HIpM@EP 2232 > BHGRIRZE R )42 5 B2 w3
At ahdgrz RA o B@p¢4’%fL’£*°*ﬁ%
WA S H e FARE & L il AR BEE T
o hdpd R F 2 R RG E R ORI SR
wm G o MERE R LM A Ry 0 v R Y
WA SEMAAPMA SR 2 B Ay AR 2 Mg
o 2 KR - A 3 g2 bR 2 R
mood BREHEZIF Ay L o EREFSEFE R
FEefe R AR LR B2 g B IR B 22 v
HYp o MADBE B RE 2 B MBI IFTHTFAE
%u&iﬁ%mi&k%’ﬂaﬁﬁﬁwﬂré;rﬁ’;
ERTERESL R By S8l S 2 3 F 2tz
?a;wi&iﬁ;ﬁgJ ﬁﬁ$%£ﬂ@—1&’ﬂﬁwﬂ?@
FAMF A B AT REG NERL B E
F oAb o T AT SR 0 g A F 2 dpet o B g
HEE» 4 b BEEF P2 u-BHhot L EEE R
¥1%ﬁ£$w%—§aﬁﬁw"%*ﬁA%ﬂﬁﬁﬁﬁ
Bzifgnt n@REEZEFE w52 7552
elll& B 5 b % 55998243 5 7 £

DR a2 e QO F B %
%ﬁ\@ﬁﬁiﬁt‘%A*%%ﬁ



~%P&iﬁzmi»ﬁ%uﬁL£WmJﬂ%i%ﬁ:é?
ERF2ZHEP  w AR E R EREL T

BEEIAEARE MJ‘M @iTs F hinEl Ry o ik
h$c1$%’m;n%@mﬁérﬁ’aégﬁiﬁ%,
TS 5104 525 o) TR e Ep T, 2 Pk
TPt T MEFWEHI8ET AT & %2
‘ivzaEd o @ faLd 2 e KRELS

\_‘:_
‘»_
n
pia
\\\
>
0,
ai
=

BEEHRAT L ,app_#g“ 4 REIEAIRG N A
(BB EHRFT 10041 Boob 3520808 R g v F £
B) - hAZppde OOJ’IM? F - Bl 123" Ae HE A
FMLJ*aWW“%(ﬂW st ) o RliRF BRI %
Lorg gl 2 PFM LG Mtz Hy o R ;ifié;f:m; ¥ 2

3_3}72\5“ 45 U AEEELE 0 & hAp o

CABAAL BT ERG IR E D HIEII 12T FR B
B B RE e~ F S S R EARLE T OO 2O0Z
PEOFHCRERE OO *O0OF 3 6 F &Rk
s 1 2 7:1—\?'1\'%' 2 2 0 5 h

HEx TR ERLE OO *OO0RA® AP #HE k3 &
APR- PE T EAg F e H2 rRe OO 0 AR
FACETIMEZ #-¢7 > 2 5 B2 T 3% %3 (¥0350% %172 18
oo W1184% %143 15~ 20j.22~ 200 ~ 2082 209 ~ 315~ 35
T2 359F ~ #%9¥ 520~ 27TF » %235 %227 » 143095
¥ - %206~293~345F > £ = %463 47F ) > 'T&ﬂ\y"ﬁ“ﬁféﬁ
AT EHALE T OO YOO HE » 5 2 Jpifet > T ad
b AR 2 A W Py »‘Lv‘z WA FREE LN F o

e i FERR S - A hEEL 7 O02 #4 ¢ OO0
&#wwfﬁﬁﬁﬁbﬁ%@$4’iiﬂ$4ﬂ<ﬂ3ﬁﬁ46<)

Sl

O@Efjﬁi A ZHEARL G R R ERAE S -

19



B B FEaaR 2 & % %:%000000000 ~ 00000000 e F 5
mﬁ%b@@a@%ﬁ%%ﬁﬁéﬂOO‘*OQWﬁ’H
FACETIME‘% jrERLEOOFaH I3 2%y > ¥ 2ba

?‘3

()@ iﬁﬁf*ﬂCXD”*Jmﬁﬂmﬁ AL 111E1 0 7= B d
2iFs%e OO0t OO £82 > mz wA ke - ¢ OO
i i%,‘“‘gjr:;\;fre-r BoA > TG oA %ﬁ;{'\;\: N BERATE (T
AO0) fre OO 11EL 78 ¢d ¢ OO £ B3 > 47
R TRER R Al o PRtz w NGB IR AR AR
HaeRae OOFFFY - B X1 - I AHFHAped
%,%ujggggg,ﬂmg&%%%{m*%iﬁﬁ~
Fes = %952 967 ) 2 YOO Mg B EH © N2
mog RERIoR BT RN RRE OO E5 & .75
A e R PRI AR AL b Awd RE

RS RSk
- ,;kfraﬁq#&fi{—ﬁ%*ﬁ.ﬁ£+§ ’ IE’T#T”&'* .
AERF R L PEE  iBtk 0 VT LY jj‘}“#}f%‘g\'
waX)’W: “W”ﬂi%’zﬂDQ““&ﬁCX}K
G F A A R s APEG FTridla AT g

LQQ% ,wgng SRR S N St L

4 )T;UK,\;}Q g,hgag‘;_igﬁm %iprv‘%g‘iajﬂ-q'f
e O0O%: (ﬂxrm :““99‘101 103F ) > e w2t 2O
O &3 f v f?“ﬁ@ﬁﬁ%wﬁﬁ\ H bz

?’"‘\m,\— B r‘?J ~ERPEP Tk, (1H3095% -
5097TF ) rrfadek 314 2 %8 i\‘”v RIS L b R = ¥ 8
2700~ 200 BEE W @ 44 ¢ OORHER 244
2200 A00FF 264 5 kik o oo HEE £33

20



ENE
R s ’/j} it & = Ea%il,LIZ“M\ B2 3

‘: %’;@ 2 a2 H 2o préﬁ_ » PRI ’I‘&E\%ﬂﬁé;ﬁ%i?&
ﬁ%a@O#w$—ﬁﬁﬂ¢MWA R e AL
dpt BB AR SRR g AT 2 B wﬁmaam%%’
"3 A OO BLFHEER SRR %02
AF R wEBEG A HmEAow o KA o j\li’}ﬁfi
‘w¢4600%%¢a_ﬁﬁJLHNmeﬁfﬁﬁ.
ATEREEERAZBRT EEFARY A ERi TR E‘J ’
B S e OOF fl2 s BEBIRM - 4420 O
Opt3tm 2 e S o o7 el o Joofj i B 2 21> Ui g

L7 00~ 200

) T
1}1( =i P&

'T

¥

.}* o
%i%%?W%@Niﬂfnz”%%iih L~ %3010 % 198
(&2 F 20§ R Fe A2 i) Hidrd ¢ o
ﬁ%@%%?%%ﬁﬁ&Qﬁ BT AR s MRI&T] e (7
B s o
¢ = % 113 = 1 3 11 p
MFF e BHELE P i
= F MR E
P e
P rAFEPERARER
Yo PR F e R B A 200 P AR D3RR R TR
Foi BRI B A ki IR K o B AR S 1200
N A RTED 2 (R ETEAZAEFEA) T2

“‘X—TA '— &/ZFEJ o
(11 3%)

wE g
Big B~ B R R R T TS R R R IR

21



4 43,0009 =0T A &
ﬁ;;] N Eﬁ_? “‘:‘35»—%‘5}»—%2 a@ﬁpwqi\‘loﬁui 'ﬁ Ty
' 1,500 ~ T A £ -

)
Bz A S RTEN L RS @

@ﬁ~§ﬁ~%%%%@ﬁé%
P N - G CAL T o Frd W15
W OIE 2 AF 2 e
F 5 p T AE G 5 ik
*3‘%%$E&E%i&@?ﬁ3ﬁi%ﬁ’@§§@ﬁ%i
4t-§-ﬁﬂj AN o
RN SES LR A O S D L IR T A T SR

=

JabiFzZ mRE - At 2 F r%dﬂz JET I

T —
o |BFEE (BAY (RIFFEL|E 4 R ER
e L ¥ gl AN
o (F7 4 %
~)
1 |[*00 |g+2 [111&1213p1 | #1252, | OO0k FEEY ¥ =
" 00 855 A 2t £, | 000~ PSS S &
AN FELY oAl ELP
L E.269% H8F B @ AT B L AR
g oo 2R - WA i

RATPE o B B ER -
TOO0x kR FEY Y=
A N AN L

FERT cdoFAot A

22



(\ER)

= ST 2 4 i

e
A

4 [ A I 1o
ckz R EATE

35
[

- ;._,;‘)‘1,]'( , ¥ R

B - R e o i

~ 00O
i OQ

111#1 7 13p 2
3304 253 £,
£+ 0% 00
O#0005L >

AL S AR

000~

~ 00O
- OO

111#17 14p 1
3P A
LT e L B2
69%&58F

= ST 2 4 i

L EADLE L

23




(\ER)

MLE R T 0 At 23R

R LI P A ]

4 AOO [5+2 |11&1" 1M4p2| e &l |[COO0EFFEE %=
=00 3304 33 £ | 000~ ad 5% 0 it B
£+ O%0O0O TERLT o APk
O#000%% p [ E L Rk Y]
B4k 2 Tk 3 Jo o B 2RNA - WA R
RATPE o i HcE BER o
TOO0XFPEY =
A S G WA
IR LN e S L
= Bl ATor 2 P i
Adedz e R eri@iTE
WE AT A 2 R
L A F AL £ S
el W3R -
5 AO0 [5F2 |[1I1#1715p 1 [ Al [COO0OXFFEE ¥ =
700 P43~ £ | 000~ R -
E AR R FELT o Aick 2P
1 $.269% 583 Beoer @ a4 WA AR
g

= E%’% oo alr%%‘ﬁ\-”“ﬁ’%\,
= BLLATT 2

Aiodk 2 o %ot 8 AT 4

24




(\ER)

6 |~O0O |§+E |[111#1220p 1|t 1252, [F*OOFPKE§ %= 53
Oprd 2 3F > & | 000~ =0 g BRI G E
£#7 O%0O0O #»mr e
B 00055 it 1% PELE EICE SR OF S
3l R ANACRER IR A
R LI R F A = 1
Ve T
7T | *O0 |# & |111#17 14p6| 3 Sewte 32 | AOOX FFPEE ¥ =
"OO | # T - | P2 H30s | 1,800~ d md L T B
L A R A 50 0 A B AR
2.9+ | R (2 EN S L ESLE
FO08000 R G ER R LA
0%%) E L IR L I PR [
P i A H A
TOO0x kR FEER S =
B @ R & Z fE b
F &8 ey BRI
£ oo drkdot i = Sl
SR 2R A dr &
2o % ATE B
Afr oo A R~ 36
B fopE o A W
iR e
8 “OO (MG RE|1IIIEL1Y 14p 2| & &wnete 20 | AOO& R PR % =
SO0 |4 T = [0p5A 1 510(1,000% O R R R
CLS SRR AAE S &% G BRI R
B4, | EA KTV E & £ oo Rded 2 o B i@
23+ Frd B R ¥




(\ER)

# O% OO0

FEA - AR R

w2 g e A4k
2 B el AT AR L
R0 A R ERA - 2%

FoRc R T o i HcH

9 AOO | HarE [110#127 300 | F Freee 20 | OO PR % 2 53

1Pe364 t6 % BF [ 1,000~ N N DU -
D OF B O
OO®000% 0 PELE SEEPLE TR Y

5o e S VD I RN NN 1

F- AR AR i

10 [ *O0 |pOO [110#127 22p | & Fewete 42 | A OOFE§ % 2 55

18 35 4 373+ | 2,000~ é}rﬁ'}»‘l@:ﬁ.‘%i%%
££70%0O B it B HSIR E
OO #0053 P EADLE LS

11 [ 200 |32&& [110&127 ¢ § | & Fewete 4e | A OOFEE % 2 535
1~ 22pF 3 [ 2,000% BAR A E R
FED TR B it WHIIR E

26




(\ER)

12 | ~O0 110127 20p | & &evreed 4@

21 ~ 22p% %>+ | 2,000~

4ok
ok
B

EXD T RS
/o 3 R R R S

F3 EFp

13 | ~O0 110#127 22p | & &eerzte 47

21 P25t £ & [ 2,000

4ok
o
B

14 | ~O0O 110#127 23p | & &ewerte 32

18p% 3F >+ 825 (1,500~

ook
o
%44

Poif i BT 2
" 368 i |

15 | ~O0 110#127 23p | & &ewerte 42

ok
ol
%44

21 ~ 22p%3F >0 | 1,600~

LA T RN

27




(\ER)

B P Revd E Ak pe BT ATE
EERE R WA AR
2IA - AR e
CREY SN
16 |~O0 |#cfz m|lll&E17 1p14|4 5w2s3s [AO0OFKE %253
TR | PES8A 15 120 (1,200% I BB g
Sy | A Y R A B %o g HHINEE o
7+ VAR Adrkz o % @i d
R B R A e o
2IA - AR
g gt T
17 | ~A00 |#cf m|l111&173p13 |4 Fwne2s 28 [ AO0OFKEE %2 54
BT om | pEATA 1 30800~ IR S - R
SRRSO AR %o it WHRAIT E
7+ R R 3 Ade k2 e B or (8 AT 4
09%. = O EECP R IR S
B— R R R TP i
Ve T
18 |~AO0 |Mcf m|ll1&174p 2|4 8wes 28 [ AO0OFKE %2 54
M TR P58 A 1 920|800~ AR L E R
SENEESEELE . SOE - 3 %o fat B AZIFE
L E SRR 2 Ade k2 e BT E AT
095 % B e R o At 22
R LR R 3
Ve T
19 |~A00 |#cf m|ll1&179p 124 Fwnts 28 [ A OO FKEE %2 54
TR LA 1510800 AR LA AR
AT BT % o ot B RAZIFE

28




(\ER)

ug
4y

I |
035% =

Aiedk oz e % AT iE AT 4

S AT e SERIE N

20 00

k]

g
4y

1M1&1%11p1
8pF184 12 10
Akt E R

2 i AR R P

P B 5 e .
e AN

[

21 |7 00

110£127 11 p

1P£184 253t £,

#+ 0% 00
O#005: 2

Jo kAot & 2 B4
PR Adek 2 )
BT AT R A AR

o o 3 RN - MR G

22 |7 00

111#17 16p 2
RO A
O% 0000
005206 > f2. &
Jee

do ket 2 LT
ERE B R S W A

29




(\ER)

23

"JOO

111#17 16p 1
BRFA0 A 373 £,
%3 0%00
O#0005L

TR 2 e ED T

24

OO

AT 5

110&#12* 25p
23PFEAT A 15 &
p R O
FOO®#H000%
05

LOOJGF‘F% FRE N 1

ok dovt £ 2 e T
2 F e Ak e
Bt @A AR A LG
SR fT s AT R ANA - 2K

F oA X T PE o i M H l%

25

¢ 00O

ERVAEN

110127 3p 0
P30 A 2F 3t £
%7 0% 00
O#00% 0035
42

:‘%‘ rr{’":l’\'lpi’l—;—é’ 10

£ 3,500~

Fo kot & =SB4 AT T
R Ak 2P
LR W St
AT AT XA A — 3R

3L foPE o G HE W

26

¢ OO

ERVAEN

APE49 L F &

4 et |7

£ 2,550

30




(\ER)

% O% OO0
O #00% 0035
42

oo kG B ORS FEH

A o

FoZdont 4 = 4T
2P R Aick e
B ATE R HF LB
ERE VR E Rl L N
- WA G R T i Ak

A 47 -

271 |2 OO |28 |[110#127 22p | & Swrezze 26 | OOFEFE % 2 53
12 %27 & 3 >+ | 300~ EamR L - M F R
£530%O0O B o G B OHS R E P
OO #00% 00 LI
B2 Jo%do d 2 B4
2 F e A2 e
LS E N ok S
EEIR R L - S Y
RTPE 0 R HRH B
28 | OO [2 8% |111&127p22| 4 SFeete 4 | e OOPEY %= &3
P19 4 37>t £ 1600~ Sm R L fE Y F
£+ O%OO %o g HRIIRE o
O#00+ 00%. o PR e
"2 2 A ek 2 e
B AT AT R B AR
To o 3T RPME - A R
AT o EHCE §gE
29 | OO |28x |[111&2716p 1| & HFewete 32 |2 OOFEFE ¥ 2 54

P22 4 45 %) té
9304 & £

450 ~

31




(\ER)

%% O® 0O
O #00 % 005
2

FaE S R L X S
2 FT s Afrk e
Bt @ AT 4 R B L
AT A R FRE — 3R
oA TR o i HHE W

g o

=%y

30

OO

3R

111#27 28p 1
SEF034 33 £,
#7 O®%0O0O
Ow®w00+ 0035
W2(1s M E =)

e OO0

me - At 3R

FE Yz &S

e

fum
S

e B HIIEE -
ok Aot & 2 B4 At
S p e Ao 2 e

(o

b EATE R G H L
& - 2R

R IR N

3P o

31

OO

ERFIE

111#3% 2p 20
PEOT A 33t &
£ O%0O0O
O#00%& 0035
2B EE )

F ke 48

1,400~

Bt RS E
‘& l‘]’z‘——éﬂ%&u HT—[‘
AT Airk PR

32

¢ 00O

BN

111#37% 3p 23
P R A
O%OOOH

32




(\ER)

"'T}}: ,_;.)

do Aot A 2 AT

2P Aick 2R

33

COO

SN

111£37 9p 20
RV PR AN 4
IR G
e Fic = 3

8% r

¥
oy
k-
.
‘;g
N
=
Y
R

34

LOO

N

111#37 10p 2
3pE30 A 3 £
£ LR FS
W %= = 43
8% v (3x A
AR

#V%—"Qr’ r]‘%\'_ ‘En%');uélt:"i’ﬁt

PR Adek 2 )

/)»’1(]:75‘ ) iﬁ(ﬂ l% f o

30

LOO

N

111#3% 13p 2
SPELTA 3 £,
EX I G Rt
e 1= = %3

8& r

3 Bt 38

1,000~

B WHIIRE
ok detit A 2 AT
ERE (RPN F I W L 2D &

iz

e ATE G AR

33




(\ER)

36

LOO

ERN N

111237 14p 1
QP27 A 2F 3 £,
%% 0% 00
O 100 % 005
w21

3 Jertd 38

1,000~

B ) W HIIRE
ok e tit A 2 AT

2R Ak 2

37

LQO

111#32 16p 1
P16 A 373 &
ER SR
g = 2 43

8& r

3 Joehretd 38

1,000~

Yoo At B RSIRE
Jo kAot & 2 B4t
A Ak 2 e

38

LOO

e P

111227 17p 1
9P 45 A 3T £,
£+ O00#
OOOOO0
OO#000%%)

B i WHIIRE o
ok Arnit o2 S

R Ak 2P

39

LOO

M4

110#12*% 24p
23PEF T B &

3 Forkertd 34

1, 000~ ~ ']:HJE:T’;

34




(\ER)

OO OO0
B00005# i
O WL

1252000

ot

oo kG BRI S E

A o

alf'—’,—%: 'QV'KT‘T %\’ = %%{4 t"‘i’T‘F
LT Ak 2 e

e o i R AR

40 |2 OO |Micg |111E1712P1|F Sweete 102 OOFEF Y ¥ = 5
AREDD A £ | 2 3,000~ ~ 2 | A R £ - A F 5
EROOP O # #1201 T0 | 5 5 g HH2IF £ -
Or-0005L% 10~ Fo kAot & 2 S FLd AT or
2R Ak e
Be w48 374 R R e
T AT 2R - 3R
Fowe R T PE o i A H
e
41 | OO |izg~a (111227 26p 2|88 #2253, |2 OOFE Y %= &3
2PFAL & 3 £ | 200~ %o gt oS o
50040 oo
OO000%.2.7 S T Y
2P Adek 2 e
hAriEATA R AH R @
R I L
Foa TR A E
iR -
7 =
Yo |BFAK (A | AER CIR I D A R R -

T
7\
Wy
e
e TER

<3
N
—

W

35




(\ER)

1 OO [700 |111&#1% 4| &£ &7 & ® |5 &g 30 6,900
2P B R | XERHTAL~ e &5 56,00
253 TVie & 3 0~
2 OO |*0O0 [110# 12 8| &£ &7 & % [F &Seieté 50 11,50
PERER | FdEimd |0 2 &52 06,0
B ExE7F |00~
me (=
ﬁ% T > ¥
#i1)
3 |eQO|~0O0 |110#12" 12| & &3 F % |5 Fewee 50 11,50
PERFR | FERD |0~ i #5256,0
B E i (00~
AL
4 e QO |~O0O [110# 12" 1T| £ &P & ¥ |F &ewete 502 11,50
PERER | FFERI |0~ B8 H52506,0
B EE7F |00~
HEEw
5 |zOO|~*0O0O [110#127 21| £ &+ & % | & &Fevr=e 502 11,50
PERER | HFERD |0~ e &5206,0
B E A7 (00~
e
6 |2OO | OO0 [110&#127 27| &£ £ & F |F Feer2 502 11,50
PAERER | FdEied |0~ 2 &5 5600
Bk A |0,
HEE
T 1eO0|~*0O0 |111&#1*1p |£&F & & |F &= 509 11,50
FREE b AEB D0~ BB H5256,0
B E a7 |00~
R AL

36




(\ER)

8 OO |~*0OQ [111#125p |£ &P & % |F &Feweze 502 11, 50
FREF s gD |0~ ~ B S5 56,0
L&D 005

E
9 [eO0|*O0 [111&178p |£ &+ & % |4 &2 50 11,50
AREP | Ed s 05 e S50 06,0
£ EED 005

?é%
10 |[200 | ~00 [111&# 12 10| &£ &7 & % | &Fevee22 50 11,50
PARBER | urimd [0~ e £52 26,0
iy

£ |00%

W
111200 *00 |11#1 7 14| £ &3 & % |4 Zee=d 502 11,50
#

B& L& 005
W g

12 |eOO | ~00 111 & 1% 14| & & L B 2| F Fewrze 26 5, 980

P3P ok B o~ e el el 30

B8 3 0~

CESEREE N FEL SR

i | S A g r=a

1 < 14 IPHONER: % » 4152 IPHONE 7~ & % F* 5200000000

0055SIM+ 13% -
2 r- A 5¢ EEEH DRI L O 5 s

FEBE AL BRAARELT 2T 5 0 (2
etk mZE£8.08892 5 > BARTY. 9% 0
£6.4630> 50 o (H1184% %1732 177TF )

3 F Fovkeet g 42 ¢ Ho 74z

1.4 %fJ.ﬁ;g]gspécvfif v 23¢ ¢

37



(\ER)

B L 66,1005 (8 HRE H24.102
o) o BT BET 41,950 5 o R B2
T ERARMZHI R
D £1.802 5 » B-1.322 o g B > 400, 48

23 TP ANN--" AF+am, &

2.4 Bl R eeré > 198
SRR ET3.902 L (F KR E 915,962
o) o SR AEE 5T 940 5 o MR Bl
EXE L LS TR R

Dix £2.6820 5% » B1.2220 o7 % 5> 421,46

Qi 525t & T4-" A7 A+ G/, ik

Zed &P A-NN-- P A+ a0, ik

(%1184% %1792 180F )

< i

[PHONE R #% - Z15.IPHONE XS ~ p 7 F*5.0000000

0005LSIM—+ 135& -

38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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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15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弘一








指定辯護人  沈聖瀚律師
被      告  蔡佾辰  








選任辯護人  李佳玟律師
被      告  許哲瑋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張家慶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184號、111年度偵字第3095號、111年度偵字第3700號、111年度偵字第5728號、111年度偵字第5863號、111年度偵字第6043號、111年度偵字第6697號、111年度偵字第6733號、111年度偵字第6734號、111年度偵字第6921號、111年度偵字第7596號、111年度偵字第7779號、111年度偵字第7780號、111年度偵字第7781號、111年度偵字第78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丁○○犯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21至23「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21至23「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壹月。
戊○○犯附表一編號1至20「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20「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貳月。
乙○○犯附表一編號24至41「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24至41「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陸月。
乙○○被訴如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均無罪。
    事  實
一、丁○○、戊○○(原名：蔡哲銓)、乙○○均明知愷他命、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及硝西泮(耐妥眠)分別為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所列管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販賣，且可預見現今社會流通之毒品咖啡包通常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成分，縱使所販賣之毒品咖啡包混合有二種以上毒品成分亦不違背本意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不確定故意及愷他命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丁○○、戊○○意圖營利，共同基於販賣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之犯意聯絡，分別於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各1次，均既遂。
　㈡戊○○意圖營利，基於販賣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之犯意，分別於附表一編號6、9至20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編號6、9至20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6、9至20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6、9至20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各1次，均既遂。
　㈢丁○○意圖營利，基於販賣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之犯意，分別於附表一編號21、22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編號21、22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21、22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21、22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各1次，均既遂；另於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時間、地點，欲以如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因為警查獲而未遂。 
　㈣乙○○意圖營利，基於販賣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之犯意，分別於附表一編號24至41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編號24至41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24至41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24至41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各1次，均既遂。
二、嗣於111年1月16日16時40分許，丁○○在嘉義市○區○○○街000號前，因行跡可疑為警盤查，經丁○○同意搜索，員警當場在丁○○之手提袋查獲並扣得欲交付予附表一編號23所示成年購毒者之毒品咖啡包42包(毛重142.05克)、愷他命5包(毛重9.33公克)，並當場扣得供販毒聯繫使用之IPHONE7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因而循線查悉上情。 
三、案經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於警詢所為關於被告乙○○犯罪事實之供述，對被告乙○○而言，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既經被告乙○○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爭執其等此部分證據能力，本院審酌上開證人其等警詢供述，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得為證據之例外情形，依前揭規定，應認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於警詢關於被告乙○○犯罪事實所為之供述，無證據能力。
二、其餘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不爭執其證據能力，同意列入本案證據等語（本院卷第171至175、281至286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應認前揭證據資料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復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所必要之重要關係事項，並經本院依法進行調查，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應認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一、被告丁○○部分：
　㈠訊據被告丁○○就上開事實欄一、(一)、(三)除就所販售之毒品咖啡包為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為被告否認有認識外，其餘部分，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嘉市警一偵字第1110700350號卷，下稱警0350卷，第1至21頁，111年度偵字第1184號卷，下稱偵1184卷，第9至24、199至210、217至219、313至315、355至361、373至376頁，111年度偵字第3095號卷，下稱偵3095卷，卷一第287至329頁，卷二第36至47、57至85頁，111年度聲羈字第9號卷，下稱聲羈9卷，第24至27頁，111年度偵聲字第26號卷，下稱偵聲26卷，第16至17頁，本院卷一第165至176、275至281、340至342頁，卷二第83頁），核與證人曾子恩、甲○○、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嘉市警一偵字第1110703323號卷，下稱警3323卷，第30至32頁，偵1184卷第69至72、89至92、95至97、119至132、225至229、411至412頁，嘉市警一偵字第1110702883號卷，下稱警2883卷，第8至11頁，111年度偵字第6043號卷，下稱偵6043卷，第19至20頁，偵字3095卷一第463至471、511至523頁），並有證人曾子恩微信暱稱「倫」(WeChat ID：ken000000)個人資訊翻拍照片、證人曾子恩與「輕井澤鍋物營」之微信對話紀錄、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車牌號碼000-0000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被告丁○○之扣案手機目前使用0000000000；曾經使用0000000000數位鑑識報告微信聊天紀錄、被告丁○○與戊○○之微信帳號暱稱及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丁○○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現場查扣毒品照片、證人黃昱凱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偵1184卷第75至79、103至105、109至111、234、317至328、405至408頁，偵3095卷一第43至46、109、118、543頁，嘉市警一偵字第1110701547號卷，下稱警1547卷，第52、55至57頁，警0350卷第23至28、45至50頁)，復有扣案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被告丁○○欲販賣之毒品咖啡包42包及愷他命5包、附表三編號1所示被告丁○○用以與暱稱「曾子恩」之人聯繫販毒事宜之行動電話1支扣案可佐；而前揭扣案之白色結晶5包經鑑定後，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成分，而毒品咖啡包42包(包括白底針筒圖案咖啡包23包及銀眼圖案咖啡包19包)，經自不同外包裝各取其中1包抽取鑑定後，檢出分別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以及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第四級毒品「硝西泮(耐妥眠)」(Nitrazepam)成分等節，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2月7日草療鑑字第1110100220號、111年2月10日草療鑑字第1110100221號鑑驗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2月9日刑鑑字第1110007199號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證（偵1184卷第173至180頁），足認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事實，堪可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
　㈡訊據被告雖辯稱對其販賣之毒品咖啡包為混有2種以上毒品，並無認識，主觀上並無故意云云，經查：
  ⒈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之立法意旨，乃在依目前毒品查緝實務，施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繁多、成分複雜，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致死率均高於施用單一種類，為加強遏止混合毒品之擴散，爰增訂該項規定，本項係屬分則之加重，為另一獨立之犯罪型態，如其混合二種以上毒品屬不同級別，應依最高級別毒品所定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如屬同一級別者，因無從比較高低級別，則依各該級別毒品所定之法定刑，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準此，本罪著重在規定行為人所販賣之毒品種類是否為混合型毒品（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31號判決同此意旨），以遏止此種販毒者通常不明究竟混雜何種毒品在內之新興種類毒品（如咖啡包）之販售流通。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管之毒品種類繁多，品項分級各不相同，若行為人已然知悉所持有之物品為毒品，關於毒品之種類無具體之認知，又無明確之意思排除特定種類之毒品，則主觀上對於所持有之毒品可能包含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管之任一種或數種毒品，即應當有所預見，預見後仍為意圖販賣而持有之行為，就實際上所持有之特定品項毒品，即具備意圖販賣而持有之不確定故意。
  ⒉查被告丁○○販賣之毒品咖啡包，經扣押之42包中，包含2種不同外包裝之咖啡包，各隨機抽取其中共1包毒品咖啡包送鑑定，分別於「白底針筒圖案」外包裝之咖啡包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銀眼圖案」外包裝之咖啡包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及第四級毒品硝西泮(耐妥眠)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2月9日刑鑑字第1110007199號鑑定書在卷可稽(偵1184卷第179至180頁)。足見被告丁○○所販賣之毒品咖啡包確實含有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成分及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第四級毒品成分。又被告供稱我知道販賣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是違法的，但我不知道那是混合的、我根本不知道內容物是什麼，也不知道是賣哪一種等語(本院卷二第151、158頁)，可見被告丁○○認知其所販賣之物品為毒品咖啡包，惟未究明其所販賣之毒品成分，顯然對其內含毒品種類為何之情節毫不在乎；而一般市售毒品咖啡包原料多非僅有單純一種毒品成分而多混雜不同種類之各種毒品或添加物，而被告丁○○販賣本案毒品咖啡包時，已年滿18歲，其自承學歷為高中肄業等語(本院卷二第160頁)，當無不知之理，是以，被告丁○○可預見所販賣之毒品咖啡包內有混合多種毒品成分之可能，被告丁○○基於此一認知，並未究明其販賣毒品咖啡包確切之毒品成分，對其內含毒品種類為何之情節毫不在乎，可認被告對此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結果，主觀上顯有所容認，應認被告丁○○具有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不確定故意，至為明確。是被告丁○○以前詞否認不知道毒品咖啡包內混合有二種以上毒品之成分等語，並不足取。 
二、被告戊○○部分：訊據被告戊○○就上開事實欄一、(一)、(二)部分，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警1547卷第5至10頁，警2886卷第1至5頁，嘉市警一偵字第1110704155號卷，下稱警4155卷，第1至3頁，偵3095卷一第35至37、49至76、173至174、255至263、291至331、339至345、579至590頁，卷二第3至9、35至48、57至85頁，111年度聲羈字第23號卷，下稱聲羈23卷第22至24頁，111年度偵聲字第46號卷，下稱偵聲46卷第24頁，本院卷一第275至281、340至342、387頁，卷二第83頁），核與證人曾子恩、丙○○、游智翔、李盡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警3323卷第30至32頁，偵1184卷第69至72、89至92、95至97、119至132、225至229、241至245頁，偵3095卷一第365至385、417至441、463至471、485至493、511至523、525至539、603至607頁，111年度偵字第3700號卷，下稱偵3700卷，第373至377、393至397頁），並有證人曾子恩微信暱稱「倫」(WeChat ID：ken000000)個人資訊翻拍照片、證人曾子恩與「輕井澤鍋物營」之微信對話紀錄、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車牌號碼000-0000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被告丁○○之扣案手機目前使用0000000000；曾經使用0000000000數位鑑識報告微信聊天紀錄、證人游智翔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證人游智翔之台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提款卡照片、游智翔向被告戊○○購買毒品咖啡包之交易地點照片、證人丙○○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證人李盡義與「輕井澤鍋物營」之微信對話紀錄、證人李盡義向被告戊○○購買毒品咖啡包之交易地點照片、被告丁○○與戊○○之微信帳號暱稱及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在卷可佐（偵1184卷第25至35、75至79、103至105、109至111、235、253至254、317至328、405至408頁，偵3095卷一第43至46、77至82、102至105、109、118、121、265至276、445至449、451至455、545、553至555、601頁，卷二第13至14、18頁，警1547卷第52、55至57頁，偵字3700卷第381至382、386頁），足認被告戊○○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
三、被告乙○○部分：訊據被告乙○○就上開事實欄一、(四)部分，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偵3700卷第9至26、127至138、191至200、231至235、245至265、485至492、521至524、531至539、560至575頁，聲羈字34卷第24至26頁，本院卷一第48至50、165至175、275至281、343頁，本院卷二第83頁），核與證人游智翔、王谷民、陳治鈞、江凱維、林芷瑄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偵1184卷第241至245頁，偵3095卷一第485至493、525至539、603至607頁，偵3700卷第273至284、330至345、373至377、393至397、405至410、431至447、453至460、469至480、562至574、579至587、625至633頁），並有證人游智翔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證人王谷民以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乙○○之微信aa000000000000oud.com之對話紀錄、被告乙○○之扣案手機0000000000數位鑑識報告微信聊天紀錄、證人陳治鈞以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乙○○之微信aa000000000000oud.com之對話紀錄、證人江維愷以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乙○○之微信aa000000000000oud.com之對話紀錄、被告乙○○手機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備忘錄、被告乙○○之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在卷可證（偵1184卷第252至253頁，偵3095卷一第551至553頁，卷二第12至13頁，偵3700卷第39至43、223至228、287至325、419至421、503至508、511至513、615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數位鑑識報告(案件編號：00000000)第42至49、78、89頁），足認被告乙○○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事實，堪可採信。
四、按販賣毒品之所謂販賣行為，係行為人基於營利之目的，而販入或賣出毒品而言。販賣毒品者，其主觀上須有營利之意圖，且客觀上有販賣之行為，即足構成，至於實際上是否已經獲利，則非所問（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65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販賣第三級毒品，本無一定價格，各次買賣之價格，當亦各有差異，隨供需雙方之資力、關係之深淺、需求之數量、貨源之充裕與否、販賣者對於資金之需求如何及殷切與否，以及政府查緝之態度，進而為各種不同之風險評估，而為機動性之調整，是其價格標準，自非一成不變，且販賣者從各種「價差」或「量差」或係「純度」謀取利潤方式，或有差異，然其所圖利益之非法販賣行為目的，則屬相同，並無二致。衡以近年來毒品之濫用，危害國民健康與社會安定日益嚴重，治安機關對於販賣或施用毒品之犯罪行為，無不嚴加查緝，各傳播媒體對於政府大力掃毒之決心亦再三報導，已使毒品不易取得且物稀價昂，苟被告於有償買賣第三級毒品之交易過程中無利可圖，實無甘冒被取締移送法辦判處重刑之危險而平白從事第三級毒品買賣之理。是其販入之價格必較其出售之價格為低，而有從中賺取買賣價差或量差牟利之意圖及事實，應屬合理認定。況被告丁○○、戊○○、乙○○分別坦承其販售本案毒品咖啡包及愷他命，分別可獲取愷他命1公克大約可獲利250元，咖啡包1包可獲利100元，如果有跟其他人一起賣，就是對半分；愷他命1公克大約可獲利300元，咖啡包1包可獲利230元，如果有跟其他人一起賣，就是對半分；愷他命1包大約可獲利200元，咖啡包1包可獲利200元等語（本院卷二第156頁），堪認被告丁○○、戊○○、乙○○本案前開販賣毒品之犯行，確有營利意圖無訛。
五、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3人之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
　㈠被告丁○○部分：
　⒈核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1至5、22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7、8、21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23所為，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6項、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罪。又被告丁○○販賣第三級毒品遂行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之行為，與販賣第三級毒品之行為間有法條競合之關係，不另論罪；至販賣前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超過5公克之低度行為，亦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⒉被告丁○○與被告戊○○間，就附表一編號1至5販賣第三級毒品、附表一編號7至8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⒊被告丁○○所為上揭6次販賣第三級毒品罪、3次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及1次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罪共計10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被告戊○○部分：
　⒈核被告戊○○就附表一編號1至6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7至20所為，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
　⒉被告戊○○與被告丁○○間，就附表一編號1至5販賣第三級毒品、附表一編號7至8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⒊被告戊○○所為上揭6次販賣第三級毒品、14次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共計20次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被告乙○○部分：
　⒈核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24至40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41所為，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罪。
　⒉被告乙○○所為上揭17次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及1次販賣第三級毒品共計18次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二、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7、8、21、23所為，被告戊○○就附表一編號7至20所為，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24至40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應依同條例第9條第3項之規定，各加重其刑。
　㈡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23部分，已著手於販賣第三級毒品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行為之實行，惟為警查獲而未生交易成功之既遂結果，應屬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㈢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核其立法目的，在利用減刑之寬典，鼓勵犯該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者，自白犯罪，衷心悔改，獲得重生。有鑑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所規定犯罪之處罰內容均非輕微，願意勇於面對而不推諉卸責者，當深具決心與勇氣，外界對類此有心懺悔遷善者，當給予高度鼓勵。是以法院援引適用該條項之規定時，應採取較為寬鬆之標準，方能貫徹並發揮增訂該條項之良法美意，同時並可節省司法調查之勞費。故就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其本質上亦為販賣毒品罪，自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54號判決亦同此旨）。被告3人於偵訊與審判中均就本案犯行均自白不諱，業如上述，揆諸前揭規定，均依法應減輕其刑。
　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⒈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稱「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被告具體供出毒品來源之有關資料，諸如正犯或共犯之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查獲」者而言，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有發動調查或偵查可能性，且觀該條項之立法意旨，係基於有效破獲上游之製造毒品組織，推展斷絕供給之緝毒工作，對願意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並規定得減免其刑，係採行寬厚之刑事政策，自應擴大其適用範圍。既曰「查獲」，係指依其自白，查得具體證明之來源而言，本條項規範目的係以鼓勵犯人供出毒品來源，足認其對於防止毒品危害發生或擴大尚有貢獻，而明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典。如認必須偵查機關發動偵查，或起訴後為有罪判決確定，始謂「查獲」，雖亦符文義解釋，且界定較為明確，惟難免失之嚴苛，且是否開始偵查、偵查及判決結果如何，尚賴執行刑事訴訟程序公務員之各項作為而定。所謂「查獲」因繫於不確定之各項因素，且認定時程延後，對於自白誠實之被告，反而陷入訴訟無法迅速正確終結的不利益結果，不僅過度限縮本條項規定之適用，更妨礙犯人自白供出來源之動機；其中所謂「因而查獲」之「查獲」係屬偵查機關之權限，而查獲之「屬實」與否，則為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應由法院做最後審查並決定其真實性。換言之，「查獲」與「屬實」應分別由偵查機關及事實審法院分工合作，即對於被告揭發或提供毒品來源之重要線索，應交由相對應之偵查機關負責調查核實，而法院原則上不問該被舉發案件進行程度如何，應根據偵查機關已蒐集之證據綜合判斷有無「因而查獲」之事實，不以偵查結論作為查獲屬實與否之絕對依據；又所謂「供出毒品來源」，當係指犯該條例所定上述各罪之人，供出其所犯上述各罪該次犯行之毒品來源而言；亦即須所供出之毒品來源，與其被訴並定罪之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相當或直接關聯者，即得適用該規定減免其刑，且不以該來源者被偵查、起訴為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24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68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3人均供稱毒品上游為「冬瓜」陳立偉，而被告丁○○、戊○○另供出其毒品來源為被告乙○○，並相互指認對方為共犯，並因被告丁○○、戊○○之相互指認及被告3人分別指認並積極提供其等向陳立偉、被告乙○○購買毒品之次數、時間、地點及毒品數量等資訊，致警方積極對另案被告陳立偉，本案被告乙○○、丁○○、戊○○發動偵查作為，嗣後因被告3人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陳立偉，且將其移送至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偵辦，被告乙○○、丁○○、戊○○則經本案檢察官起訴等情，有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函附陳立偉刑事案件報告書、本案起訴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1至34、391至395頁)，足見本件確因被告3人供出毒品來源，因而使員警查獲上游陳立偉、被告乙○○、丁○○、戊○○，依上開判決旨趣，即應認此情形已符合條文中關於「查獲」的要件。
　　⒉又依據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函附陳立偉刑事案件報告書、本案起訴書所載，陳立偉係於111年1月3日8時至111年1月12日18時間販賣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予被告3人，被告乙○○則係於111年1月初販賣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予被告丁○○、於110年12月8日至000年0月00日間販賣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予被告戊○○，被告丁○○、戊○○則於111年1月13日至同年月00日間共同販賣，是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22至23，被告戊○○就附表一編號1至20，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28至38、40至41犯行之犯罪時間，均晚於各被告所指其上游毒品來源陳立偉或被告乙○○分別販賣毒品予被告3人之時間，陳立偉、被告乙○○之被訴販毒部分自與被告3人之供出毒品來源有直接關聯，該部分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至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21、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24至27、39犯行之犯罪時間，早於上開被告乙○○或陳立偉販毒予被告丁○○、乙○○之時間，難認二者間有直接關聯，偵查機關並未因被告丁○○、乙○○之供述而查獲該部分之毒品來源，自無同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
　㈤被告3人分別就如上所述犯販賣第三級毒品及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等罪，有各如前述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成分之加重、未遂犯(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23)減輕、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減輕，與部分因其供述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減輕等事由，爰依刑法第70條、第71條第1項、第2項規定，先加重，而後先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等規定遞減其刑，再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
　㈥被告丁○○、戊○○之辯護人雖另為被告丁○○、戊○○辯護以：請考量被告坦承犯行，無前案紀錄，供出毒品來源，犯後態度良好，現已有正常工作，對於所作相當懊悔，本件咖啡包之淨重及純度均不高等情，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再減輕其刑等語。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同此意旨）。本院審酌被告丁○○、戊○○販售毒品次數均非少，對國民健康及社會治安危害甚鉅，倘遽予憫恕，除對其個人難收改過遷善之效，無法達到刑罰特別預防之目的外，亦易使其他販毒者心生投機、甘冒風險繼續販毒，無法達到刑罰一般預防之目的，而被告丁○○、戊○○販毒規模雖非如大盤、中盤毒梟，但欲靠販賣毒品賺取金錢，無異助長毒品流通之危險，且其並非無謀生能力之人，卻選擇以此方式牟取不義之財，綜合全案犯罪情節，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顯可憫恕之情狀，況其所為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販賣第三級毒品等犯行，經依前揭說明加重再減輕其刑(即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犯行)、減輕其刑(即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後，已較原先之法定最低度刑大幅降低，並無情輕法重而有違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之情形，故無援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必要，其等辯護意旨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礙難准許。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毒品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至深且鉅，嚴重影響社會治安，被告3人均明知毒品對人體健康戕害甚鉅，無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且被告3人均正值青年，前途無可限量且心智健全，卻不思遵循法度、遠離毒品，因一時貪圖近利而販賣毒品獲利，其所為無異助長施用毒品之歪風，對社會秩序實有不利影響，當應懲儆；並考量被告3人之前科素行尚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且其等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並均告知檢警其等毒品上手等相關資訊，可見其等悔改自新、戮力改過之意，暨斟酌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3人分別就本案犯罪行為之販賣人數、販賣次數、數量、時間等犯罪情節等，暨被告3人分別於本院審理中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工作及經濟狀況(本院卷二第160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分別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以資懲儆。
肆、沒收
一、扣案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5包、附表三編號3所示毒品咖啡包42包，經送鑑定之結果，分別檢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及第四級毒品硝西泮(耐妥眠)等成分，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2月7日草寮鑑字第1110100220號鑑驗書、111年2月10日草寮鑑字第1110100221號鑑驗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2月9日刑鑑字第1110007199號鑑定書在卷可佐（偵1184卷第173至180頁），核均屬違禁物，為本案被告丁○○販賣予曾子恩後所剩餘之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此經被告丁○○供述明確，依刑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被告丁○○與否，均應宣告沒收。又分別盛裝前開第三級毒品之包裝袋5個、42個，因依該等扣案物之狀態及現今所採行之鑑驗方法，仍會殘留微量毒品，難以與所附著之外包裝袋析離，故應將之一體視為毒品併予沒收。至於毒品鑑驗時所耗損之部分，因已用罄不存在，自不得再宣告沒收。
二、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及編號4所示手機(均含SIM卡)共2支，分別為被告丁○○、乙○○所有，其中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手機係被告丁○○用以聯繫本案販賣毒品事宜所用之手機，而編號4之手機則係被告乙○○用以聯繫本案販賣毒品事宜所用之手機，業經被告丁○○、乙○○分別供述明確（本院卷二第140、157頁），核均係供被告丁○○、乙○○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是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之規定在其所犯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三、犯罪所得：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按毒品犯罪所得收益之沒收、追徵或以財產抵償之目的，乃在於從經濟面切斷毒品犯罪不法收益之循環，剝奪毒品犯罪之利益，以消除其主要誘因與根源，具有濃厚的財產刑色彩，從立法目的而言，並無扣除其購買毒品所支出之成本或其他費用之必要。且取得毒品所支付之費用亦不具法律保護之價值，藉由毒品犯罪所得之利益則屬違反公序良俗行為之所得，於刑事政策上尚非不得全部予以剝奪，自無計算扣除犯罪所得之成本或其他支出費用，而單就所謂純利益為沒收之理由（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16號判決意旨可參）。
　㈡查被告3人各次犯行販賣毒品所得之對價，毋庸扣除其購買毒品所支出之成本之必要，均屬犯罪所得，另依據被告丁○○、戊○○均供稱如果有跟其他人一起賣，就是對半分等語（本院卷二第156頁），是被告3人之犯罪所得均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各次犯行下，依其得所分配之犯罪所得，分別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追徵其價額。
乙、無罪部分(即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乙○○於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時間、地點，以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價格，販賣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購毒者，因認被告乙○○另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按關於毒品施用者所稱向某人購買毒品之供述，必須補強證據佐證，係指毒品購買者之供述縱使並無瑕疵，仍須補強證據佐證而言，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該所謂補強證據，必須與施用毒品者關於相關毒品交易之供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連性，且足使一般人對於施用毒品者之供述無合理之懷疑存在，而得確信其為真實，始足當之。再按販賣毒品案件，購毒者所稱向某人買受毒品之指證，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良以購毒者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法律規定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其有為邀輕典而為不實之陳述之可能，是購毒者供述之憑信性本不及於一般人，則其所證向某人購買毒品之供述，必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購毒者之指證外，其他足以證明其關於毒品交易供述真實性之別一證據而言，必須與毒品交易之供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聯性，足使一般人對其供述無合理之懷疑存在，而得確信其為真實者，始足當之，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99號判決意旨可參。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乙○○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乙○○於警詢、偵查時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於警詢及偵查時之證述、同案被告戊○○自白向被告乙○○販入毒品時間表等證據，資為論述之依據。
四、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刑事訴訟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著有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本案被告乙○○就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既經本院認定不能證明犯罪（理由詳後述），則依上開說明，本案判決所援引之言詞及書面陳述之證據，均無須再就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予以論述說明，合先敘明。
五、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於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時間、地點，販賣愷他命、毒品咖啡包予同案被告丁○○、戊○○之犯行，辯稱：同案被告丁○○、戊○○另有其他毒品來源，他們不是向我買的云云，經查：
　㈠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固於偵查中證稱：扣案毒品我跟一名綽號「企鵝」買的，對方叫做乙○○，我們都是以FACETIME聯繫的，沒有聯絡電話等語（警0350卷第17至18頁，偵1184卷第14至15、20至22、205、208至209、315、357至359頁、聲羈9卷第25、27頁，聲羈23卷第22頁，偵3095卷一第256、293、345頁，卷二第46至47頁），惟本案除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前揭單方面之指述外，並無其他積極之補強證據足以補強證人上開證述之內容。
　㈡依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針對被告丁○○及被告乙○○之扣案手機進行數位鑑識報告，均無被告丁○○與被告乙○○間就毒品交易之對話或訊息，此有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數位鑑識報告案件編號00000000、00000000在卷可稽，是被告乙○○是否果有如同案被告丁○○、戊○○所述，以FACETIME方式與被告乙○○間連繫交易毒品事宜，並非無疑。
　㈢再依據被告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1年1月那次是由陳立偉拿給乙○○，乙○○再拿給我，陳立偉是源頭，乙○○負責拿貨給我們下面的人，下面的人也就是我、蔡哲銓（即戊○○）和乙○○，111年1月那次會由乙○○拿給我，是因為陳立偉那時候好像在忙，那次之前我還沒開始做，我只有跟在跟在乙○○旁邊學習，後來1月這一次是換我自己去賣，所以才會跟他拿貨，我們貨的來源都是陳立偉等語(本院卷二第95至96頁)，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之前會跟警察和檢察官說我有跟被告乙○○買過毒品，是因為我們會交接，時間到了我把我身上有的給他，我回去休息，我那時候就覺得交接可能就列在我跟他買或是我賣他的部分，我跟乙○○有時候會輪流去找陳立偉，會跟陳立偉拿毒品還有回陳立偉錢，有時候可能乙○○有事他就會休息，換我有事就我休息，我們雖然上下班是固定的，但有時候還是會因為對方有事就會讓對方多上幾天，或是我在外面多跑幾天，我們的規定是每天都要這樣，但常常還是會因為我們個人的因素沒辦法做成這樣，我下班了就把錢或是剩下的毒品交給乙○○，陳立偉是我們的老闆，乙○○、我和丁○○是下面負責出去賣毒品的人，我們是有上下班制的，我不會跟乙○○買毒品，他也不會跟我買毒品，基本上我們就交接而已，就是我把毒品跟我自己賣出去的佣金扣除之後，再交給乙○○等語(本院卷二第99、101、103頁)，復審酌被告戊○○於警詢時自白並書立其向乙○○販入毒品時間表，其上記載之方式為某月某日「賣」、某月某日「休」(偵3095卷一第597頁)，確係如同排班表之記載方式，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上開證述尚符，是被告乙○○辯稱同案被告丁○○、戊○○另有其他毒品來源，均非向其購買等語，尚非無據。
六、綜上，就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雖有證人丁○○、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單方面指證，然並無積極之補強證據足認被告乙○○就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所為，符合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罪嫌，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或所指出之證明方法，亦不足為被告乙○○有罪之積極證明，或說服本院形成此部分有罪之心證等節，業據本院論述如前，從而，本件檢察官認被告乙○○涉嫌附表二編號1至12之犯行所憑之證據，尚未到達無合理懷疑之高度有罪蓋然性，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作對被告乙○○有利之認定。揆諸前揭說明，被告乙○○此部分之犯罪應屬不能證明，應諭知無罪之判決，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徐鈺婷、陳則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正雄
                                      法  官  陳威憲
                                      法  官　洪舒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1　　日
                                      書記官  李玫娜
(得上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萬元以下罰金。
前5項之未遂犯罰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
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或犯前3條之罪者，依各該條項規定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販賣毒品或犯前3條之罪者，亦同。
犯前5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
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附表一：
		編號

		販毒者

		購毒者

		交易時間及交易地點

		交易毒品種類、數量及價格(新臺幣：元)

		主文



		1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3日18時55分許於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69巷58弄口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3日23時30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0號旁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4日13時許於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69巷58弄口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4日23時30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0號前自助洗衣店旁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5日13時43分許於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69巷58弄口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戊○○

		曾子恩

		111年1月20日19時4分許於嘉義市○區○○路000號儷的髮型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戊○○
丁○○

		微信暱稱「一百八」之男子

		111年1月14日6時2分後約30分鐘於珍愛精品汽車旅館(雲林縣○○鎮○○00號)

		毒品咖啡包3包1,8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戊○○
丁○○

		微信暱稱「文杰(派桌傳媒)」之男子

		111年1月14日20時5分後約10分鐘於嘉義市歌神KTV(嘉義市○區○○路000號)

		毒品咖啡包2包1,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戊○○

		游智翔

		110年12月30日1時36分後某時於嘉義市○區○○街000巷0號

		毒品咖啡包2包1,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

		戊○○

		丙○○

		110年12月22日18時35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號旁

		毒品咖啡包4包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中旬21、22時許於嘉義市西區北港路阿羅哈客運旁巷子內

		毒品咖啡包4包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20日21、22時許於嘉義市西區北港路阿羅哈客運旁巷子內

		毒品咖啡包4包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3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22日21時許於嘉義市西區北港路阿羅哈客運旁巷子內

		毒品咖啡包4包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4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23日18時許於82號快速道路下方「368檳榔攤」

		毒品咖啡包3包1,5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5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23日21、22時許於嘉義市西區北港路阿羅哈客運旁巷子內

		毒品咖啡包4包1,6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6

		戊○○

		微信暱稱「鼬少」之男子

		111年1月1日14時58分後約20分鐘於嘉義縣民雄鄉文化路華興橋下

		毒品咖啡包3包1,2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貳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7

		戊○○

		微信暱稱「鼬少」之男子

		111年1月3日13時47分後約30分鐘於嘉義市秋田汽車旅館109號房

		毒品咖啡包2包8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8

		戊○○

		微信暱稱「鼬少」之男子

		111年1月4日2時58分後約20分鐘於嘉義市秋田汽車旅館109號房

		毒品咖啡包2包8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9

		戊○○

		微信暱稱「鼬少」之男子

		111年1月9日12時11分後約10分鐘於嘉義市秋田汽車旅館103號房

		毒品咖啡包2包8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0

		戊○○

		微信暱稱「耀昇」之男子

		111年1月11日18時18分後約10分鐘於嘉義市文化路福源肉粽旁之統一超商

		毒品咖啡包2包8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1

		丁○○

		丙○○

		110年12月11日1時18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號旁

		毒品咖啡包2包1,000元

		丁○○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2

		丁○○

		甲○○

		111年1月16日2時許於嘉義市○區○○○街000號206房租屋處

		愷他命1公克1,000元

		丁○○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3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6日16時40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0號前

		毒品咖啡包42包、愷他命5包

		丁○○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物均沒收。



		24

		乙○○

		游智翔

		110年12月25日23時47分後某時於嘉義市○區○○街000巷0號

		毒品咖啡包2包1,5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5

		乙○○

		王谷民

		110年12月3日0時30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10包3,5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6

		乙○○

		王谷民

		110年12月7日14時49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17包2,55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伍佰伍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7

		乙○○

		王谷民

		110年12月22日12時27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2包3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8

		乙○○

		王谷民

		111年1月7日22時19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4包6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9

		乙○○

		王谷民

		111年2月16日1時22分45秒後約30分鐘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3包45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伍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0

		乙○○

		王谷民

		111年2月28日13時03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後門窗戶)

		毒品咖啡包5包1,5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1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2日20時57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廚房窗戶)

		毒品咖啡包4包1,4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2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3日23時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廁所窗戶)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3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9日20時34分許於嘉義市東區保成街與保仁三街38巷口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4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10日23時30分許於嘉義市東區保成街與保仁三街38巷口(放在塑膠桶內)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5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13日23時57分許於嘉義市東區保成街與保仁三街38巷口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6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14日19時27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後門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7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16日1時16分許於嘉義市東區保成街與保仁三街38巷口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8

		乙○○

		微信暱稱「毅」之男子

		111年2月17日19時45分許於嘉義市○○○路○○○○○0○○○路000號)

		毒品咖啡包6包2,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9

		乙○○

		陳治鈞

		110年12月24日23時許於嘉義縣○○市○○路00○0號菸酒公賣局前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愷他命1公克2,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0

		乙○○

		陳治鈞

		111年1月12日14時55分許於嘉義縣○○市○○路000號旁

		毒品咖啡包10包3,500元、愷他命1公克1,7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貳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1

		乙○○

		江凱維

		111年2月26日22時41分許於嘉義縣○○鎮○○○000號之7

		愷他命2公克3,2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貳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二：
		編號

		販毒者

		購毒者

		交易時間

		交易地點

		交易毒品種類、數量及價格(新臺幣：元)



		1

		乙○○

		丁○○

		111年1月初某日傍晚某時

		嘉義市西區友愛路歌神KTV停車場

		毒品咖啡包30包6,9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2

		乙○○

		戊○○

		110年12月8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二者地理位置甚近)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3

		乙○○

		戊○○

		110年12月12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4

		乙○○

		戊○○

		110年12月17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5

		乙○○

		戊○○

		110年12月21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6

		乙○○

		戊○○

		110年12月27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7

		乙○○

		戊○○

		111年1月1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8

		乙○○

		戊○○

		111年1月5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9

		乙○○

		戊○○

		111年1月8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10

		乙○○

		戊○○

		111年1月10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11

		乙○○

		戊○○

		111年1月14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12

		乙○○

		戊○○

		111年1月14日3時許

		嘉義火車站後站湯姆熊停車場

		毒品咖啡包26包5,980元、愷他命1公克1,300元









附表三：本案扣案物品一覽表
		編號

		品項名稱

		數量

		備註



		1

		手機

		1支

		IPHONE廠牌，型號IPHONE 7、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2

		愷他命

		5包

		經送鑑驗，5包檢品外觀均為晶體，均含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成分，驗餘總淨重7.2767公克，愷他命檢驗前淨重8.0889公克，純度79.9%，純質淨重6.4630公克。(偵1184卷第173至177頁)



		3

		毒品咖啡包

		42包

		其中包括
⒈白底針筒圖案咖啡包，23包：
　驗前總毛重66.10公克(包裝總重約24.15公克），驗前總淨重約41.95公克。隨機抽取1包鑑定：經檢視內含紫色粉末。
①淨重1.80公克，取1.32公克鑑定用罄，餘0.48公克。
②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微量第三級毒品「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
⒉銀眼圖案咖啡包，19包：
　驗前總毛重73.90公克(包裝總重約15.96公克），驗前總淨重約57.94公克。隨機抽取1包鑑定：經檢視內含橘色粉末。
①淨重2.68公克，取1.22公克鑑定用罄，餘1.46公克。
②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微量第三級毒品「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微量第四級毒品「硝西泮(耐妥眠) 」等成分。
(偵1184卷第179至180頁)



		4

		手機

		1支

		IPHONE廠牌，型號IPHONE XS、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15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弘一









指定辯護人  沈聖瀚律師

被      告  蔡佾辰  









選任辯護人  李佳玟律師

被      告  許哲瑋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張家慶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1年度偵字第1184號、111年度偵字第3095號、111年度偵字第370

0號、111年度偵字第5728號、111年度偵字第5863號、111年度偵

字第6043號、111年度偵字第6697號、111年度偵字第6733號、11

1年度偵字第6734號、111年度偵字第6921號、111年度偵字第759

6號、111年度偵字第7779號、111年度偵字第7780號、111年度偵

字第7781號、111年度偵字第78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丁○○犯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21至23「主文」欄所示之罪，各

處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21至23「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

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壹月。

戊○○犯附表一編號1至20「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

至20「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

刑伍年貳月。

乙○○犯附表一編號24至41「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

24至41「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

徒刑陸年陸月。

乙○○被訴如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均無罪。

    事  實

一、丁○○、戊○○(原名：蔡哲銓)、乙○○均明知愷他命、4-甲基甲

    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及硝西泮(耐妥眠)分別

    為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所列管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依法不得

    持有、販賣，且可預見現今社會流通之毒品咖啡包通常混合

    二種以上之毒品成分，縱使所販賣之毒品咖啡包混合有二種

    以上毒品成分亦不違背本意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

    上毒品之不確定故意及愷他命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丁○○、戊○○意圖營利，共同基於販賣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以

    牟利之犯意聯絡，分別於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所示之時間

    、地點，以如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所示之價格、數量，販

    賣如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1

    至5、7至8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各1次，均既遂。

　㈡戊○○意圖營利，基於販賣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之犯意

    ，分別於附表一編號6、9至20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

    一編號6、9至20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6、9

    至20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6、9至20所示之成年購毒

    者各1次，均既遂。

　㈢丁○○意圖營利，基於販賣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之犯意

    ，分別於附表一編號21、22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

    編號21、22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21、22所

    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21、22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各1次

    ，均既遂；另於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時間、地點，欲以如附

    表一編號23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

    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因為警查獲而

    未遂。 

　㈣乙○○意圖營利，基於販賣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之犯意

    ，分別於附表一編號24至41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

    編號24至41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24至41所

    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24至41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各1次

    ，均既遂。

二、嗣於111年1月16日16時40分許，丁○○在嘉義市○區○○○街000

    號前，因行跡可疑為警盤查，經丁○○同意搜索，員警當場在

    丁○○之手提袋查獲並扣得欲交付予附表一編號23所示成年購

    毒者之毒品咖啡包42包(毛重142.05克)、愷他命5包(毛重9.

    33公克)，並當場扣得供販毒聯繫使用之IPHONE7行動電話1

    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因而循線查悉上情。 

三、案經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於警詢所為關於被告乙○○犯罪

    事實之供述，對被告乙○○而言，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陳述，既經被告乙○○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爭執其等此

    部分證據能力，本院審酌上開證人其等警詢供述，並無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得為證據之例外情形，依前

    揭規定，應認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於警詢關於被告乙

    ○○犯罪事實所為之供述，無證據能力。

二、其餘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

    陳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不爭執

    其證據能力，同意列入本案證據等語（本院卷第171至175、

    281至286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

    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

    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應認前揭證

    據資料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

    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復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所必要之重

    要關係事項，並經本院依法進行調查，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

    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應認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一、被告丁○○部分：

　㈠訊據被告丁○○就上開事實欄一、(一)、(三)除就所販售之毒

    品咖啡包為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為被告否認有認識外，其餘部

    分，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嘉

    市警一偵字第1110700350號卷，下稱警0350卷，第1至21頁

    ，111年度偵字第1184號卷，下稱偵1184卷，第9至24、199

    至210、217至219、313至315、355至361、373至376頁，111

    年度偵字第3095號卷，下稱偵3095卷，卷一第287至329頁，

    卷二第36至47、57至85頁，111年度聲羈字第9號卷，下稱聲

    羈9卷，第24至27頁，111年度偵聲字第26號卷，下稱偵聲26

    卷，第16至17頁，本院卷一第165至176、275至281、340至3

    42頁，卷二第83頁），核與證人曾子恩、甲○○、丙○○於警詢

    及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嘉市警一偵字第1110703323號卷

    ，下稱警3323卷，第30至32頁，偵1184卷第69至72、89至92

    、95至97、119至132、225至229、411至412頁，嘉市警一偵

    字第1110702883號卷，下稱警2883卷，第8至11頁，111年度

    偵字第6043號卷，下稱偵6043卷，第19至20頁，偵字3095卷

    一第463至471、511至523頁），並有證人曾子恩微信暱稱「

    倫」(WeChat ID：ken000000)個人資訊翻拍照片、證人曾子

    恩與「輕井澤鍋物營」之微信對話紀錄、監視器錄影畫面翻

    拍照片；車牌號碼000-0000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被告丁○○之扣案手機目前使用0000000000；曾經使用000000

    0000數位鑑識報告微信聊天紀錄、被告丁○○與戊○○之微信帳

    號暱稱及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丁○○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

    表、扣押物品收據、現場查扣毒品照片、證人黃昱凱之微信

    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偵1184卷第75至79、103至105、109至1

    11、234、317至328、405至408頁，偵3095卷一第43至46、1

    09、118、543頁，嘉市警一偵字第1110701547號卷，下稱警

    1547卷，第52、55至57頁，警0350卷第23至28、45至50頁)

    ，復有扣案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被告丁○○欲販賣之毒品咖

    啡包42包及愷他命5包、附表三編號1所示被告丁○○用以與暱

    稱「曾子恩」之人聯繫販毒事宜之行動電話1支扣案可佐；

    而前揭扣案之白色結晶5包經鑑定後，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

    品愷他命成分，而毒品咖啡包42包(包括白底針筒圖案咖啡

    包23包及銀眼圖案咖啡包19包)，經自不同外包裝各取其中1

    包抽取鑑定後，檢出分別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

    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甲

    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

    ，以及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

    hcathinone、Mephedrone、4-MMC)、「甲基-N,N-二甲基卡

    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第四級毒品「硝

    西泮(耐妥眠)」(Nitrazepam)成分等節，有衛生福利部草屯

    療養院111年2月7日草療鑑字第1110100220號、111年2月10

    日草療鑑字第1110100221號鑑驗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111年2月9日刑鑑字第1110007199號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證

    （偵1184卷第173至180頁），足認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

    實相符，此部分事實，堪可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

　㈡訊據被告雖辯稱對其販賣之毒品咖啡包為混有2種以上毒品，

    並無認識，主觀上並無故意云云，經查：

  ⒈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之立法意旨，乃在依目前毒

    品查緝實務，施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繁多、成分複雜，施

    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致死率均高於施用單一種類，為加強

    遏止混合毒品之擴散，爰增訂該項規定，本項係屬分則之加

    重，為另一獨立之犯罪型態，如其混合二種以上毒品屬不同

    級別，應依最高級別毒品所定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如屬同一級別者，因無從比較高低級別，則依各該級

    別毒品所定之法定刑，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準此，本罪著

    重在規定行為人所販賣之毒品種類是否為混合型毒品（最高

    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31號判決同此意旨），以遏止此種

    販毒者通常不明究竟混雜何種毒品在內之新興種類毒品（如

    咖啡包）之販售流通。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管之毒品種

    類繁多，品項分級各不相同，若行為人已然知悉所持有之物

    品為毒品，關於毒品之種類無具體之認知，又無明確之意思

    排除特定種類之毒品，則主觀上對於所持有之毒品可能包含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管之任一種或數種毒品，即應當有所

    預見，預見後仍為意圖販賣而持有之行為，就實際上所持有

    之特定品項毒品，即具備意圖販賣而持有之不確定故意。

  ⒉查被告丁○○販賣之毒品咖啡包，經扣押之42包中，包含2種不

    同外包裝之咖啡包，各隨機抽取其中共1包毒品咖啡包送鑑

    定，分別於「白底針筒圖案」外包裝之咖啡包檢出含有第三

    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

    「銀眼圖案」外包裝之咖啡包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

    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及第四級毒品硝西泮(

    耐妥眠)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2月9日刑鑑

    字第1110007199號鑑定書在卷可稽(偵1184卷第179至180頁)

    。足見被告丁○○所販賣之毒品咖啡包確實含有二種以上第三

    級毒品成分及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第四級毒品成分。又被

    告供稱我知道販賣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是違法的，但我不知

    道那是混合的、我根本不知道內容物是什麼，也不知道是賣

    哪一種等語(本院卷二第151、158頁)，可見被告丁○○認知其

    所販賣之物品為毒品咖啡包，惟未究明其所販賣之毒品成分

    ，顯然對其內含毒品種類為何之情節毫不在乎；而一般市售

    毒品咖啡包原料多非僅有單純一種毒品成分而多混雜不同種

    類之各種毒品或添加物，而被告丁○○販賣本案毒品咖啡包時

    ，已年滿18歲，其自承學歷為高中肄業等語(本院卷二第160

    頁)，當無不知之理，是以，被告丁○○可預見所販賣之毒品

    咖啡包內有混合多種毒品成分之可能，被告丁○○基於此一認

    知，並未究明其販賣毒品咖啡包確切之毒品成分，對其內含

    毒品種類為何之情節毫不在乎，可認被告對此販賣混合二種

    以上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結果，主觀上顯有所容認，應認

    被告丁○○具有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不確定

    故意，至為明確。是被告丁○○以前詞否認不知道毒品咖啡包

    內混合有二種以上毒品之成分等語，並不足取。 

二、被告戊○○部分：訊據被告戊○○就上開事實欄一、(一)、(二)

    部分，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

    警1547卷第5至10頁，警2886卷第1至5頁，嘉市警一偵字第1

    110704155號卷，下稱警4155卷，第1至3頁，偵3095卷一第3

    5至37、49至76、173至174、255至263、291至331、339至34

    5、579至590頁，卷二第3至9、35至48、57至85頁，111年度

    聲羈字第23號卷，下稱聲羈23卷第22至24頁，111年度偵聲

    字第46號卷，下稱偵聲46卷第24頁，本院卷一第275至281、

    340至342、387頁，卷二第83頁），核與證人曾子恩、丙○○

    、游智翔、李盡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警3323

    卷第30至32頁，偵1184卷第69至72、89至92、95至97、119

    至132、225至229、241至245頁，偵3095卷一第365至385、4

    17至441、463至471、485至493、511至523、525至539、603

    至607頁，111年度偵字第3700號卷，下稱偵3700卷，第373

    至377、393至397頁），並有證人曾子恩微信暱稱「倫」(We

    Chat ID：ken000000)個人資訊翻拍照片、證人曾子恩與「

    輕井澤鍋物營」之微信對話紀錄、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車牌號碼000-0000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被告丁

    ○○之扣案手機目前使用0000000000；曾經使用0000000000數

    位鑑識報告微信聊天紀錄、證人游智翔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

    照片、證人游智翔之台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提款卡照片

    、游智翔向被告戊○○購買毒品咖啡包之交易地點照片、證人

    丙○○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證人李盡義與「輕井澤鍋物

    營」之微信對話紀錄、證人李盡義向被告戊○○購買毒品咖啡

    包之交易地點照片、被告丁○○與戊○○之微信帳號暱稱及對話

    紀錄翻拍照片在卷可佐（偵1184卷第25至35、75至79、103

    至105、109至111、235、253至254、317至328、405至408頁

    ，偵3095卷一第43至46、77至82、102至105、109、118、12

    1、265至276、445至449、451至455、545、553至555、601

    頁，卷二第13至14、18頁，警1547卷第52、55至57頁，偵字

    3700卷第381至382、386頁），足認被告戊○○前開任意性自

    白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

三、被告乙○○部分：訊據被告乙○○就上開事實欄一、(四)部分，

    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偵3700

    卷第9至26、127至138、191至200、231至235、245至265、4

    85至492、521至524、531至539、560至575頁，聲羈字34卷

    第24至26頁，本院卷一第48至50、165至175、275至281、34

    3頁，本院卷二第83頁），核與證人游智翔、王谷民、陳治

    鈞、江凱維、林芷瑄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偵11

    84卷第241至245頁，偵3095卷一第485至493、525至539、60

    3至607頁，偵3700卷第273至284、330至345、373至377、39

    3至397、405至410、431至447、453至460、469至480、562

    至574、579至587、625至633頁），並有證人游智翔之對話

    紀錄翻拍照片、證人王谷民以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乙○○之

    微信aa000000000000oud.com之對話紀錄、被告乙○○之扣案

    手機0000000000數位鑑識報告微信聊天紀錄、證人陳治鈞以

    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乙○○之微信aa000000000000oud.com

    之對話紀錄、證人江維愷以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乙○○之微

    信aa000000000000oud.com之對話紀錄、被告乙○○手機對話

    紀錄翻拍照片、備忘錄、被告乙○○之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

    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在卷可證（

    偵1184卷第252至253頁，偵3095卷一第551至553頁，卷二第

    12至13頁，偵3700卷第39至43、223至228、287至325、419

    至421、503至508、511至513、615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

    一分局數位鑑識報告(案件編號：00000000)第42至49、78、

    89頁），足認被告乙○○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此部分

    事實，堪可採信。

四、按販賣毒品之所謂販賣行為，係行為人基於營利之目的，而

    販入或賣出毒品而言。販賣毒品者，其主觀上須有營利之意

    圖，且客觀上有販賣之行為，即足構成，至於實際上是否已

    經獲利，則非所問（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651號判決要

    旨參照）。又販賣第三級毒品，本無一定價格，各次買賣之

    價格，當亦各有差異，隨供需雙方之資力、關係之深淺、需

    求之數量、貨源之充裕與否、販賣者對於資金之需求如何及

    殷切與否，以及政府查緝之態度，進而為各種不同之風險評

    估，而為機動性之調整，是其價格標準，自非一成不變，且

    販賣者從各種「價差」或「量差」或係「純度」謀取利潤方

    式，或有差異，然其所圖利益之非法販賣行為目的，則屬相

    同，並無二致。衡以近年來毒品之濫用，危害國民健康與社

    會安定日益嚴重，治安機關對於販賣或施用毒品之犯罪行為

    ，無不嚴加查緝，各傳播媒體對於政府大力掃毒之決心亦再

    三報導，已使毒品不易取得且物稀價昂，苟被告於有償買賣

    第三級毒品之交易過程中無利可圖，實無甘冒被取締移送法

    辦判處重刑之危險而平白從事第三級毒品買賣之理。是其販

    入之價格必較其出售之價格為低，而有從中賺取買賣價差或

    量差牟利之意圖及事實，應屬合理認定。況被告丁○○、戊○○

    、乙○○分別坦承其販售本案毒品咖啡包及愷他命，分別可獲

    取愷他命1公克大約可獲利250元，咖啡包1包可獲利100元，

    如果有跟其他人一起賣，就是對半分；愷他命1公克大約可

    獲利300元，咖啡包1包可獲利230元，如果有跟其他人一起

    賣，就是對半分；愷他命1包大約可獲利200元，咖啡包1包

    可獲利200元等語（本院卷二第156頁），堪認被告丁○○、戊

    ○○、乙○○本案前開販賣毒品之犯行，確有營利意圖無訛。

五、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3人之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

    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

　㈠被告丁○○部分：

　⒈核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1至5、22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4條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7、8、

    21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

    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

    23所為，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6項

    、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罪。

    又被告丁○○販賣第三級毒品遂行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

    品之行為，與販賣第三級毒品之行為間有法條競合之關係，

    不另論罪；至販賣前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超過5公克之

    低度行為，亦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⒉被告丁○○與被告戊○○間，就附表一編號1至5販賣第三級毒品

    、附表一編號7至8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之

    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⒊被告丁○○所為上揭6次販賣第三級毒品罪、3次販賣第三級毒

    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及1次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

    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罪共計10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

    應予分論併罰。        

　㈡被告戊○○部分：

　⒈核被告戊○○就附表一編號1至6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4條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7至20所為

    ，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販賣

    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

　⒉被告戊○○與被告丁○○間，就附表一編號1至5販賣第三級毒品

    、附表一編號7至8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之

    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⒊被告戊○○所為上揭6次販賣第三級毒品、14次販賣第三級毒品

    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共計20次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

    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被告乙○○部分：

　⒈核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24至40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

    以上之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41所為，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4條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罪。

　⒉被告乙○○所為上揭17次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

    品及1次販賣第三級毒品共計18次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

    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二、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7、8、21、23所為，被告戊○○就附表

    一編號7至20所為，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24至40所為，均

    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

    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應依同條例第9條第3項之

    規定，各加重其刑。

　㈡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23部分，已著手於販賣第三級毒品混

    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行為之實行，惟為警查獲而未生交易成功

    之既遂結果，應屬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

    遂犯之刑減輕之。

　㈢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

    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核其立法目的

    ，在利用減刑之寬典，鼓勵犯該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者，

    自白犯罪，衷心悔改，獲得重生。有鑑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4條至第8條所規定犯罪之處罰內容均非輕微，願意勇於面

    對而不推諉卸責者，當深具決心與勇氣，外界對類此有心懺

    悔遷善者，當給予高度鼓勵。是以法院援引適用該條項之規

    定時，應採取較為寬鬆之標準，方能貫徹並發揮增訂該條項

    之良法美意，同時並可節省司法調查之勞費。故就販賣第三

    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其本質上亦為販賣毒品罪

    ，自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適用（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1154號判決亦同此旨）。被告3人於偵訊與審

    判中均就本案犯行均自白不諱，業如上述，揆諸前揭規定，

    均依法應減輕其刑。

　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⒈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

      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又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稱「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

      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被告具體供出毒品來源之有關

      資料，諸如正犯或共犯之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

      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

      調查或偵查並「查獲」者而言，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

      員因而對之有發動調查或偵查可能性，且觀該條項之立法

      意旨，係基於有效破獲上游之製造毒品組織，推展斷絕供

      給之緝毒工作，對願意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

      或共犯者，並規定得減免其刑，係採行寬厚之刑事政策，

      自應擴大其適用範圍。既曰「查獲」，係指依其自白，查

      得具體證明之來源而言，本條項規範目的係以鼓勵犯人供

      出毒品來源，足認其對於防止毒品危害發生或擴大尚有貢

      獻，而明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典。如認必須偵查機關發

      動偵查，或起訴後為有罪判決確定，始謂「查獲」，雖亦

      符文義解釋，且界定較為明確，惟難免失之嚴苛，且是否

      開始偵查、偵查及判決結果如何，尚賴執行刑事訴訟程序

      公務員之各項作為而定。所謂「查獲」因繫於不確定之各

      項因素，且認定時程延後，對於自白誠實之被告，反而陷

      入訴訟無法迅速正確終結的不利益結果，不僅過度限縮本

      條項規定之適用，更妨礙犯人自白供出來源之動機；其中

      所謂「因而查獲」之「查獲」係屬偵查機關之權限，而查

      獲之「屬實」與否，則為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應由法院

      做最後審查並決定其真實性。換言之，「查獲」與「屬實

      」應分別由偵查機關及事實審法院分工合作，即對於被告

      揭發或提供毒品來源之重要線索，應交由相對應之偵查機

      關負責調查核實，而法院原則上不問該被舉發案件進行程

      度如何，應根據偵查機關已蒐集之證據綜合判斷有無「因

      而查獲」之事實，不以偵查結論作為查獲屬實與否之絕對

      依據；又所謂「供出毒品來源」，當係指犯該條例所定上

      述各罪之人，供出其所犯上述各罪該次犯行之毒品來源而

      言；亦即須所供出之毒品來源，與其被訴並定罪之各該違

      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相當或直接關聯者，即得適用

      該規定減免其刑，且不以該來源者被偵查、起訴為必要（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24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682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3人均供稱毒品上游為「冬瓜

      」陳立偉，而被告丁○○、戊○○另供出其毒品來源為被告乙

      ○○，並相互指認對方為共犯，並因被告丁○○、戊○○之相互

      指認及被告3人分別指認並積極提供其等向陳立偉、被告

      乙○○購買毒品之次數、時間、地點及毒品數量等資訊，致

      警方積極對另案被告陳立偉，本案被告乙○○、丁○○、戊○○

      發動偵查作為，嗣後因被告3人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陳立

      偉，且將其移送至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偵辦，被告乙○○、

      丁○○、戊○○則經本案檢察官起訴等情，有嘉義市政府警察

      局第一分局函附陳立偉刑事案件報告書、本案起訴書在卷

      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1至34、391至395頁)，足見本件確因

      被告3人供出毒品來源，因而使員警查獲上游陳立偉、被

      告乙○○、丁○○、戊○○，依上開判決旨趣，即應認此情形已

      符合條文中關於「查獲」的要件。

　　⒉又依據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函附陳立偉刑事案件報

      告書、本案起訴書所載，陳立偉係於111年1月3日8時至11

      1年1月12日18時間販賣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予

      被告3人，被告乙○○則係於111年1月初販賣第三級毒品愷

      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予被告丁○○、於110年12月8日至000年0

      月00日間販賣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予被告戊○○

      ，被告丁○○、戊○○則於111年1月13日至同年月00日間共同

      販賣，是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22至23，被

      告戊○○就附表一編號1至20，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28至3

      8、40至41犯行之犯罪時間，均晚於各被告所指其上游毒

      品來源陳立偉或被告乙○○分別販賣毒品予被告3人之時間

      ，陳立偉、被告乙○○之被訴販毒部分自與被告3人之供出

      毒品來源有直接關聯，該部分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

      第1項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至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21

      、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24至27、39犯行之犯罪時間，早

      於上開被告乙○○或陳立偉販毒予被告丁○○、乙○○之時間，

      難認二者間有直接關聯，偵查機關並未因被告丁○○、乙○○

      之供述而查獲該部分之毒品來源，自無同條例第17條第1

      項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

　㈤被告3人分別就如上所述犯販賣第三級毒品及販賣第三級毒品

    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等罪，有各如前述混合二種以上毒品

    成分之加重、未遂犯(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23)減輕、偵查

    及審判中均自白減輕，與部分因其供述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

    減輕等事由，爰依刑法第70條、第71條第1項、第2項規定，

    先加重，而後先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

    7條第2項等規定遞減其刑，再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

    1項規定減輕其刑。

　㈥被告丁○○、戊○○之辯護人雖另為被告丁○○、戊○○辯護以：請

    考量被告坦承犯行，無前案紀錄，供出毒品來源，犯後態度

    良好，現已有正常工作，對於所作相當懊悔，本件咖啡包之

    淨重及純度均不高等情，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再減輕其刑等

    語。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

    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

    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

    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

    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

    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

    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

    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

    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同此意

    旨）。本院審酌被告丁○○、戊○○販售毒品次數均非少，對國

    民健康及社會治安危害甚鉅，倘遽予憫恕，除對其個人難收

    改過遷善之效，無法達到刑罰特別預防之目的外，亦易使其

    他販毒者心生投機、甘冒風險繼續販毒，無法達到刑罰一般

    預防之目的，而被告丁○○、戊○○販毒規模雖非如大盤、中盤

    毒梟，但欲靠販賣毒品賺取金錢，無異助長毒品流通之危險

    ，且其並非無謀生能力之人，卻選擇以此方式牟取不義之財

    ，綜合全案犯罪情節，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顯可

    憫恕之情狀，況其所為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

    毒品、販賣第三級毒品等犯行，經依前揭說明加重再減輕其

    刑(即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犯行)、減輕其

    刑(即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後，已較原先之法定最低度刑大

    幅降低，並無情輕法重而有違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之情形，

    故無援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必要，其等辯護意旨請求依

    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礙難准許。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毒品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

    危害至深且鉅，嚴重影響社會治安，被告3人均明知毒品對

    人體健康戕害甚鉅，無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且被告

    3人均正值青年，前途無可限量且心智健全，卻不思遵循法

    度、遠離毒品，因一時貪圖近利而販賣毒品獲利，其所為無

    異助長施用毒品之歪風，對社會秩序實有不利影響，當應懲

    儆；並考量被告3人之前科素行尚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且其等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良好

    ，並均告知檢警其等毒品上手等相關資訊，可見其等悔改自

    新、戮力改過之意，暨斟酌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

    3人分別就本案犯罪行為之販賣人數、販賣次數、數量、時

    間等犯罪情節等，暨被告3人分別於本院審理中自陳智識程

    度、家庭生活、工作及經濟狀況(本院卷二第160頁)等一切

    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分

    別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以資懲儆。

肆、沒收

一、扣案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5包、附表三編號

    3所示毒品咖啡包42包，經送鑑定之結果，分別檢出第三級

    毒品愷他命、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

    甲基卡西酮及第四級毒品硝西泮(耐妥眠)等成分，有衛生福

    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2月7日草寮鑑字第1110100220號鑑驗

    書、111年2月10日草寮鑑字第1110100221號鑑驗書；內政部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2月9日刑鑑字第1110007199號鑑定

    書在卷可佐（偵1184卷第173至180頁），核均屬違禁物，為

    本案被告丁○○販賣予曾子恩後所剩餘之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

    ，此經被告丁○○供述明確，依刑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不

    問屬於被告丁○○與否，均應宣告沒收。又分別盛裝前開第三

    級毒品之包裝袋5個、42個，因依該等扣案物之狀態及現今

    所採行之鑑驗方法，仍會殘留微量毒品，難以與所附著之外

    包裝袋析離，故應將之一體視為毒品併予沒收。至於毒品鑑

    驗時所耗損之部分，因已用罄不存在，自不得再宣告沒收。

二、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及編號4所示手機(均含SIM卡)共2支，分

    別為被告丁○○、乙○○所有，其中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手機係

    被告丁○○用以聯繫本案販賣毒品事宜所用之手機，而編號4

    之手機則係被告乙○○用以聯繫本案販賣毒品事宜所用之手機

    ，業經被告丁○○、乙○○分別供述明確（本院卷二第140、157

    頁），核均係供被告丁○○、乙○○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是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之規定在其所犯罪刑項下宣

    告沒收。

三、犯罪所得：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按毒品犯

    罪所得收益之沒收、追徵或以財產抵償之目的，乃在於從經

    濟面切斷毒品犯罪不法收益之循環，剝奪毒品犯罪之利益，

    以消除其主要誘因與根源，具有濃厚的財產刑色彩，從立法

    目的而言，並無扣除其購買毒品所支出之成本或其他費用之

    必要。且取得毒品所支付之費用亦不具法律保護之價值，藉

    由毒品犯罪所得之利益則屬違反公序良俗行為之所得，於刑

    事政策上尚非不得全部予以剝奪，自無計算扣除犯罪所得之

    成本或其他支出費用，而單就所謂純利益為沒收之理由（最

    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16號判決意旨可參）。

　㈡查被告3人各次犯行販賣毒品所得之對價，毋庸扣除其購買毒

    品所支出之成本之必要，均屬犯罪所得，另依據被告丁○○、

    戊○○均供稱如果有跟其他人一起賣，就是對半分等語（本院

    卷二第156頁），是被告3人之犯罪所得均未據扣案，應依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各次犯行下，依其

    得所分配之犯罪所得，分別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追徵其價額。

乙、無罪部分(即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乙○○於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時間

    、地點，以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價格，販賣附表二編號1

    至12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購毒者，因

    認被告乙○○另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

    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

    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

    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

    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

    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

    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

    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

    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

    罪事實之存在。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

    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

    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

    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

    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按關

    於毒品施用者所稱向某人購買毒品之供述，必須補強證據佐

    證，係指毒品購買者之供述縱使並無瑕疵，仍須補強證據佐

    證而言，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該所謂補強證據，必須與

    施用毒品者關於相關毒品交易之供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連

    性，且足使一般人對於施用毒品者之供述無合理之懷疑存在

    ，而得確信其為真實，始足當之。再按販賣毒品案件，購毒

    者所稱向某人買受毒品之指證，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

    據，仍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良

    以購毒者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法律

    規定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其有為邀輕典而為不實之陳述之可

    能，是購毒者供述之憑信性本不及於一般人，則其所證向某

    人購買毒品之供述，必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

    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購毒者之指證外，其他足以證明其

    關於毒品交易供述真實性之別一證據而言，必須與毒品交易

    之供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聯性，足使一般人對其供述無合理

    之懷疑存在，而得確信其為真實者，始足當之，有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599號判決意旨可參。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乙○○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乙○○於警詢

    、偵查時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於警詢及偵查

    時之證述、同案被告戊○○自白向被告乙○○販入毒品時間表等

    證據，資為論述之依據。

四、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

    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

    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

    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

    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

    事實之存在。因此，刑事訴訟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

    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

    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

    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

    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

    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最高法院著有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查本案被告乙○○就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既經本院認定

    不能證明犯罪（理由詳後述），則依上開說明，本案判決所

    援引之言詞及書面陳述之證據，均無須再就該等證據之證據

    能力予以論述說明，合先敘明。

五、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於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時間、地點

    ，販賣愷他命、毒品咖啡包予同案被告丁○○、戊○○之犯行，

    辯稱：同案被告丁○○、戊○○另有其他毒品來源，他們不是向

    我買的云云，經查：

　㈠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固於偵查中證稱：扣案毒品我跟

    一名綽號「企鵝」買的，對方叫做乙○○，我們都是以FACETI

    ME聯繫的，沒有聯絡電話等語（警0350卷第17至18頁，偵11

    84卷第14至15、20至22、205、208至209、315、357至359頁

    、聲羈9卷第25、27頁，聲羈23卷第22頁，偵3095卷一第256

    、293、345頁，卷二第46至47頁），惟本案除證人即同案被

    告丁○○、戊○○前揭單方面之指述外，並無其他積極之補強證

    據足以補強證人上開證述之內容。

　㈡依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針對被告丁○○及被告乙○○之扣

    案手機進行數位鑑識報告，均無被告丁○○與被告乙○○間就毒

    品交易之對話或訊息，此有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數位

    鑑識報告案件編號00000000、00000000在卷可稽，是被告乙

    ○○是否果有如同案被告丁○○、戊○○所述，以FACETIME方式與

    被告乙○○間連繫交易毒品事宜，並非無疑。

　㈢再依據被告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1年1月那次是由陳立

    偉拿給乙○○，乙○○再拿給我，陳立偉是源頭，乙○○負責拿貨

    給我們下面的人，下面的人也就是我、蔡哲銓（即戊○○）和

    乙○○，111年1月那次會由乙○○拿給我，是因為陳立偉那時候

    好像在忙，那次之前我還沒開始做，我只有跟在跟在乙○○旁

    邊學習，後來1月這一次是換我自己去賣，所以才會跟他拿

    貨，我們貨的來源都是陳立偉等語(本院卷二第95至96頁)，

    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之前會跟警察和檢察官說我

    有跟被告乙○○買過毒品，是因為我們會交接，時間到了我把

    我身上有的給他，我回去休息，我那時候就覺得交接可能就

    列在我跟他買或是我賣他的部分，我跟乙○○有時候會輪流去

    找陳立偉，會跟陳立偉拿毒品還有回陳立偉錢，有時候可能

    乙○○有事他就會休息，換我有事就我休息，我們雖然上下班

    是固定的，但有時候還是會因為對方有事就會讓對方多上幾

    天，或是我在外面多跑幾天，我們的規定是每天都要這樣，

    但常常還是會因為我們個人的因素沒辦法做成這樣，我下班

    了就把錢或是剩下的毒品交給乙○○，陳立偉是我們的老闆，

    乙○○、我和丁○○是下面負責出去賣毒品的人，我們是有上下

    班制的，我不會跟乙○○買毒品，他也不會跟我買毒品，基本

    上我們就交接而已，就是我把毒品跟我自己賣出去的佣金扣

    除之後，再交給乙○○等語(本院卷二第99、101、103頁)，復

    審酌被告戊○○於警詢時自白並書立其向乙○○販入毒品時間表

    ，其上記載之方式為某月某日「賣」、某月某日「休」(偵3

    095卷一第597頁)，確係如同排班表之記載方式，核與證人

    即同案被告丁○○、戊○○上開證述尚符，是被告乙○○辯稱同案

    被告丁○○、戊○○另有其他毒品來源，均非向其購買等語，尚

    非無據。

六、綜上，就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雖有證人丁○○、戊○○於警

    詢及偵查中之單方面指證，然並無積極之補強證據足認被告

    乙○○就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所為，符合公訴意旨所指上開

    罪嫌，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或所指出之證明方法，亦不足

    為被告乙○○有罪之積極證明，或說服本院形成此部分有罪之

    心證等節，業據本院論述如前，從而，本件檢察官認被告乙

    ○○涉嫌附表二編號1至12之犯行所憑之證據，尚未到達無合

    理懷疑之高度有罪蓋然性，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作對被

    告乙○○有利之認定。揆諸前揭說明，被告乙○○此部分之犯罪

    應屬不能證明，應諭知無罪之判決，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徐鈺婷、陳則銘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正雄

                                      法  官  陳威憲

                                      法  官　洪舒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1　　日

                                      書記官  李玫娜

(得上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萬元以下罰金。

前5項之未遂犯罰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

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或犯前3條之罪者，依各該條項規定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販賣毒品或犯前3條之罪者，亦同。

犯前5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

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附表一：

編號 販毒者 購毒者 交易時間及交易地點 交易毒品種類、數量及價格(新臺幣：元) 主文 1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3日18時55分許於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69巷58弄口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3日23時30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0號旁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4日13時許於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69巷58弄口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4日23時30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0號前自助洗衣店旁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5日13時43分許於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69巷58弄口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戊○○ 曾子恩 111年1月20日19時4分許於嘉義市○區○○路000號儷的髮型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戊○○ 丁○○ 微信暱稱「一百八」之男子 111年1月14日6時2分後約30分鐘於珍愛精品汽車旅館(雲林縣○○鎮○○00號) 毒品咖啡包3包1,8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戊○○ 丁○○ 微信暱稱「文杰(派桌傳媒)」之男子 111年1月14日20時5分後約10分鐘於嘉義市歌神KTV(嘉義市○區○○路000號) 毒品咖啡包2包1,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戊○○ 游智翔 110年12月30日1時36分後某時於嘉義市○區○○街000巷0號 毒品咖啡包2包1,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 戊○○ 丙○○ 110年12月22日18時35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號旁 毒品咖啡包4包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中旬21、22時許於嘉義市西區北港路阿羅哈客運旁巷子內 毒品咖啡包4包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20日21、22時許於嘉義市西區北港路阿羅哈客運旁巷子內 毒品咖啡包4包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3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22日21時許於嘉義市西區北港路阿羅哈客運旁巷子內 毒品咖啡包4包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4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23日18時許於82號快速道路下方「368檳榔攤」 毒品咖啡包3包1,5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5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23日21、22時許於嘉義市西區北港路阿羅哈客運旁巷子內 毒品咖啡包4包1,6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6 戊○○ 微信暱稱「鼬少」之男子 111年1月1日14時58分後約20分鐘於嘉義縣民雄鄉文化路華興橋下 毒品咖啡包3包1,2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貳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7 戊○○ 微信暱稱「鼬少」之男子 111年1月3日13時47分後約30分鐘於嘉義市秋田汽車旅館109號房 毒品咖啡包2包8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8 戊○○ 微信暱稱「鼬少」之男子 111年1月4日2時58分後約20分鐘於嘉義市秋田汽車旅館109號房 毒品咖啡包2包8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9 戊○○ 微信暱稱「鼬少」之男子 111年1月9日12時11分後約10分鐘於嘉義市秋田汽車旅館103號房 毒品咖啡包2包8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0 戊○○ 微信暱稱「耀昇」之男子 111年1月11日18時18分後約10分鐘於嘉義市文化路福源肉粽旁之統一超商 毒品咖啡包2包8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1 丁○○ 丙○○ 110年12月11日1時18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號旁 毒品咖啡包2包1,000元 丁○○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2 丁○○ 甲○○ 111年1月16日2時許於嘉義市○區○○○街000號206房租屋處 愷他命1公克1,000元 丁○○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3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6日16時40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0號前 毒品咖啡包42包、愷他命5包 丁○○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物均沒收。 24 乙○○ 游智翔 110年12月25日23時47分後某時於嘉義市○區○○街000巷0號 毒品咖啡包2包1,5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5 乙○○ 王谷民 110年12月3日0時30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10包3,5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6 乙○○ 王谷民 110年12月7日14時49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17包2,55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伍佰伍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7 乙○○ 王谷民 110年12月22日12時27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2包3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8 乙○○ 王谷民 111年1月7日22時19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4包6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9 乙○○ 王谷民 111年2月16日1時22分45秒後約30分鐘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3包45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伍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0 乙○○ 王谷民 111年2月28日13時03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後門窗戶) 毒品咖啡包5包1,5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1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2日20時57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廚房窗戶) 毒品咖啡包4包1,4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2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3日23時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廁所窗戶)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3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9日20時34分許於嘉義市東區保成街與保仁三街38巷口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4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10日23時30分許於嘉義市東區保成街與保仁三街38巷口(放在塑膠桶內)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5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13日23時57分許於嘉義市東區保成街與保仁三街38巷口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6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14日19時27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後門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7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16日1時16分許於嘉義市東區保成街與保仁三街38巷口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8 乙○○ 微信暱稱「毅」之男子 111年2月17日19時45分許於嘉義市○○○路○○○○○0○○○路000號) 毒品咖啡包6包2,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9 乙○○ 陳治鈞 110年12月24日23時許於嘉義縣○○市○○路00○0號菸酒公賣局前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愷他命1公克2,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0 乙○○ 陳治鈞 111年1月12日14時55分許於嘉義縣○○市○○路000號旁 毒品咖啡包10包3,500元、愷他命1公克1,7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貳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1 乙○○ 江凱維 111年2月26日22時41分許於嘉義縣○○鎮○○○000號之7 愷他命2公克3,2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貳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二：

編號 販毒者 購毒者 交易時間 交易地點 交易毒品種類、數量及價格(新臺幣：元) 1 乙○○ 丁○○ 111年1月初某日傍晚某時 嘉義市西區友愛路歌神KTV停車場 毒品咖啡包30包6,9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2 乙○○ 戊○○ 110年12月8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二者地理位置甚近)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3 乙○○ 戊○○ 110年12月12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4 乙○○ 戊○○ 110年12月17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5 乙○○ 戊○○ 110年12月21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6 乙○○ 戊○○ 110年12月27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7 乙○○ 戊○○ 111年1月1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8 乙○○ 戊○○ 111年1月5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9 乙○○ 戊○○ 111年1月8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10 乙○○ 戊○○ 111年1月10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11 乙○○ 戊○○ 111年1月14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12 乙○○ 戊○○ 111年1月14日3時許 嘉義火車站後站湯姆熊停車場 毒品咖啡包26包5,980元、愷他命1公克1,300元 



附表三：本案扣案物品一覽表

編號 品項名稱 數量 備註 1 手機 1支 IPHONE廠牌，型號IPHONE 7、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2 愷他命 5包 經送鑑驗，5包檢品外觀均為晶體，均含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成分，驗餘總淨重7.2767公克，愷他命檢驗前淨重8.0889公克，純度79.9%，純質淨重6.4630公克。(偵1184卷第173至177頁) 3 毒品咖啡包 42包 其中包括 ⒈白底針筒圖案咖啡包，23包： 　驗前總毛重66.10公克(包裝總重約24.15公克），驗前總淨重約41.95公克。隨機抽取1包鑑定：經檢視內含紫色粉末。 ①淨重1.80公克，取1.32公克鑑定用罄，餘0.48公克。 ②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微量第三級毒品「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 ⒉銀眼圖案咖啡包，19包： 　驗前總毛重73.90公克(包裝總重約15.96公克），驗前總淨重約57.94公克。隨機抽取1包鑑定：經檢視內含橘色粉末。 ①淨重2.68公克，取1.22公克鑑定用罄，餘1.46公克。 ②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微量第三級毒品「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微量第四級毒品「硝西泮(耐妥眠) 」等成分。 (偵1184卷第179至180頁) 4 手機 1支 IPHONE廠牌，型號IPHONE XS、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15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弘一








指定辯護人  沈聖瀚律師
被      告  蔡佾辰  








選任辯護人  李佳玟律師
被      告  許哲瑋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張家慶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184號、111年度偵字第3095號、111年度偵字第3700號、111年度偵字第5728號、111年度偵字第5863號、111年度偵字第6043號、111年度偵字第6697號、111年度偵字第6733號、111年度偵字第6734號、111年度偵字第6921號、111年度偵字第7596號、111年度偵字第7779號、111年度偵字第7780號、111年度偵字第7781號、111年度偵字第78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丁○○犯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21至23「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21至23「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壹月。
戊○○犯附表一編號1至20「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20「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貳月。
乙○○犯附表一編號24至41「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24至41「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陸月。
乙○○被訴如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均無罪。
    事  實
一、丁○○、戊○○(原名：蔡哲銓)、乙○○均明知愷他命、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及硝西泮(耐妥眠)分別為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所列管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販賣，且可預見現今社會流通之毒品咖啡包通常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成分，縱使所販賣之毒品咖啡包混合有二種以上毒品成分亦不違背本意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不確定故意及愷他命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丁○○、戊○○意圖營利，共同基於販賣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之犯意聯絡，分別於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各1次，均既遂。
　㈡戊○○意圖營利，基於販賣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之犯意，分別於附表一編號6、9至20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編號6、9至20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6、9至20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6、9至20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各1次，均既遂。
　㈢丁○○意圖營利，基於販賣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之犯意，分別於附表一編號21、22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編號21、22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21、22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21、22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各1次，均既遂；另於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時間、地點，欲以如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因為警查獲而未遂。 
　㈣乙○○意圖營利，基於販賣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之犯意，分別於附表一編號24至41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編號24至41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24至41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24至41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各1次，均既遂。
二、嗣於111年1月16日16時40分許，丁○○在嘉義市○區○○○街000號前，因行跡可疑為警盤查，經丁○○同意搜索，員警當場在丁○○之手提袋查獲並扣得欲交付予附表一編號23所示成年購毒者之毒品咖啡包42包(毛重142.05克)、愷他命5包(毛重9.33公克)，並當場扣得供販毒聯繫使用之IPHONE7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因而循線查悉上情。 
三、案經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於警詢所為關於被告乙○○犯罪事實之供述，對被告乙○○而言，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既經被告乙○○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爭執其等此部分證據能力，本院審酌上開證人其等警詢供述，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得為證據之例外情形，依前揭規定，應認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於警詢關於被告乙○○犯罪事實所為之供述，無證據能力。
二、其餘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不爭執其證據能力，同意列入本案證據等語（本院卷第171至175、281至286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應認前揭證據資料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復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所必要之重要關係事項，並經本院依法進行調查，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應認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一、被告丁○○部分：
　㈠訊據被告丁○○就上開事實欄一、(一)、(三)除就所販售之毒品咖啡包為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為被告否認有認識外，其餘部分，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嘉市警一偵字第1110700350號卷，下稱警0350卷，第1至21頁，111年度偵字第1184號卷，下稱偵1184卷，第9至24、199至210、217至219、313至315、355至361、373至376頁，111年度偵字第3095號卷，下稱偵3095卷，卷一第287至329頁，卷二第36至47、57至85頁，111年度聲羈字第9號卷，下稱聲羈9卷，第24至27頁，111年度偵聲字第26號卷，下稱偵聲26卷，第16至17頁，本院卷一第165至176、275至281、340至342頁，卷二第83頁），核與證人曾子恩、甲○○、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嘉市警一偵字第1110703323號卷，下稱警3323卷，第30至32頁，偵1184卷第69至72、89至92、95至97、119至132、225至229、411至412頁，嘉市警一偵字第1110702883號卷，下稱警2883卷，第8至11頁，111年度偵字第6043號卷，下稱偵6043卷，第19至20頁，偵字3095卷一第463至471、511至523頁），並有證人曾子恩微信暱稱「倫」(WeChat ID：ken000000)個人資訊翻拍照片、證人曾子恩與「輕井澤鍋物營」之微信對話紀錄、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車牌號碼000-0000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被告丁○○之扣案手機目前使用0000000000；曾經使用0000000000數位鑑識報告微信聊天紀錄、被告丁○○與戊○○之微信帳號暱稱及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丁○○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現場查扣毒品照片、證人黃昱凱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偵1184卷第75至79、103至105、109至111、234、317至328、405至408頁，偵3095卷一第43至46、109、118、543頁，嘉市警一偵字第1110701547號卷，下稱警1547卷，第52、55至57頁，警0350卷第23至28、45至50頁)，復有扣案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被告丁○○欲販賣之毒品咖啡包42包及愷他命5包、附表三編號1所示被告丁○○用以與暱稱「曾子恩」之人聯繫販毒事宜之行動電話1支扣案可佐；而前揭扣案之白色結晶5包經鑑定後，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成分，而毒品咖啡包42包(包括白底針筒圖案咖啡包23包及銀眼圖案咖啡包19包)，經自不同外包裝各取其中1包抽取鑑定後，檢出分別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以及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第四級毒品「硝西泮(耐妥眠)」(Nitrazepam)成分等節，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2月7日草療鑑字第1110100220號、111年2月10日草療鑑字第1110100221號鑑驗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2月9日刑鑑字第1110007199號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證（偵1184卷第173至180頁），足認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事實，堪可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
　㈡訊據被告雖辯稱對其販賣之毒品咖啡包為混有2種以上毒品，並無認識，主觀上並無故意云云，經查：
  ⒈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之立法意旨，乃在依目前毒品查緝實務，施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繁多、成分複雜，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致死率均高於施用單一種類，為加強遏止混合毒品之擴散，爰增訂該項規定，本項係屬分則之加重，為另一獨立之犯罪型態，如其混合二種以上毒品屬不同級別，應依最高級別毒品所定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如屬同一級別者，因無從比較高低級別，則依各該級別毒品所定之法定刑，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準此，本罪著重在規定行為人所販賣之毒品種類是否為混合型毒品（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31號判決同此意旨），以遏止此種販毒者通常不明究竟混雜何種毒品在內之新興種類毒品（如咖啡包）之販售流通。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管之毒品種類繁多，品項分級各不相同，若行為人已然知悉所持有之物品為毒品，關於毒品之種類無具體之認知，又無明確之意思排除特定種類之毒品，則主觀上對於所持有之毒品可能包含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管之任一種或數種毒品，即應當有所預見，預見後仍為意圖販賣而持有之行為，就實際上所持有之特定品項毒品，即具備意圖販賣而持有之不確定故意。
  ⒉查被告丁○○販賣之毒品咖啡包，經扣押之42包中，包含2種不同外包裝之咖啡包，各隨機抽取其中共1包毒品咖啡包送鑑定，分別於「白底針筒圖案」外包裝之咖啡包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銀眼圖案」外包裝之咖啡包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及第四級毒品硝西泮(耐妥眠)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2月9日刑鑑字第1110007199號鑑定書在卷可稽(偵1184卷第179至180頁)。足見被告丁○○所販賣之毒品咖啡包確實含有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成分及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第四級毒品成分。又被告供稱我知道販賣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是違法的，但我不知道那是混合的、我根本不知道內容物是什麼，也不知道是賣哪一種等語(本院卷二第151、158頁)，可見被告丁○○認知其所販賣之物品為毒品咖啡包，惟未究明其所販賣之毒品成分，顯然對其內含毒品種類為何之情節毫不在乎；而一般市售毒品咖啡包原料多非僅有單純一種毒品成分而多混雜不同種類之各種毒品或添加物，而被告丁○○販賣本案毒品咖啡包時，已年滿18歲，其自承學歷為高中肄業等語(本院卷二第160頁)，當無不知之理，是以，被告丁○○可預見所販賣之毒品咖啡包內有混合多種毒品成分之可能，被告丁○○基於此一認知，並未究明其販賣毒品咖啡包確切之毒品成分，對其內含毒品種類為何之情節毫不在乎，可認被告對此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結果，主觀上顯有所容認，應認被告丁○○具有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不確定故意，至為明確。是被告丁○○以前詞否認不知道毒品咖啡包內混合有二種以上毒品之成分等語，並不足取。 
二、被告戊○○部分：訊據被告戊○○就上開事實欄一、(一)、(二)部分，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警1547卷第5至10頁，警2886卷第1至5頁，嘉市警一偵字第1110704155號卷，下稱警4155卷，第1至3頁，偵3095卷一第35至37、49至76、173至174、255至263、291至331、339至345、579至590頁，卷二第3至9、35至48、57至85頁，111年度聲羈字第23號卷，下稱聲羈23卷第22至24頁，111年度偵聲字第46號卷，下稱偵聲46卷第24頁，本院卷一第275至281、340至342、387頁，卷二第83頁），核與證人曾子恩、丙○○、游智翔、李盡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警3323卷第30至32頁，偵1184卷第69至72、89至92、95至97、119至132、225至229、241至245頁，偵3095卷一第365至385、417至441、463至471、485至493、511至523、525至539、603至607頁，111年度偵字第3700號卷，下稱偵3700卷，第373至377、393至397頁），並有證人曾子恩微信暱稱「倫」(WeChat ID：ken000000)個人資訊翻拍照片、證人曾子恩與「輕井澤鍋物營」之微信對話紀錄、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車牌號碼000-0000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被告丁○○之扣案手機目前使用0000000000；曾經使用0000000000數位鑑識報告微信聊天紀錄、證人游智翔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證人游智翔之台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提款卡照片、游智翔向被告戊○○購買毒品咖啡包之交易地點照片、證人丙○○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證人李盡義與「輕井澤鍋物營」之微信對話紀錄、證人李盡義向被告戊○○購買毒品咖啡包之交易地點照片、被告丁○○與戊○○之微信帳號暱稱及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在卷可佐（偵1184卷第25至35、75至79、103至105、109至111、235、253至254、317至328、405至408頁，偵3095卷一第43至46、77至82、102至105、109、118、121、265至276、445至449、451至455、545、553至555、601頁，卷二第13至14、18頁，警1547卷第52、55至57頁，偵字3700卷第381至382、386頁），足認被告戊○○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
三、被告乙○○部分：訊據被告乙○○就上開事實欄一、(四)部分，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偵3700卷第9至26、127至138、191至200、231至235、245至265、485至492、521至524、531至539、560至575頁，聲羈字34卷第24至26頁，本院卷一第48至50、165至175、275至281、343頁，本院卷二第83頁），核與證人游智翔、王谷民、陳治鈞、江凱維、林芷瑄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偵1184卷第241至245頁，偵3095卷一第485至493、525至539、603至607頁，偵3700卷第273至284、330至345、373至377、393至397、405至410、431至447、453至460、469至480、562至574、579至587、625至633頁），並有證人游智翔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證人王谷民以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乙○○之微信aa000000000000oud.com之對話紀錄、被告乙○○之扣案手機0000000000數位鑑識報告微信聊天紀錄、證人陳治鈞以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乙○○之微信aa000000000000oud.com之對話紀錄、證人江維愷以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乙○○之微信aa000000000000oud.com之對話紀錄、被告乙○○手機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備忘錄、被告乙○○之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在卷可證（偵1184卷第252至253頁，偵3095卷一第551至553頁，卷二第12至13頁，偵3700卷第39至43、223至228、287至325、419至421、503至508、511至513、615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數位鑑識報告(案件編號：00000000)第42至49、78、89頁），足認被告乙○○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事實，堪可採信。
四、按販賣毒品之所謂販賣行為，係行為人基於營利之目的，而販入或賣出毒品而言。販賣毒品者，其主觀上須有營利之意圖，且客觀上有販賣之行為，即足構成，至於實際上是否已經獲利，則非所問（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65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販賣第三級毒品，本無一定價格，各次買賣之價格，當亦各有差異，隨供需雙方之資力、關係之深淺、需求之數量、貨源之充裕與否、販賣者對於資金之需求如何及殷切與否，以及政府查緝之態度，進而為各種不同之風險評估，而為機動性之調整，是其價格標準，自非一成不變，且販賣者從各種「價差」或「量差」或係「純度」謀取利潤方式，或有差異，然其所圖利益之非法販賣行為目的，則屬相同，並無二致。衡以近年來毒品之濫用，危害國民健康與社會安定日益嚴重，治安機關對於販賣或施用毒品之犯罪行為，無不嚴加查緝，各傳播媒體對於政府大力掃毒之決心亦再三報導，已使毒品不易取得且物稀價昂，苟被告於有償買賣第三級毒品之交易過程中無利可圖，實無甘冒被取締移送法辦判處重刑之危險而平白從事第三級毒品買賣之理。是其販入之價格必較其出售之價格為低，而有從中賺取買賣價差或量差牟利之意圖及事實，應屬合理認定。況被告丁○○、戊○○、乙○○分別坦承其販售本案毒品咖啡包及愷他命，分別可獲取愷他命1公克大約可獲利250元，咖啡包1包可獲利100元，如果有跟其他人一起賣，就是對半分；愷他命1公克大約可獲利300元，咖啡包1包可獲利230元，如果有跟其他人一起賣，就是對半分；愷他命1包大約可獲利200元，咖啡包1包可獲利200元等語（本院卷二第156頁），堪認被告丁○○、戊○○、乙○○本案前開販賣毒品之犯行，確有營利意圖無訛。
五、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3人之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
　㈠被告丁○○部分：
　⒈核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1至5、22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7、8、21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23所為，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6項、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罪。又被告丁○○販賣第三級毒品遂行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之行為，與販賣第三級毒品之行為間有法條競合之關係，不另論罪；至販賣前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超過5公克之低度行為，亦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⒉被告丁○○與被告戊○○間，就附表一編號1至5販賣第三級毒品、附表一編號7至8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⒊被告丁○○所為上揭6次販賣第三級毒品罪、3次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及1次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罪共計10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被告戊○○部分：
　⒈核被告戊○○就附表一編號1至6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7至20所為，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
　⒉被告戊○○與被告丁○○間，就附表一編號1至5販賣第三級毒品、附表一編號7至8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⒊被告戊○○所為上揭6次販賣第三級毒品、14次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共計20次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被告乙○○部分：
　⒈核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24至40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41所為，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罪。
　⒉被告乙○○所為上揭17次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及1次販賣第三級毒品共計18次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二、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7、8、21、23所為，被告戊○○就附表一編號7至20所為，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24至40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應依同條例第9條第3項之規定，各加重其刑。
　㈡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23部分，已著手於販賣第三級毒品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行為之實行，惟為警查獲而未生交易成功之既遂結果，應屬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㈢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核其立法目的，在利用減刑之寬典，鼓勵犯該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者，自白犯罪，衷心悔改，獲得重生。有鑑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所規定犯罪之處罰內容均非輕微，願意勇於面對而不推諉卸責者，當深具決心與勇氣，外界對類此有心懺悔遷善者，當給予高度鼓勵。是以法院援引適用該條項之規定時，應採取較為寬鬆之標準，方能貫徹並發揮增訂該條項之良法美意，同時並可節省司法調查之勞費。故就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其本質上亦為販賣毒品罪，自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54號判決亦同此旨）。被告3人於偵訊與審判中均就本案犯行均自白不諱，業如上述，揆諸前揭規定，均依法應減輕其刑。
　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⒈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稱「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被告具體供出毒品來源之有關資料，諸如正犯或共犯之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查獲」者而言，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有發動調查或偵查可能性，且觀該條項之立法意旨，係基於有效破獲上游之製造毒品組織，推展斷絕供給之緝毒工作，對願意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並規定得減免其刑，係採行寬厚之刑事政策，自應擴大其適用範圍。既曰「查獲」，係指依其自白，查得具體證明之來源而言，本條項規範目的係以鼓勵犯人供出毒品來源，足認其對於防止毒品危害發生或擴大尚有貢獻，而明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典。如認必須偵查機關發動偵查，或起訴後為有罪判決確定，始謂「查獲」，雖亦符文義解釋，且界定較為明確，惟難免失之嚴苛，且是否開始偵查、偵查及判決結果如何，尚賴執行刑事訴訟程序公務員之各項作為而定。所謂「查獲」因繫於不確定之各項因素，且認定時程延後，對於自白誠實之被告，反而陷入訴訟無法迅速正確終結的不利益結果，不僅過度限縮本條項規定之適用，更妨礙犯人自白供出來源之動機；其中所謂「因而查獲」之「查獲」係屬偵查機關之權限，而查獲之「屬實」與否，則為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應由法院做最後審查並決定其真實性。換言之，「查獲」與「屬實」應分別由偵查機關及事實審法院分工合作，即對於被告揭發或提供毒品來源之重要線索，應交由相對應之偵查機關負責調查核實，而法院原則上不問該被舉發案件進行程度如何，應根據偵查機關已蒐集之證據綜合判斷有無「因而查獲」之事實，不以偵查結論作為查獲屬實與否之絕對依據；又所謂「供出毒品來源」，當係指犯該條例所定上述各罪之人，供出其所犯上述各罪該次犯行之毒品來源而言；亦即須所供出之毒品來源，與其被訴並定罪之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相當或直接關聯者，即得適用該規定減免其刑，且不以該來源者被偵查、起訴為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24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68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3人均供稱毒品上游為「冬瓜」陳立偉，而被告丁○○、戊○○另供出其毒品來源為被告乙○○，並相互指認對方為共犯，並因被告丁○○、戊○○之相互指認及被告3人分別指認並積極提供其等向陳立偉、被告乙○○購買毒品之次數、時間、地點及毒品數量等資訊，致警方積極對另案被告陳立偉，本案被告乙○○、丁○○、戊○○發動偵查作為，嗣後因被告3人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陳立偉，且將其移送至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偵辦，被告乙○○、丁○○、戊○○則經本案檢察官起訴等情，有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函附陳立偉刑事案件報告書、本案起訴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1至34、391至395頁)，足見本件確因被告3人供出毒品來源，因而使員警查獲上游陳立偉、被告乙○○、丁○○、戊○○，依上開判決旨趣，即應認此情形已符合條文中關於「查獲」的要件。
　　⒉又依據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函附陳立偉刑事案件報告書、本案起訴書所載，陳立偉係於111年1月3日8時至111年1月12日18時間販賣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予被告3人，被告乙○○則係於111年1月初販賣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予被告丁○○、於110年12月8日至000年0月00日間販賣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予被告戊○○，被告丁○○、戊○○則於111年1月13日至同年月00日間共同販賣，是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22至23，被告戊○○就附表一編號1至20，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28至38、40至41犯行之犯罪時間，均晚於各被告所指其上游毒品來源陳立偉或被告乙○○分別販賣毒品予被告3人之時間，陳立偉、被告乙○○之被訴販毒部分自與被告3人之供出毒品來源有直接關聯，該部分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至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21、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24至27、39犯行之犯罪時間，早於上開被告乙○○或陳立偉販毒予被告丁○○、乙○○之時間，難認二者間有直接關聯，偵查機關並未因被告丁○○、乙○○之供述而查獲該部分之毒品來源，自無同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
　㈤被告3人分別就如上所述犯販賣第三級毒品及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等罪，有各如前述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成分之加重、未遂犯(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23)減輕、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減輕，與部分因其供述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減輕等事由，爰依刑法第70條、第71條第1項、第2項規定，先加重，而後先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等規定遞減其刑，再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
　㈥被告丁○○、戊○○之辯護人雖另為被告丁○○、戊○○辯護以：請考量被告坦承犯行，無前案紀錄，供出毒品來源，犯後態度良好，現已有正常工作，對於所作相當懊悔，本件咖啡包之淨重及純度均不高等情，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再減輕其刑等語。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同此意旨）。本院審酌被告丁○○、戊○○販售毒品次數均非少，對國民健康及社會治安危害甚鉅，倘遽予憫恕，除對其個人難收改過遷善之效，無法達到刑罰特別預防之目的外，亦易使其他販毒者心生投機、甘冒風險繼續販毒，無法達到刑罰一般預防之目的，而被告丁○○、戊○○販毒規模雖非如大盤、中盤毒梟，但欲靠販賣毒品賺取金錢，無異助長毒品流通之危險，且其並非無謀生能力之人，卻選擇以此方式牟取不義之財，綜合全案犯罪情節，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顯可憫恕之情狀，況其所為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販賣第三級毒品等犯行，經依前揭說明加重再減輕其刑(即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犯行)、減輕其刑(即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後，已較原先之法定最低度刑大幅降低，並無情輕法重而有違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之情形，故無援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必要，其等辯護意旨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礙難准許。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毒品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至深且鉅，嚴重影響社會治安，被告3人均明知毒品對人體健康戕害甚鉅，無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且被告3人均正值青年，前途無可限量且心智健全，卻不思遵循法度、遠離毒品，因一時貪圖近利而販賣毒品獲利，其所為無異助長施用毒品之歪風，對社會秩序實有不利影響，當應懲儆；並考量被告3人之前科素行尚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且其等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並均告知檢警其等毒品上手等相關資訊，可見其等悔改自新、戮力改過之意，暨斟酌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3人分別就本案犯罪行為之販賣人數、販賣次數、數量、時間等犯罪情節等，暨被告3人分別於本院審理中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工作及經濟狀況(本院卷二第160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分別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以資懲儆。
肆、沒收
一、扣案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5包、附表三編號3所示毒品咖啡包42包，經送鑑定之結果，分別檢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及第四級毒品硝西泮(耐妥眠)等成分，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2月7日草寮鑑字第1110100220號鑑驗書、111年2月10日草寮鑑字第1110100221號鑑驗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2月9日刑鑑字第1110007199號鑑定書在卷可佐（偵1184卷第173至180頁），核均屬違禁物，為本案被告丁○○販賣予曾子恩後所剩餘之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此經被告丁○○供述明確，依刑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被告丁○○與否，均應宣告沒收。又分別盛裝前開第三級毒品之包裝袋5個、42個，因依該等扣案物之狀態及現今所採行之鑑驗方法，仍會殘留微量毒品，難以與所附著之外包裝袋析離，故應將之一體視為毒品併予沒收。至於毒品鑑驗時所耗損之部分，因已用罄不存在，自不得再宣告沒收。
二、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及編號4所示手機(均含SIM卡)共2支，分別為被告丁○○、乙○○所有，其中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手機係被告丁○○用以聯繫本案販賣毒品事宜所用之手機，而編號4之手機則係被告乙○○用以聯繫本案販賣毒品事宜所用之手機，業經被告丁○○、乙○○分別供述明確（本院卷二第140、157頁），核均係供被告丁○○、乙○○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是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之規定在其所犯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三、犯罪所得：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按毒品犯罪所得收益之沒收、追徵或以財產抵償之目的，乃在於從經濟面切斷毒品犯罪不法收益之循環，剝奪毒品犯罪之利益，以消除其主要誘因與根源，具有濃厚的財產刑色彩，從立法目的而言，並無扣除其購買毒品所支出之成本或其他費用之必要。且取得毒品所支付之費用亦不具法律保護之價值，藉由毒品犯罪所得之利益則屬違反公序良俗行為之所得，於刑事政策上尚非不得全部予以剝奪，自無計算扣除犯罪所得之成本或其他支出費用，而單就所謂純利益為沒收之理由（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16號判決意旨可參）。
　㈡查被告3人各次犯行販賣毒品所得之對價，毋庸扣除其購買毒品所支出之成本之必要，均屬犯罪所得，另依據被告丁○○、戊○○均供稱如果有跟其他人一起賣，就是對半分等語（本院卷二第156頁），是被告3人之犯罪所得均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各次犯行下，依其得所分配之犯罪所得，分別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追徵其價額。
乙、無罪部分(即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乙○○於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時間、地點，以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價格，販賣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購毒者，因認被告乙○○另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按關於毒品施用者所稱向某人購買毒品之供述，必須補強證據佐證，係指毒品購買者之供述縱使並無瑕疵，仍須補強證據佐證而言，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該所謂補強證據，必須與施用毒品者關於相關毒品交易之供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連性，且足使一般人對於施用毒品者之供述無合理之懷疑存在，而得確信其為真實，始足當之。再按販賣毒品案件，購毒者所稱向某人買受毒品之指證，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良以購毒者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法律規定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其有為邀輕典而為不實之陳述之可能，是購毒者供述之憑信性本不及於一般人，則其所證向某人購買毒品之供述，必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購毒者之指證外，其他足以證明其關於毒品交易供述真實性之別一證據而言，必須與毒品交易之供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聯性，足使一般人對其供述無合理之懷疑存在，而得確信其為真實者，始足當之，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99號判決意旨可參。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乙○○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乙○○於警詢、偵查時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於警詢及偵查時之證述、同案被告戊○○自白向被告乙○○販入毒品時間表等證據，資為論述之依據。
四、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刑事訴訟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著有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本案被告乙○○就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既經本院認定不能證明犯罪（理由詳後述），則依上開說明，本案判決所援引之言詞及書面陳述之證據，均無須再就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予以論述說明，合先敘明。
五、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於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時間、地點，販賣愷他命、毒品咖啡包予同案被告丁○○、戊○○之犯行，辯稱：同案被告丁○○、戊○○另有其他毒品來源，他們不是向我買的云云，經查：
　㈠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固於偵查中證稱：扣案毒品我跟一名綽號「企鵝」買的，對方叫做乙○○，我們都是以FACETIME聯繫的，沒有聯絡電話等語（警0350卷第17至18頁，偵1184卷第14至15、20至22、205、208至209、315、357至359頁、聲羈9卷第25、27頁，聲羈23卷第22頁，偵3095卷一第256、293、345頁，卷二第46至47頁），惟本案除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前揭單方面之指述外，並無其他積極之補強證據足以補強證人上開證述之內容。
　㈡依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針對被告丁○○及被告乙○○之扣案手機進行數位鑑識報告，均無被告丁○○與被告乙○○間就毒品交易之對話或訊息，此有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數位鑑識報告案件編號00000000、00000000在卷可稽，是被告乙○○是否果有如同案被告丁○○、戊○○所述，以FACETIME方式與被告乙○○間連繫交易毒品事宜，並非無疑。
　㈢再依據被告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1年1月那次是由陳立偉拿給乙○○，乙○○再拿給我，陳立偉是源頭，乙○○負責拿貨給我們下面的人，下面的人也就是我、蔡哲銓（即戊○○）和乙○○，111年1月那次會由乙○○拿給我，是因為陳立偉那時候好像在忙，那次之前我還沒開始做，我只有跟在跟在乙○○旁邊學習，後來1月這一次是換我自己去賣，所以才會跟他拿貨，我們貨的來源都是陳立偉等語(本院卷二第95至96頁)，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之前會跟警察和檢察官說我有跟被告乙○○買過毒品，是因為我們會交接，時間到了我把我身上有的給他，我回去休息，我那時候就覺得交接可能就列在我跟他買或是我賣他的部分，我跟乙○○有時候會輪流去找陳立偉，會跟陳立偉拿毒品還有回陳立偉錢，有時候可能乙○○有事他就會休息，換我有事就我休息，我們雖然上下班是固定的，但有時候還是會因為對方有事就會讓對方多上幾天，或是我在外面多跑幾天，我們的規定是每天都要這樣，但常常還是會因為我們個人的因素沒辦法做成這樣，我下班了就把錢或是剩下的毒品交給乙○○，陳立偉是我們的老闆，乙○○、我和丁○○是下面負責出去賣毒品的人，我們是有上下班制的，我不會跟乙○○買毒品，他也不會跟我買毒品，基本上我們就交接而已，就是我把毒品跟我自己賣出去的佣金扣除之後，再交給乙○○等語(本院卷二第99、101、103頁)，復審酌被告戊○○於警詢時自白並書立其向乙○○販入毒品時間表，其上記載之方式為某月某日「賣」、某月某日「休」(偵3095卷一第597頁)，確係如同排班表之記載方式，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上開證述尚符，是被告乙○○辯稱同案被告丁○○、戊○○另有其他毒品來源，均非向其購買等語，尚非無據。
六、綜上，就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雖有證人丁○○、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單方面指證，然並無積極之補強證據足認被告乙○○就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所為，符合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罪嫌，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或所指出之證明方法，亦不足為被告乙○○有罪之積極證明，或說服本院形成此部分有罪之心證等節，業據本院論述如前，從而，本件檢察官認被告乙○○涉嫌附表二編號1至12之犯行所憑之證據，尚未到達無合理懷疑之高度有罪蓋然性，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作對被告乙○○有利之認定。揆諸前揭說明，被告乙○○此部分之犯罪應屬不能證明，應諭知無罪之判決，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徐鈺婷、陳則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正雄
                                      法  官  陳威憲
                                      法  官　洪舒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1　　日
                                      書記官  李玫娜
(得上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萬元以下罰金。
前5項之未遂犯罰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
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或犯前3條之罪者，依各該條項規定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販賣毒品或犯前3條之罪者，亦同。
犯前5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
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附表一：
		編號

		販毒者

		購毒者

		交易時間及交易地點

		交易毒品種類、數量及價格(新臺幣：元)

		主文



		1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3日18時55分許於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69巷58弄口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3日23時30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0號旁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4日13時許於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69巷58弄口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4日23時30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0號前自助洗衣店旁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5日13時43分許於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69巷58弄口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戊○○

		曾子恩

		111年1月20日19時4分許於嘉義市○區○○路000號儷的髮型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戊○○
丁○○

		微信暱稱「一百八」之男子

		111年1月14日6時2分後約30分鐘於珍愛精品汽車旅館(雲林縣○○鎮○○00號)

		毒品咖啡包3包1,8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戊○○
丁○○

		微信暱稱「文杰(派桌傳媒)」之男子

		111年1月14日20時5分後約10分鐘於嘉義市歌神KTV(嘉義市○區○○路000號)

		毒品咖啡包2包1,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戊○○

		游智翔

		110年12月30日1時36分後某時於嘉義市○區○○街000巷0號

		毒品咖啡包2包1,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

		戊○○

		丙○○

		110年12月22日18時35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號旁

		毒品咖啡包4包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中旬21、22時許於嘉義市西區北港路阿羅哈客運旁巷子內

		毒品咖啡包4包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20日21、22時許於嘉義市西區北港路阿羅哈客運旁巷子內

		毒品咖啡包4包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3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22日21時許於嘉義市西區北港路阿羅哈客運旁巷子內

		毒品咖啡包4包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4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23日18時許於82號快速道路下方「368檳榔攤」

		毒品咖啡包3包1,5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5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23日21、22時許於嘉義市西區北港路阿羅哈客運旁巷子內

		毒品咖啡包4包1,6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6

		戊○○

		微信暱稱「鼬少」之男子

		111年1月1日14時58分後約20分鐘於嘉義縣民雄鄉文化路華興橋下

		毒品咖啡包3包1,2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貳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7

		戊○○

		微信暱稱「鼬少」之男子

		111年1月3日13時47分後約30分鐘於嘉義市秋田汽車旅館109號房

		毒品咖啡包2包8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8

		戊○○

		微信暱稱「鼬少」之男子

		111年1月4日2時58分後約20分鐘於嘉義市秋田汽車旅館109號房

		毒品咖啡包2包8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9

		戊○○

		微信暱稱「鼬少」之男子

		111年1月9日12時11分後約10分鐘於嘉義市秋田汽車旅館103號房

		毒品咖啡包2包8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0

		戊○○

		微信暱稱「耀昇」之男子

		111年1月11日18時18分後約10分鐘於嘉義市文化路福源肉粽旁之統一超商

		毒品咖啡包2包8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1

		丁○○

		丙○○

		110年12月11日1時18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號旁

		毒品咖啡包2包1,000元

		丁○○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2

		丁○○

		甲○○

		111年1月16日2時許於嘉義市○區○○○街000號206房租屋處

		愷他命1公克1,000元

		丁○○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3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6日16時40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0號前

		毒品咖啡包42包、愷他命5包

		丁○○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物均沒收。



		24

		乙○○

		游智翔

		110年12月25日23時47分後某時於嘉義市○區○○街000巷0號

		毒品咖啡包2包1,5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5

		乙○○

		王谷民

		110年12月3日0時30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10包3,5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6

		乙○○

		王谷民

		110年12月7日14時49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17包2,55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伍佰伍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7

		乙○○

		王谷民

		110年12月22日12時27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2包3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8

		乙○○

		王谷民

		111年1月7日22時19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4包6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9

		乙○○

		王谷民

		111年2月16日1時22分45秒後約30分鐘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3包45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伍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0

		乙○○

		王谷民

		111年2月28日13時03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後門窗戶)

		毒品咖啡包5包1,5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1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2日20時57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廚房窗戶)

		毒品咖啡包4包1,4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2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3日23時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廁所窗戶)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3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9日20時34分許於嘉義市東區保成街與保仁三街38巷口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4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10日23時30分許於嘉義市東區保成街與保仁三街38巷口(放在塑膠桶內)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5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13日23時57分許於嘉義市東區保成街與保仁三街38巷口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6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14日19時27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後門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7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16日1時16分許於嘉義市東區保成街與保仁三街38巷口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8

		乙○○

		微信暱稱「毅」之男子

		111年2月17日19時45分許於嘉義市○○○路○○○○○0○○○路000號)

		毒品咖啡包6包2,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9

		乙○○

		陳治鈞

		110年12月24日23時許於嘉義縣○○市○○路00○0號菸酒公賣局前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愷他命1公克2,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0

		乙○○

		陳治鈞

		111年1月12日14時55分許於嘉義縣○○市○○路000號旁

		毒品咖啡包10包3,500元、愷他命1公克1,7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貳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1

		乙○○

		江凱維

		111年2月26日22時41分許於嘉義縣○○鎮○○○000號之7

		愷他命2公克3,2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貳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二：
		編號

		販毒者

		購毒者

		交易時間

		交易地點

		交易毒品種類、數量及價格(新臺幣：元)



		1

		乙○○

		丁○○

		111年1月初某日傍晚某時

		嘉義市西區友愛路歌神KTV停車場

		毒品咖啡包30包6,9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2

		乙○○

		戊○○

		110年12月8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二者地理位置甚近)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3

		乙○○

		戊○○

		110年12月12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4

		乙○○

		戊○○

		110年12月17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5

		乙○○

		戊○○

		110年12月21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6

		乙○○

		戊○○

		110年12月27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7

		乙○○

		戊○○

		111年1月1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8

		乙○○

		戊○○

		111年1月5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9

		乙○○

		戊○○

		111年1月8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10

		乙○○

		戊○○

		111年1月10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11

		乙○○

		戊○○

		111年1月14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12

		乙○○

		戊○○

		111年1月14日3時許

		嘉義火車站後站湯姆熊停車場

		毒品咖啡包26包5,980元、愷他命1公克1,300元









附表三：本案扣案物品一覽表
		編號

		品項名稱

		數量

		備註



		1

		手機

		1支

		IPHONE廠牌，型號IPHONE 7、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2

		愷他命

		5包

		經送鑑驗，5包檢品外觀均為晶體，均含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成分，驗餘總淨重7.2767公克，愷他命檢驗前淨重8.0889公克，純度79.9%，純質淨重6.4630公克。(偵1184卷第173至177頁)



		3

		毒品咖啡包

		42包

		其中包括
⒈白底針筒圖案咖啡包，23包：
　驗前總毛重66.10公克(包裝總重約24.15公克），驗前總淨重約41.95公克。隨機抽取1包鑑定：經檢視內含紫色粉末。
①淨重1.80公克，取1.32公克鑑定用罄，餘0.48公克。
②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微量第三級毒品「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
⒉銀眼圖案咖啡包，19包：
　驗前總毛重73.90公克(包裝總重約15.96公克），驗前總淨重約57.94公克。隨機抽取1包鑑定：經檢視內含橘色粉末。
①淨重2.68公克，取1.22公克鑑定用罄，餘1.46公克。
②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微量第三級毒品「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微量第四級毒品「硝西泮(耐妥眠) 」等成分。
(偵1184卷第179至180頁)



		4

		手機

		1支

		IPHONE廠牌，型號IPHONE XS、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15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弘一









指定辯護人  沈聖瀚律師

被      告  蔡佾辰  









選任辯護人  李佳玟律師

被      告  許哲瑋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張家慶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184號、111年度偵字第3095號、111年度偵字第3700號、111年度偵字第5728號、111年度偵字第5863號、111年度偵字第6043號、111年度偵字第6697號、111年度偵字第6733號、111年度偵字第6734號、111年度偵字第6921號、111年度偵字第7596號、111年度偵字第7779號、111年度偵字第7780號、111年度偵字第7781號、111年度偵字第78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丁○○犯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21至23「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21至23「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壹月。

戊○○犯附表一編號1至20「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20「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貳月。

乙○○犯附表一編號24至41「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24至41「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陸月。

乙○○被訴如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均無罪。

    事  實

一、丁○○、戊○○(原名：蔡哲銓)、乙○○均明知愷他命、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及硝西泮(耐妥眠)分別為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所列管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販賣，且可預見現今社會流通之毒品咖啡包通常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成分，縱使所販賣之毒品咖啡包混合有二種以上毒品成分亦不違背本意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不確定故意及愷他命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丁○○、戊○○意圖營利，共同基於販賣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之犯意聯絡，分別於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各1次，均既遂。

　㈡戊○○意圖營利，基於販賣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之犯意，分別於附表一編號6、9至20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編號6、9至20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6、9至20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6、9至20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各1次，均既遂。

　㈢丁○○意圖營利，基於販賣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之犯意，分別於附表一編號21、22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編號21、22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21、22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21、22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各1次，均既遂；另於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時間、地點，欲以如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因為警查獲而未遂。 

　㈣乙○○意圖營利，基於販賣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之犯意，分別於附表一編號24至41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編號24至41所示之價格、數量，販賣如附表一編號24至41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一編號24至41所示之成年購毒者各1次，均既遂。

二、嗣於111年1月16日16時40分許，丁○○在嘉義市○區○○○街000號前，因行跡可疑為警盤查，經丁○○同意搜索，員警當場在丁○○之手提袋查獲並扣得欲交付予附表一編號23所示成年購毒者之毒品咖啡包42包(毛重142.05克)、愷他命5包(毛重9.33公克)，並當場扣得供販毒聯繫使用之IPHONE7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因而循線查悉上情。 

三、案經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於警詢所為關於被告乙○○犯罪事實之供述，對被告乙○○而言，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既經被告乙○○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爭執其等此部分證據能力，本院審酌上開證人其等警詢供述，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得為證據之例外情形，依前揭規定，應認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於警詢關於被告乙○○犯罪事實所為之供述，無證據能力。

二、其餘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不爭執其證據能力，同意列入本案證據等語（本院卷第171至175、281至286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應認前揭證據資料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復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所必要之重要關係事項，並經本院依法進行調查，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應認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一、被告丁○○部分：

　㈠訊據被告丁○○就上開事實欄一、(一)、(三)除就所販售之毒品咖啡包為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為被告否認有認識外，其餘部分，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嘉市警一偵字第1110700350號卷，下稱警0350卷，第1至21頁，111年度偵字第1184號卷，下稱偵1184卷，第9至24、199至210、217至219、313至315、355至361、373至376頁，111年度偵字第3095號卷，下稱偵3095卷，卷一第287至329頁，卷二第36至47、57至85頁，111年度聲羈字第9號卷，下稱聲羈9卷，第24至27頁，111年度偵聲字第26號卷，下稱偵聲26卷，第16至17頁，本院卷一第165至176、275至281、340至342頁，卷二第83頁），核與證人曾子恩、甲○○、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嘉市警一偵字第1110703323號卷，下稱警3323卷，第30至32頁，偵1184卷第69至72、89至92、95至97、119至132、225至229、411至412頁，嘉市警一偵字第1110702883號卷，下稱警2883卷，第8至11頁，111年度偵字第6043號卷，下稱偵6043卷，第19至20頁，偵字3095卷一第463至471、511至523頁），並有證人曾子恩微信暱稱「倫」(WeChat ID：ken000000)個人資訊翻拍照片、證人曾子恩與「輕井澤鍋物營」之微信對話紀錄、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車牌號碼000-0000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被告丁○○之扣案手機目前使用0000000000；曾經使用0000000000數位鑑識報告微信聊天紀錄、被告丁○○與戊○○之微信帳號暱稱及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丁○○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現場查扣毒品照片、證人黃昱凱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偵1184卷第75至79、103至105、109至111、234、317至328、405至408頁，偵3095卷一第43至46、109、118、543頁，嘉市警一偵字第1110701547號卷，下稱警1547卷，第52、55至57頁，警0350卷第23至28、45至50頁)，復有扣案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被告丁○○欲販賣之毒品咖啡包42包及愷他命5包、附表三編號1所示被告丁○○用以與暱稱「曾子恩」之人聯繫販毒事宜之行動電話1支扣案可佐；而前揭扣案之白色結晶5包經鑑定後，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成分，而毒品咖啡包42包(包括白底針筒圖案咖啡包23包及銀眼圖案咖啡包19包)，經自不同外包裝各取其中1包抽取鑑定後，檢出分別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以及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第四級毒品「硝西泮(耐妥眠)」(Nitrazepam)成分等節，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2月7日草療鑑字第1110100220號、111年2月10日草療鑑字第1110100221號鑑驗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2月9日刑鑑字第1110007199號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證（偵1184卷第173至180頁），足認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事實，堪可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

　㈡訊據被告雖辯稱對其販賣之毒品咖啡包為混有2種以上毒品，並無認識，主觀上並無故意云云，經查：

  ⒈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之立法意旨，乃在依目前毒品查緝實務，施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繁多、成分複雜，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致死率均高於施用單一種類，為加強遏止混合毒品之擴散，爰增訂該項規定，本項係屬分則之加重，為另一獨立之犯罪型態，如其混合二種以上毒品屬不同級別，應依最高級別毒品所定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如屬同一級別者，因無從比較高低級別，則依各該級別毒品所定之法定刑，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準此，本罪著重在規定行為人所販賣之毒品種類是否為混合型毒品（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31號判決同此意旨），以遏止此種販毒者通常不明究竟混雜何種毒品在內之新興種類毒品（如咖啡包）之販售流通。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管之毒品種類繁多，品項分級各不相同，若行為人已然知悉所持有之物品為毒品，關於毒品之種類無具體之認知，又無明確之意思排除特定種類之毒品，則主觀上對於所持有之毒品可能包含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管之任一種或數種毒品，即應當有所預見，預見後仍為意圖販賣而持有之行為，就實際上所持有之特定品項毒品，即具備意圖販賣而持有之不確定故意。

  ⒉查被告丁○○販賣之毒品咖啡包，經扣押之42包中，包含2種不同外包裝之咖啡包，各隨機抽取其中共1包毒品咖啡包送鑑定，分別於「白底針筒圖案」外包裝之咖啡包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銀眼圖案」外包裝之咖啡包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及第四級毒品硝西泮(耐妥眠)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2月9日刑鑑字第1110007199號鑑定書在卷可稽(偵1184卷第179至180頁)。足見被告丁○○所販賣之毒品咖啡包確實含有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成分及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第四級毒品成分。又被告供稱我知道販賣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是違法的，但我不知道那是混合的、我根本不知道內容物是什麼，也不知道是賣哪一種等語(本院卷二第151、158頁)，可見被告丁○○認知其所販賣之物品為毒品咖啡包，惟未究明其所販賣之毒品成分，顯然對其內含毒品種類為何之情節毫不在乎；而一般市售毒品咖啡包原料多非僅有單純一種毒品成分而多混雜不同種類之各種毒品或添加物，而被告丁○○販賣本案毒品咖啡包時，已年滿18歲，其自承學歷為高中肄業等語(本院卷二第160頁)，當無不知之理，是以，被告丁○○可預見所販賣之毒品咖啡包內有混合多種毒品成分之可能，被告丁○○基於此一認知，並未究明其販賣毒品咖啡包確切之毒品成分，對其內含毒品種類為何之情節毫不在乎，可認被告對此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結果，主觀上顯有所容認，應認被告丁○○具有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不確定故意，至為明確。是被告丁○○以前詞否認不知道毒品咖啡包內混合有二種以上毒品之成分等語，並不足取。 

二、被告戊○○部分：訊據被告戊○○就上開事實欄一、(一)、(二)部分，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警1547卷第5至10頁，警2886卷第1至5頁，嘉市警一偵字第1110704155號卷，下稱警4155卷，第1至3頁，偵3095卷一第35至37、49至76、173至174、255至263、291至331、339至345、579至590頁，卷二第3至9、35至48、57至85頁，111年度聲羈字第23號卷，下稱聲羈23卷第22至24頁，111年度偵聲字第46號卷，下稱偵聲46卷第24頁，本院卷一第275至281、340至342、387頁，卷二第83頁），核與證人曾子恩、丙○○、游智翔、李盡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警3323卷第30至32頁，偵1184卷第69至72、89至92、95至97、119至132、225至229、241至245頁，偵3095卷一第365至385、417至441、463至471、485至493、511至523、525至539、603至607頁，111年度偵字第3700號卷，下稱偵3700卷，第373至377、393至397頁），並有證人曾子恩微信暱稱「倫」(WeChat ID：ken000000)個人資訊翻拍照片、證人曾子恩與「輕井澤鍋物營」之微信對話紀錄、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車牌號碼000-0000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被告丁○○之扣案手機目前使用0000000000；曾經使用0000000000數位鑑識報告微信聊天紀錄、證人游智翔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證人游智翔之台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提款卡照片、游智翔向被告戊○○購買毒品咖啡包之交易地點照片、證人丙○○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證人李盡義與「輕井澤鍋物營」之微信對話紀錄、證人李盡義向被告戊○○購買毒品咖啡包之交易地點照片、被告丁○○與戊○○之微信帳號暱稱及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在卷可佐（偵1184卷第25至35、75至79、103至105、109至111、235、253至254、317至328、405至408頁，偵3095卷一第43至46、77至82、102至105、109、118、121、265至276、445至449、451至455、545、553至555、601頁，卷二第13至14、18頁，警1547卷第52、55至57頁，偵字3700卷第381至382、386頁），足認被告戊○○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

三、被告乙○○部分：訊據被告乙○○就上開事實欄一、(四)部分，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偵3700卷第9至26、127至138、191至200、231至235、245至265、485至492、521至524、531至539、560至575頁，聲羈字34卷第24至26頁，本院卷一第48至50、165至175、275至281、343頁，本院卷二第83頁），核與證人游智翔、王谷民、陳治鈞、江凱維、林芷瑄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偵1184卷第241至245頁，偵3095卷一第485至493、525至539、603至607頁，偵3700卷第273至284、330至345、373至377、393至397、405至410、431至447、453至460、469至480、562至574、579至587、625至633頁），並有證人游智翔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證人王谷民以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乙○○之微信aa000000000000oud.com之對話紀錄、被告乙○○之扣案手機0000000000數位鑑識報告微信聊天紀錄、證人陳治鈞以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乙○○之微信aa000000000000oud.com之對話紀錄、證人江維愷以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乙○○之微信aa000000000000oud.com之對話紀錄、被告乙○○手機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備忘錄、被告乙○○之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在卷可證（偵1184卷第252至253頁，偵3095卷一第551至553頁，卷二第12至13頁，偵3700卷第39至43、223至228、287至325、419至421、503至508、511至513、615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數位鑑識報告(案件編號：00000000)第42至49、78、89頁），足認被告乙○○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事實，堪可採信。

四、按販賣毒品之所謂販賣行為，係行為人基於營利之目的，而販入或賣出毒品而言。販賣毒品者，其主觀上須有營利之意圖，且客觀上有販賣之行為，即足構成，至於實際上是否已經獲利，則非所問（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65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販賣第三級毒品，本無一定價格，各次買賣之價格，當亦各有差異，隨供需雙方之資力、關係之深淺、需求之數量、貨源之充裕與否、販賣者對於資金之需求如何及殷切與否，以及政府查緝之態度，進而為各種不同之風險評估，而為機動性之調整，是其價格標準，自非一成不變，且販賣者從各種「價差」或「量差」或係「純度」謀取利潤方式，或有差異，然其所圖利益之非法販賣行為目的，則屬相同，並無二致。衡以近年來毒品之濫用，危害國民健康與社會安定日益嚴重，治安機關對於販賣或施用毒品之犯罪行為，無不嚴加查緝，各傳播媒體對於政府大力掃毒之決心亦再三報導，已使毒品不易取得且物稀價昂，苟被告於有償買賣第三級毒品之交易過程中無利可圖，實無甘冒被取締移送法辦判處重刑之危險而平白從事第三級毒品買賣之理。是其販入之價格必較其出售之價格為低，而有從中賺取買賣價差或量差牟利之意圖及事實，應屬合理認定。況被告丁○○、戊○○、乙○○分別坦承其販售本案毒品咖啡包及愷他命，分別可獲取愷他命1公克大約可獲利250元，咖啡包1包可獲利100元，如果有跟其他人一起賣，就是對半分；愷他命1公克大約可獲利300元，咖啡包1包可獲利230元，如果有跟其他人一起賣，就是對半分；愷他命1包大約可獲利200元，咖啡包1包可獲利200元等語（本院卷二第156頁），堪認被告丁○○、戊○○、乙○○本案前開販賣毒品之犯行，確有營利意圖無訛。

五、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3人之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

　㈠被告丁○○部分：

　⒈核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1至5、22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7、8、21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23所為，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6項、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罪。又被告丁○○販賣第三級毒品遂行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之行為，與販賣第三級毒品之行為間有法條競合之關係，不另論罪；至販賣前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超過5公克之低度行為，亦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⒉被告丁○○與被告戊○○間，就附表一編號1至5販賣第三級毒品、附表一編號7至8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⒊被告丁○○所為上揭6次販賣第三級毒品罪、3次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及1次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罪共計10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被告戊○○部分：

　⒈核被告戊○○就附表一編號1至6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7至20所為，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

　⒉被告戊○○與被告丁○○間，就附表一編號1至5販賣第三級毒品、附表一編號7至8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⒊被告戊○○所為上揭6次販賣第三級毒品、14次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共計20次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被告乙○○部分：

　⒈核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24至40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41所為，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罪。

　⒉被告乙○○所為上揭17次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及1次販賣第三級毒品共計18次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二、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7、8、21、23所為，被告戊○○就附表一編號7至20所為，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24至40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應依同條例第9條第3項之規定，各加重其刑。

　㈡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23部分，已著手於販賣第三級毒品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行為之實行，惟為警查獲而未生交易成功之既遂結果，應屬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㈢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核其立法目的，在利用減刑之寬典，鼓勵犯該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者，自白犯罪，衷心悔改，獲得重生。有鑑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所規定犯罪之處罰內容均非輕微，願意勇於面對而不推諉卸責者，當深具決心與勇氣，外界對類此有心懺悔遷善者，當給予高度鼓勵。是以法院援引適用該條項之規定時，應採取較為寬鬆之標準，方能貫徹並發揮增訂該條項之良法美意，同時並可節省司法調查之勞費。故就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其本質上亦為販賣毒品罪，自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54號判決亦同此旨）。被告3人於偵訊與審判中均就本案犯行均自白不諱，業如上述，揆諸前揭規定，均依法應減輕其刑。

　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⒈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稱「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被告具體供出毒品來源之有關資料，諸如正犯或共犯之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查獲」者而言，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有發動調查或偵查可能性，且觀該條項之立法意旨，係基於有效破獲上游之製造毒品組織，推展斷絕供給之緝毒工作，對願意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並規定得減免其刑，係採行寬厚之刑事政策，自應擴大其適用範圍。既曰「查獲」，係指依其自白，查得具體證明之來源而言，本條項規範目的係以鼓勵犯人供出毒品來源，足認其對於防止毒品危害發生或擴大尚有貢獻，而明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典。如認必須偵查機關發動偵查，或起訴後為有罪判決確定，始謂「查獲」，雖亦符文義解釋，且界定較為明確，惟難免失之嚴苛，且是否開始偵查、偵查及判決結果如何，尚賴執行刑事訴訟程序公務員之各項作為而定。所謂「查獲」因繫於不確定之各項因素，且認定時程延後，對於自白誠實之被告，反而陷入訴訟無法迅速正確終結的不利益結果，不僅過度限縮本條項規定之適用，更妨礙犯人自白供出來源之動機；其中所謂「因而查獲」之「查獲」係屬偵查機關之權限，而查獲之「屬實」與否，則為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應由法院做最後審查並決定其真實性。換言之，「查獲」與「屬實」應分別由偵查機關及事實審法院分工合作，即對於被告揭發或提供毒品來源之重要線索，應交由相對應之偵查機關負責調查核實，而法院原則上不問該被舉發案件進行程度如何，應根據偵查機關已蒐集之證據綜合判斷有無「因而查獲」之事實，不以偵查結論作為查獲屬實與否之絕對依據；又所謂「供出毒品來源」，當係指犯該條例所定上述各罪之人，供出其所犯上述各罪該次犯行之毒品來源而言；亦即須所供出之毒品來源，與其被訴並定罪之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相當或直接關聯者，即得適用該規定減免其刑，且不以該來源者被偵查、起訴為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24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68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3人均供稱毒品上游為「冬瓜」陳立偉，而被告丁○○、戊○○另供出其毒品來源為被告乙○○，並相互指認對方為共犯，並因被告丁○○、戊○○之相互指認及被告3人分別指認並積極提供其等向陳立偉、被告乙○○購買毒品之次數、時間、地點及毒品數量等資訊，致警方積極對另案被告陳立偉，本案被告乙○○、丁○○、戊○○發動偵查作為，嗣後因被告3人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陳立偉，且將其移送至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偵辦，被告乙○○、丁○○、戊○○則經本案檢察官起訴等情，有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函附陳立偉刑事案件報告書、本案起訴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1至34、391至395頁)，足見本件確因被告3人供出毒品來源，因而使員警查獲上游陳立偉、被告乙○○、丁○○、戊○○，依上開判決旨趣，即應認此情形已符合條文中關於「查獲」的要件。

　　⒉又依據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函附陳立偉刑事案件報告書、本案起訴書所載，陳立偉係於111年1月3日8時至111年1月12日18時間販賣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予被告3人，被告乙○○則係於111年1月初販賣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予被告丁○○、於110年12月8日至000年0月00日間販賣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予被告戊○○，被告丁○○、戊○○則於111年1月13日至同年月00日間共同販賣，是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1至5、7至8、22至23，被告戊○○就附表一編號1至20，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28至38、40至41犯行之犯罪時間，均晚於各被告所指其上游毒品來源陳立偉或被告乙○○分別販賣毒品予被告3人之時間，陳立偉、被告乙○○之被訴販毒部分自與被告3人之供出毒品來源有直接關聯，該部分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至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21、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24至27、39犯行之犯罪時間，早於上開被告乙○○或陳立偉販毒予被告丁○○、乙○○之時間，難認二者間有直接關聯，偵查機關並未因被告丁○○、乙○○之供述而查獲該部分之毒品來源，自無同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

　㈤被告3人分別就如上所述犯販賣第三級毒品及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等罪，有各如前述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成分之加重、未遂犯(被告丁○○就附表一編號23)減輕、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減輕，與部分因其供述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減輕等事由，爰依刑法第70條、第71條第1項、第2項規定，先加重，而後先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等規定遞減其刑，再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

　㈥被告丁○○、戊○○之辯護人雖另為被告丁○○、戊○○辯護以：請考量被告坦承犯行，無前案紀錄，供出毒品來源，犯後態度良好，現已有正常工作，對於所作相當懊悔，本件咖啡包之淨重及純度均不高等情，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再減輕其刑等語。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同此意旨）。本院審酌被告丁○○、戊○○販售毒品次數均非少，對國民健康及社會治安危害甚鉅，倘遽予憫恕，除對其個人難收改過遷善之效，無法達到刑罰特別預防之目的外，亦易使其他販毒者心生投機、甘冒風險繼續販毒，無法達到刑罰一般預防之目的，而被告丁○○、戊○○販毒規模雖非如大盤、中盤毒梟，但欲靠販賣毒品賺取金錢，無異助長毒品流通之危險，且其並非無謀生能力之人，卻選擇以此方式牟取不義之財，綜合全案犯罪情節，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顯可憫恕之情狀，況其所為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販賣第三級毒品等犯行，經依前揭說明加重再減輕其刑(即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犯行)、減輕其刑(即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後，已較原先之法定最低度刑大幅降低，並無情輕法重而有違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之情形，故無援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必要，其等辯護意旨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礙難准許。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毒品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至深且鉅，嚴重影響社會治安，被告3人均明知毒品對人體健康戕害甚鉅，無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且被告3人均正值青年，前途無可限量且心智健全，卻不思遵循法度、遠離毒品，因一時貪圖近利而販賣毒品獲利，其所為無異助長施用毒品之歪風，對社會秩序實有不利影響，當應懲儆；並考量被告3人之前科素行尚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且其等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並均告知檢警其等毒品上手等相關資訊，可見其等悔改自新、戮力改過之意，暨斟酌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3人分別就本案犯罪行為之販賣人數、販賣次數、數量、時間等犯罪情節等，暨被告3人分別於本院審理中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工作及經濟狀況(本院卷二第160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分別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以資懲儆。

肆、沒收

一、扣案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5包、附表三編號3所示毒品咖啡包42包，經送鑑定之結果，分別檢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及第四級毒品硝西泮(耐妥眠)等成分，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2月7日草寮鑑字第1110100220號鑑驗書、111年2月10日草寮鑑字第1110100221號鑑驗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2月9日刑鑑字第1110007199號鑑定書在卷可佐（偵1184卷第173至180頁），核均屬違禁物，為本案被告丁○○販賣予曾子恩後所剩餘之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此經被告丁○○供述明確，依刑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被告丁○○與否，均應宣告沒收。又分別盛裝前開第三級毒品之包裝袋5個、42個，因依該等扣案物之狀態及現今所採行之鑑驗方法，仍會殘留微量毒品，難以與所附著之外包裝袋析離，故應將之一體視為毒品併予沒收。至於毒品鑑驗時所耗損之部分，因已用罄不存在，自不得再宣告沒收。

二、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及編號4所示手機(均含SIM卡)共2支，分別為被告丁○○、乙○○所有，其中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手機係被告丁○○用以聯繫本案販賣毒品事宜所用之手機，而編號4之手機則係被告乙○○用以聯繫本案販賣毒品事宜所用之手機，業經被告丁○○、乙○○分別供述明確（本院卷二第140、157頁），核均係供被告丁○○、乙○○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是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之規定在其所犯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三、犯罪所得：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按毒品犯罪所得收益之沒收、追徵或以財產抵償之目的，乃在於從經濟面切斷毒品犯罪不法收益之循環，剝奪毒品犯罪之利益，以消除其主要誘因與根源，具有濃厚的財產刑色彩，從立法目的而言，並無扣除其購買毒品所支出之成本或其他費用之必要。且取得毒品所支付之費用亦不具法律保護之價值，藉由毒品犯罪所得之利益則屬違反公序良俗行為之所得，於刑事政策上尚非不得全部予以剝奪，自無計算扣除犯罪所得之成本或其他支出費用，而單就所謂純利益為沒收之理由（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16號判決意旨可參）。

　㈡查被告3人各次犯行販賣毒品所得之對價，毋庸扣除其購買毒品所支出之成本之必要，均屬犯罪所得，另依據被告丁○○、戊○○均供稱如果有跟其他人一起賣，就是對半分等語（本院卷二第156頁），是被告3人之犯罪所得均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各次犯行下，依其得所分配之犯罪所得，分別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追徵其價額。

乙、無罪部分(即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乙○○於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時間、地點，以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價格，販賣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毒品種類予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購毒者，因認被告乙○○另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按關於毒品施用者所稱向某人購買毒品之供述，必須補強證據佐證，係指毒品購買者之供述縱使並無瑕疵，仍須補強證據佐證而言，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該所謂補強證據，必須與施用毒品者關於相關毒品交易之供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連性，且足使一般人對於施用毒品者之供述無合理之懷疑存在，而得確信其為真實，始足當之。再按販賣毒品案件，購毒者所稱向某人買受毒品之指證，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良以購毒者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法律規定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其有為邀輕典而為不實之陳述之可能，是購毒者供述之憑信性本不及於一般人，則其所證向某人購買毒品之供述，必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購毒者之指證外，其他足以證明其關於毒品交易供述真實性之別一證據而言，必須與毒品交易之供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聯性，足使一般人對其供述無合理之懷疑存在，而得確信其為真實者，始足當之，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99號判決意旨可參。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乙○○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乙○○於警詢、偵查時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於警詢及偵查時之證述、同案被告戊○○自白向被告乙○○販入毒品時間表等證據，資為論述之依據。

四、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刑事訴訟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著有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本案被告乙○○就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既經本院認定不能證明犯罪（理由詳後述），則依上開說明，本案判決所援引之言詞及書面陳述之證據，均無須再就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予以論述說明，合先敘明。

五、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於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之時間、地點，販賣愷他命、毒品咖啡包予同案被告丁○○、戊○○之犯行，辯稱：同案被告丁○○、戊○○另有其他毒品來源，他們不是向我買的云云，經查：

　㈠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固於偵查中證稱：扣案毒品我跟一名綽號「企鵝」買的，對方叫做乙○○，我們都是以FACETIME聯繫的，沒有聯絡電話等語（警0350卷第17至18頁，偵1184卷第14至15、20至22、205、208至209、315、357至359頁、聲羈9卷第25、27頁，聲羈23卷第22頁，偵3095卷一第256、293、345頁，卷二第46至47頁），惟本案除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前揭單方面之指述外，並無其他積極之補強證據足以補強證人上開證述之內容。

　㈡依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針對被告丁○○及被告乙○○之扣案手機進行數位鑑識報告，均無被告丁○○與被告乙○○間就毒品交易之對話或訊息，此有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數位鑑識報告案件編號00000000、00000000在卷可稽，是被告乙○○是否果有如同案被告丁○○、戊○○所述，以FACETIME方式與被告乙○○間連繫交易毒品事宜，並非無疑。

　㈢再依據被告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1年1月那次是由陳立偉拿給乙○○，乙○○再拿給我，陳立偉是源頭，乙○○負責拿貨給我們下面的人，下面的人也就是我、蔡哲銓（即戊○○）和乙○○，111年1月那次會由乙○○拿給我，是因為陳立偉那時候好像在忙，那次之前我還沒開始做，我只有跟在跟在乙○○旁邊學習，後來1月這一次是換我自己去賣，所以才會跟他拿貨，我們貨的來源都是陳立偉等語(本院卷二第95至96頁)，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之前會跟警察和檢察官說我有跟被告乙○○買過毒品，是因為我們會交接，時間到了我把我身上有的給他，我回去休息，我那時候就覺得交接可能就列在我跟他買或是我賣他的部分，我跟乙○○有時候會輪流去找陳立偉，會跟陳立偉拿毒品還有回陳立偉錢，有時候可能乙○○有事他就會休息，換我有事就我休息，我們雖然上下班是固定的，但有時候還是會因為對方有事就會讓對方多上幾天，或是我在外面多跑幾天，我們的規定是每天都要這樣，但常常還是會因為我們個人的因素沒辦法做成這樣，我下班了就把錢或是剩下的毒品交給乙○○，陳立偉是我們的老闆，乙○○、我和丁○○是下面負責出去賣毒品的人，我們是有上下班制的，我不會跟乙○○買毒品，他也不會跟我買毒品，基本上我們就交接而已，就是我把毒品跟我自己賣出去的佣金扣除之後，再交給乙○○等語(本院卷二第99、101、103頁)，復審酌被告戊○○於警詢時自白並書立其向乙○○販入毒品時間表，其上記載之方式為某月某日「賣」、某月某日「休」(偵3095卷一第597頁)，確係如同排班表之記載方式，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戊○○上開證述尚符，是被告乙○○辯稱同案被告丁○○、戊○○另有其他毒品來源，均非向其購買等語，尚非無據。

六、綜上，就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雖有證人丁○○、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單方面指證，然並無積極之補強證據足認被告乙○○就附表二編號1至12部分所為，符合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罪嫌，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或所指出之證明方法，亦不足為被告乙○○有罪之積極證明，或說服本院形成此部分有罪之心證等節，業據本院論述如前，從而，本件檢察官認被告乙○○涉嫌附表二編號1至12之犯行所憑之證據，尚未到達無合理懷疑之高度有罪蓋然性，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作對被告乙○○有利之認定。揆諸前揭說明，被告乙○○此部分之犯罪應屬不能證明，應諭知無罪之判決，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徐鈺婷、陳則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正雄

                                      法  官  陳威憲

                                      法  官　洪舒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1　　日

                                      書記官  李玫娜

(得上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萬元以下罰金。

前5項之未遂犯罰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

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或犯前3條之罪者，依各該條項規定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販賣毒品或犯前3條之罪者，亦同。

犯前5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

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附表一：

編號 販毒者 購毒者 交易時間及交易地點 交易毒品種類、數量及價格(新臺幣：元) 主文 1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3日18時55分許於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69巷58弄口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3日23時30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0號旁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4日13時許於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69巷58弄口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4日23時30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0號前自助洗衣店旁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戊○○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5日13時43分許於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69巷58弄口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戊○○ 曾子恩 111年1月20日19時4分許於嘉義市○區○○路000號儷的髮型 愷他命1公克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戊○○ 丁○○ 微信暱稱「一百八」之男子 111年1月14日6時2分後約30分鐘於珍愛精品汽車旅館(雲林縣○○鎮○○00號) 毒品咖啡包3包1,8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戊○○ 丁○○ 微信暱稱「文杰(派桌傳媒)」之男子 111年1月14日20時5分後約10分鐘於嘉義市歌神KTV(嘉義市○區○○路000號) 毒品咖啡包2包1,000元 戊○○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戊○○ 游智翔 110年12月30日1時36分後某時於嘉義市○區○○街000巷0號 毒品咖啡包2包1,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 戊○○ 丙○○ 110年12月22日18時35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號旁 毒品咖啡包4包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中旬21、22時許於嘉義市西區北港路阿羅哈客運旁巷子內 毒品咖啡包4包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20日21、22時許於嘉義市西區北港路阿羅哈客運旁巷子內 毒品咖啡包4包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3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22日21時許於嘉義市西區北港路阿羅哈客運旁巷子內 毒品咖啡包4包2,0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4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23日18時許於82號快速道路下方「368檳榔攤」 毒品咖啡包3包1,5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5 戊○○ 李盡義 110年12月23日21、22時許於嘉義市西區北港路阿羅哈客運旁巷子內 毒品咖啡包4包1,6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6 戊○○ 微信暱稱「鼬少」之男子 111年1月1日14時58分後約20分鐘於嘉義縣民雄鄉文化路華興橋下 毒品咖啡包3包1,2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貳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7 戊○○ 微信暱稱「鼬少」之男子 111年1月3日13時47分後約30分鐘於嘉義市秋田汽車旅館109號房 毒品咖啡包2包8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8 戊○○ 微信暱稱「鼬少」之男子 111年1月4日2時58分後約20分鐘於嘉義市秋田汽車旅館109號房 毒品咖啡包2包8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9 戊○○ 微信暱稱「鼬少」之男子 111年1月9日12時11分後約10分鐘於嘉義市秋田汽車旅館103號房 毒品咖啡包2包8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0 戊○○ 微信暱稱「耀昇」之男子 111年1月11日18時18分後約10分鐘於嘉義市文化路福源肉粽旁之統一超商 毒品咖啡包2包800元 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1 丁○○ 丙○○ 110年12月11日1時18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號旁 毒品咖啡包2包1,000元 丁○○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2 丁○○ 甲○○ 111年1月16日2時許於嘉義市○區○○○街000號206房租屋處 愷他命1公克1,000元 丁○○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3 丁○○ 曾子恩 111年1月16日16時40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0號前 毒品咖啡包42包、愷他命5包 丁○○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物均沒收。 24 乙○○ 游智翔 110年12月25日23時47分後某時於嘉義市○區○○街000巷0號 毒品咖啡包2包1,5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5 乙○○ 王谷民 110年12月3日0時30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10包3,5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6 乙○○ 王谷民 110年12月7日14時49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17包2,55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伍佰伍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7 乙○○ 王谷民 110年12月22日12時27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2包3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8 乙○○ 王谷民 111年1月7日22時19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4包6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9 乙○○ 王谷民 111年2月16日1時22分45秒後約30分鐘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 毒品咖啡包3包45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伍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0 乙○○ 王谷民 111年2月28日13時03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後門窗戶) 毒品咖啡包5包1,5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1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2日20時57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廚房窗戶) 毒品咖啡包4包1,4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2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3日23時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廁所窗戶)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3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9日20時34分許於嘉義市東區保成街與保仁三街38巷口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4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10日23時30分許於嘉義市東區保成街與保仁三街38巷口(放在塑膠桶內)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5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13日23時57分許於嘉義市東區保成街與保仁三街38巷口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6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14日19時27分許於嘉義市○區○○○街00巷00號附2後門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7 乙○○ 王谷民 111年3月16日1時16分許於嘉義市東區保成街與保仁三街38巷口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8 乙○○ 微信暱稱「毅」之男子 111年2月17日19時45分許於嘉義市○○○路○○○○○0○○○路000號) 毒品咖啡包6包2,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9 乙○○ 陳治鈞 110年12月24日23時許於嘉義縣○○市○○路00○0號菸酒公賣局前 毒品咖啡包3包1,000元、愷他命1公克2,0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0 乙○○ 陳治鈞 111年1月12日14時55分許於嘉義縣○○市○○路000號旁 毒品咖啡包10包3,500元、愷他命1公克1,7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貳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1 乙○○ 江凱維 111年2月26日22時41分許於嘉義縣○○鎮○○○000號之7 愷他命2公克3,200元 乙○○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貳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二：

編號 販毒者 購毒者 交易時間 交易地點 交易毒品種類、數量及價格(新臺幣：元) 1 乙○○ 丁○○ 111年1月初某日傍晚某時 嘉義市西區友愛路歌神KTV停車場 毒品咖啡包30包6,9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2 乙○○ 戊○○ 110年12月8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二者地理位置甚近)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3 乙○○ 戊○○ 110年12月12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4 乙○○ 戊○○ 110年12月17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5 乙○○ 戊○○ 110年12月21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6 乙○○ 戊○○ 110年12月27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7 乙○○ 戊○○ 111年1月1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8 乙○○ 戊○○ 111年1月5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9 乙○○ 戊○○ 111年1月8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10 乙○○ 戊○○ 111年1月10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11 乙○○ 戊○○ 111年1月14日凌晨某時 嘉義市西區後驛街停車場或嘉義市富南宮前 毒品咖啡包50包11,500元、愷他命5公克6,000元 12 乙○○ 戊○○ 111年1月14日3時許 嘉義火車站後站湯姆熊停車場 毒品咖啡包26包5,980元、愷他命1公克1,300元 



附表三：本案扣案物品一覽表

編號 品項名稱 數量 備註 1 手機 1支 IPHONE廠牌，型號IPHONE 7、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2 愷他命 5包 經送鑑驗，5包檢品外觀均為晶體，均含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成分，驗餘總淨重7.2767公克，愷他命檢驗前淨重8.0889公克，純度79.9%，純質淨重6.4630公克。(偵1184卷第173至177頁) 3 毒品咖啡包 42包 其中包括 ⒈白底針筒圖案咖啡包，23包： 　驗前總毛重66.10公克(包裝總重約24.15公克），驗前總淨重約41.95公克。隨機抽取1包鑑定：經檢視內含紫色粉末。 ①淨重1.80公克，取1.32公克鑑定用罄，餘0.48公克。 ②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微量第三級毒品「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 ⒉銀眼圖案咖啡包，19包： 　驗前總毛重73.90公克(包裝總重約15.96公克），驗前總淨重約57.94公克。隨機抽取1包鑑定：經檢視內含橘色粉末。 ①淨重2.68公克，取1.22公克鑑定用罄，餘1.46公克。 ②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微量第三級毒品「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微量第四級毒品「硝西泮(耐妥眠) 」等成分。 (偵1184卷第179至180頁) 4 手機 1支 IPHONE廠牌，型號IPHONE XS、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